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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数据看妇女地位变迁：健康、教育和就业

郑真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健康、教育和就业既反映了妇女地位，也是影响妇女地位其他方面的重要因素。 应用历次全国人口

普查结果，可以发现 ７０ 年中国女性人口在健康、教育和就业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中国女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

和受教育程度在 ７０ 年间大幅度提升，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性别差距的变化，反映了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中国

女性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一向保持在较高水平，但近年来中青年在业比例明显下降。 反思人口普查数据所反映的

发展进程中的性别差距和问题，对未来监测评估中国妇女发展、进一步提高妇女地位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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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周年之际，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白皮书《平等 发展 共享：新
中国 ７０ 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系统地介绍

了 ７０ 年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以及历史性成就，
并指出“中国妇女事业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紧密相连”。 回顾 ７０ 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

同历史阶段，妇女地位的变化不仅与社会经济发

展关联密切，还明显受到国家在该阶段的工作重

心以及政策或制度变化的影响。 有关中华人民

共和国 ７０ 年妇女发展已有不少专题研究，涉及

妇女发展和妇女地位的各相关领域。 本研究将

主要应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已有相关研究

成果，回顾 ７０ 年来中国女性人口在健康、教育和

就业三个方面的变化。
本研究选择健康、教育和就业作为回顾内

容，主要出于几方面考虑。 （１）健康、教育和就业

既反映了妇女地位，也是影响妇女地位其他方面

的重要因素。 同时，健康和教育是人类发展指数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力资本的主要体现。 就

业对经济增长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健康、教育和

经济增长三方面的指标构成了人类发展指数，是
反映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

志①。 中国女性人口在健康、教育和就业方面的

变化无疑也会影响到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化。
（２）现有研究虽在这几个方面都有涉及，但从纵

向考察历史变化的研究有限，中国的社会经济和

政策变化具有较强的阶段性特点，对历史变化过

程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察社会经济影响

和政策效应。 （３）人口普查的数据提供了分性

别、分年龄的相关信息，可以从不同年代的不同

年龄组人口状况，了解各个历史阶段的变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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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可分析男女两性之间的差距及其变化。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主要应用历次全国人

口普查结果①，考察不同时期女性人口的健康、教
育和就业状况所反映的妇女地位变迁。 ７０ 年来

中国妇女地位在得到显著提升的同时，在不同的

历史阶段还出现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有
些问题至今依然存在［１］，本研究将选择历史数据

所展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重点分析，以期借

鉴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相应的政策制定、执行和

评估提供参考信息。
二、健康水平的变化：性别平等与健康平等

平均预期寿命是根据人口年龄别死亡率估

算的综合指标，普遍用于反映人口的总体健康水

平。 男性和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之间存在一定差

距，一般情况下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且随着

社会经济发展、平均预期寿命提高，男女差距会

逐渐增大。 如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全球发达地区的人

口平均预期寿命为 ７９．２ 岁，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

性 ６．１ 岁，而同时期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平均预

期寿命为 ６４．７ 岁，女性与男性的差距为 ３．７ 岁②，
意味着在这些地区生活的女性尚未充分显示出

其相对于男性而言的生存优势。 中国人口平均

预期寿命在 １９５０—１９５５ 年仅为 ４４ 岁，至今已接

近 ７７ 岁，同期的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则从 ４５
岁提升到 ７９ 岁。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女性平均

预期寿命与男性相差不到 ３ 岁，８０ 年代以后差距

逐渐拉大，近年来已接近 ５ 岁。 图 １ 显示了 ７０ 年

图 １　 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及性别差距，１９５０—２０２０ 年
数据来源：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１９） ．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０１９，Ｏｎｌｉｎ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Ｒｅｖ． １．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ｕｎ．ｏｒｇ ／ ｗｐｐ ／ 。

中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与女性和男性平

均预期寿命差距的变化，从这两个指标的变化可

以看出妇女健康地位改善的历程并不是以均匀

的速度一直向好，而是颇为曲折的。
中国人口在 １９５０—１９７５ 年的死亡率明显持

续下降，这与国家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改善有关，
政府在改善环境卫生和控制传染病方面的努力

也对死亡率下降起到了重要作用。 １９７５—１９９０
年间死亡率下降显著趋缓，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疾

病模式从传染性疾病为主向非传染性疾病过渡

时期，但与此同时，中国城乡医疗卫生保障系统

发生了调整和改变，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被

削弱甚至完全缺失，因而无法有效应对疾病模式

转变带来的医疗卫生服务新需求，社会保障和扶

助体制的变化影响了健康改善的进程。 这段时

期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明显放缓，甚至

滞后于其他一些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如墨西

哥、泰国等）。 中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除
了与总人口一样受到不同历史事件尤其是社会

保障体制转型的影响外，还与国家妇幼保健事业

发展密切关联。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中国妇幼保

健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建立了妇幼卫生机构和妇

幼保健网，大力推广新法接生，普遍防治危害妇

女身心健康的疾病［２］５０－５２，有效地改善了妇女健

康状况。 图 １ 显示，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有明显提升，且与男性平均预期寿命的差

距也相应拉大；而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预期寿命增

长较为缓慢，但并未停滞；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仍在

逐渐增长，并将保持缓慢增长态势，与中国总人

口的预期寿命变化一致。
观察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与男性人口平

均预期寿命之间差距的变化，则更为曲折。 经验

数据证明，两性预期寿命的差距随死亡水平的下

降呈扩大趋势。 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性别

差距波动则显示，女性预期寿命的增长并未与男

性相应指标的变化同步。 对女性死亡率有独特

影响的主要是与孕产相关的死亡，据估计，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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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若无特别标明，则文中引用数据和图表资料来源均为历次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
参见：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１９），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０１９，Ｏｎｌｉｎｅ Ｅｄｉ⁃
ｔｉｏｎ． Ｒｅｖ． １。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孕产妇死亡率约为 １５００ ／
１０ 万（活产），至 １９９０ 年下降至 ８８． ８ ／ １０ 万（活
产）。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在中国孕产妇死亡率总

体下降的同时，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都显著缩

小，２０１２ 年以来妇幼健康事业更进入了跃升期，
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的孕产妇死亡

率进一步下降［３］，向实现女性人口的健康平等快

速迈进。 ２０１８ 年孕产妇死亡率进一步下降至

１８．３ ／ １０万。 但是，２０ 世纪末至 ２１ 世纪初，中国

农村曾出现过相对较高的女性自杀死亡现象，且
自杀死亡率远高于妊娠、分娩和产褥期并发症死

亡率，显著危害到育龄妇女的健康。 国际比较研

究发现，当时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死亡率在提供

死亡率资料的 ４４ 个国家和地区中最高，而且中

国是唯一女性自杀死亡率高于男性的国家［４］。
自杀死亡率在青年组和老年组出现两个高峰，
２００１ 年欠发达农村地区 ２５ ～ ３４ 岁年龄组女性自

杀死亡率为 ８５．３６ ／ １０ 万，各地区 ７５ 岁以上年龄

组自杀死亡率在 ６９．１５～４７７．９５ ／ １０ 万之间［５］。 不

过这一现象在 ２１ 世纪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农村

自杀率总体下降的同时，男青年自杀率在 ２０１０ 年

超过女性［６］。 相对于 ７０ 年历程，农村女性自杀

死亡率偏高的现象存在时期相对较短，对于农村

青年女性自杀的现象、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

专题和深入研究有限，研究者之间也存在不同看

法。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期正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时期，显然相对于男性而

言，在城乡社会发生快速变化时，更多女性受到

较大冲击，在她们的生活中引发了各种难以解决

的矛盾。 这段历史应当受到足够的关注并从中

汲取教训，预防未来发生类似现象。
由于中青年时期的死亡率较低，影响人口平

均预期寿命变化的主要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的死

亡率。 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初的 ２００‰下降到 １９９１ 年的 ５０．２‰，２０１８ 年

下降到 ６．１‰；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６１．０‰下降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８．４‰。 中国 ５ 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的下降对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有重

要贡献，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的提高，约 ２３．５％归因于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

下降［４］。 在没有性别偏好的正常情况下，女性婴

幼儿尤其是婴儿死亡率应当低于男性，但现有资

料表明，我国在历史上就存在偏高的女婴和女童

死亡率，尤其在社会环境恶劣时期和资源短缺的

情况下更为严重，如抗日战争时期［７］６８。 从 １９５３
年和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岁以下儿童性别比变化趋势来

看，男女两性的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并不同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女童死亡率下降明显滞后于男童。
１９５３ 年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０ ～ １０ 岁人口的

性别比反映了当时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和 １９５３ 年

以前偏高的女童死亡率。 图 ２ 中 １９５３ 年的性别

比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说明在此之前相对于女童

而言，更多男童得以存活。 这种状况在 １９６４ 年还

有所延续，不过在 ５ 岁以上儿童中已经有明显改

善。 到 １９８２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这种现象基本

消失。

图 ２　 中国 ０～１０ 岁儿童性别比①，１９５３ 年，１９６４ 年，１９８２ 年
还值得注意的是，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我

国女婴死亡水平出现异常偏高并逐渐上升的趋

势。 对 ２０００ 年普查结果的分析显示，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农村女婴死亡率异常偏高的问题较为严重，
且与 ３５ 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数据比较，中国婴

儿死亡率的性别差异最大，即女婴死亡率异常高

于男婴［８］。 城乡医疗保障的普遍覆盖以及农村

地区妇幼保健工作的加强，极大地改变了因资源

短缺而延误婴幼儿救治的现象。 近年来卫生部

门在监测地区的分性别统计显示，女性的新生儿

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已

低于男性（即趋近正常的性别差距），但对人口普

查结果修正后的分析则认为女性婴儿和儿童死

亡率偏高的问题依然存在，说明性别差距虽然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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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性别比以每 １００ 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数表达，性别比越高表示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人数越多。



于正常规律但尚未稳定，对这个问题还需要持续

关注。
三、受教育状况变化：从扫盲到读研

中国教育发展经历了扫盲和普及小学教育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普及 ９ 年义务教育（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扩展

（２１ 世纪）几个阶段。 在中国教育发展的不同阶

段，中国女性人口的受教育状况明显受到当时工

作重点及政策变化的影响，女性人口各年龄组在

不同年代的变化反映了这些影响的综合效果。
图 ３ 为 １９８２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中女性文盲比例的变化。 １９８２ 年 ６０ 岁以上女性

的文盲比例为 ９５．４％，基本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时的中青年女性受教育程度；而 ３５ ～ ５０ 岁

女性文盲比例下降最快，反映了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小学教育的发展和主要在青年女性中见成

效的扫盲运动成果。 １９９０ 年人口普查结果呈现

的 ４０ 岁以上文盲比例，基本复制了以前的成果；
由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男女儿童基本都能上

学，新增文盲迅速减少，３０ 岁以下的文盲比例很

快降低。 至 ２０１０ 年 ４５ 岁以下女性人口中已经基

本消除了文盲，反映了初等教育的普及。 ２０１０
年，６０ 岁以上女性人口中的文盲比例也仅为

３０．５％，主要集中在高龄农村女性。

图 ３　 分年龄女性文盲比例，１９８２—２０１０ 年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基础教育建设之后，中国

的教育发展有约十年的停滞期。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后在农村加大力度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时，国家

开始推动中等教育的普及。 １９８６ 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从法律上保障了青少

年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至 ２００１ 年全国基本普及义

务教育。 我们此前应用人口普查结果对 １０ ～ １８

岁人口受教育状况的研究发现，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努力相当成功，这 １０ 年间

不仅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都明显缩小，性别差距也显著缩小。 青少年受教

育状况的性别差距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不过与

１９９０ 年相比较，２０００ 年时农村男青少年在就学方

面虽然仍有相对优势，但性别作用已经明显弱

化［９］。 这段时期女性受教育状况的明显改善且

与男性差距的缩小，不仅受益于国家对九年义务

教育的大力推动，还与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对女

性教育权利和教育发展的重视有关，如将教育列

入中国妇女发展的战略目标，全国妇联和团中央

以及社会组织对失学女童的扶助等［２］２６２－２６３。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受教育程度的男女差距明

显持续缩小，两性比例差距较大的主要集中体现

在老年人口的文盲比例。 图 ４ 列出的是 １９８２ 年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岁以上男女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
２０１０ 年普查结果显示，１８～２０ 岁受教育程度为大

学本科的女性和 １８ ～ ２４ 岁大学专科的女性均在

人数上超过同龄男性，而 ２２～２５ 岁受教育程度为

研究生的女性也在人数上超过男性，逐渐显示出

女性在高等教育阶段的相对优势。 至 ２０１５ 年女

性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与男性

已相当接近（２０１５ 年数据为 １％人口抽样调查结

果，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女性进入高等教育比例增加显

著，因此列入）。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和中国发

展水平相似的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

高于男生已成为普遍现象，中国并不例外。

图 ４　 分性别受教育程度构成，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年，女性人口从受

教育程度以文盲为主到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

育中占半壁江山，其变迁用“翻天覆地”形容并不

为过。 在历史不同阶段，除了社会经济发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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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育发展及其相关政策落实是女性人口教育

构成变化的重要推动力，如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

的扫盲运动，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普及义务教育的努

力。 不过，回顾 ７０ 年历程，遍及城乡的运动和全

国范围的投入有时并未带来男女一致的变化，某
些运动或政策的受益明显存在男女不平衡。 例

如，根据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结果估算的性别平衡指

数，显示出男女人口文盲比例在随年龄逐渐降低

的同时，男女差距反而逐渐拉大，４０ ～ ４４ 岁年龄

段的性别差距最大（见图 ５），这意味着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更多男性受益于扫盲和初等教育的

普及，反映了教育发展进程中的性别不平衡问

题［１０］。 尽管这方面问题主要存在于农村尤其是

欠发达农村地区，但我们应用 １９９０ 年县级数据的

分析发现，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同样有不少

县存在较大的男女差异，因此不能简单以经济发

展水平来解释教育的性别差距，相对于男童而

言，家庭和社区环境对女童教育的影响更大，例
如：父母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兄弟姐妹数量以及本社区同龄人在校率等［１１］。

图 ５　 分性别文盲比例和性别平衡指数①，２０００ 年

四、就业变化：劳动参与的模式与结构

就业是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体现，从有

酬劳动获得收入是女性在经济上独立的条件，女
性的经济参与和就业结构是反映妇女经济地位

的重要方面。 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一直稳定在

较高水平，但从不同年龄组在不同年代的在业情

况，仍可看出波动和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城乡女性积极

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农业合

作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一直

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劳动参与率。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城镇女性的就业比例超过 ９０％，农村女性大多参

与集体化农业劳动。 图 ６ 列出了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

间的女性人口在业比例（包括从事农林牧渔劳

动）。 估计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女性初次就业年龄在

１６～２０ 岁，１９８２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 ３５ ～ ４５ 岁

女性接近九成在业，反映了 ２０ 年前的普遍就业

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８２ 年时 ５０ 岁以上的中

老年女性在业比例是 ５ 个年份中最低的，这一方

面意味着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的普遍就业以中青

年为主，另一方面也由于图 ６ 中的在业状况包括

从事农业劳动的女性，因而与当时老年农村女性

的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关。 １９８２ 年 ５５ 岁以上

农村女性人口中从事农林牧渔劳动的比例为

１７．２％，而 ２０１０ 年的相应比例为 ４３．８％。 进一步

分析 ２０１０ 年 ５５ 岁以上从事农林牧渔劳动的农村

女性发现，其中有 ２３．５％在 ６５ 岁以上，说明越来

越多的老年女性仍有能力从事农业劳动，从而提

高了中老年女性的在业比例。 如果分城乡观察，
由于退休制度的作用，２１ 世纪城镇女性在业人口

比例在 ５０ 岁以后呈快速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实

际上隐含着围绕城镇中老年女性的诸多议题，值
得专文分析讨论。

图 ６　 女性人口在业比例，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

图 ６ 提供的信息明确显示，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后中国女性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在持续

下降（这一趋势在城镇尤其明显）。 以在业比例

较高且较为平稳的 ３０ ～ ４０ 岁为例，与 ２０００ 年相

比，２０１５ 年在业比例的下降幅度超过 １０ 个百分

点，中国女性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已经降到 ７０ 年

以来的最低。 有研究发现［１２］，虽然近年来男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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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性别平衡指数（即 Ｇｅｎｄｅｒ Ｐ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为文盲在女性人口中比例与文盲在男性人口中比例之比。 该指数值越接近 １ 表示越

趋于性别平衡，指数值大于 １ 说明女性文盲占同龄女性人口比例高于男性的相应比例，指数值越大说明性别差距越大。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有所下降，但与城市本地劳

动力和城城迁移劳动力相比，农村迁移劳动群体

的性别差异更为明显且差距最大；相对于本地劳

动力而言，家中有 ６ 岁以下儿童对流动女性的劳

动参与有更大的负面影响。 有学者认为［１３］，女性

劳动参与的减少，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经济

快速增长后，家庭根据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作

出的理性选择，是女性更多投入育儿和家庭劳动

的结果。 若要避免女性劳动参与的进一步减少，
需要在家务劳动社会化方面增加高质量的公共服

务供给，实现对家庭内劳动的有效替代，也需要更

具有弹性的相关政策和劳动制度，使家庭有更多选

择、支持女性能够更灵活地参与经济活动。
除了劳动参与，就业结构和劳动收入以及相

关的支持环境都是有关妇女经济地位的重要方

面［１４］。 从普查结果可估算出女性在各行业中的

集中程度，图 ７ 显示，女性就业更为集中在卫生、
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艺和广电业，批发零

售餐饮业，金融保险业，以及农林牧渔业。 同为

应用 ２０００ 年普查结果的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

同时，女性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显著低于男性，
不过与 １９９０ 年相比，２０００ 年时的职业性别隔离

现象明显改善，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者中女

性比例超过男性，且女性上行职业流动高于男

性［１５］。

图 ７　 各行业女性集中指数和国有单位职工比重①，２０００ 年
图 ７ 还显示了各行业的国有单位职工比重。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以及教育、文艺和广电

业既是女性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也是国有单位

职工比重相对较高的行业；而批发和零售贸易、
餐饮业则是女性就业相对集中但国有单位职工

比重最低的行业。 女性就业在这些行业中的集

中，与这些行业的工作性质和职业特点有关，也
可能与用人单位能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有关。
国有单位在男女同工同酬和与女职工保障有关

的政策落实方面一般都能到位，在国有单位工作

更可能使女性就业者的权益和福利得到制度保

障。 对于在国有单位职工比例相对较低行业就

业的女性，更需要关注她们的权益保障问题。
五、讨论：７０ 年发展历程的启示与未来展望

回顾 ７０ 年间的变化，中国妇女地位得到显

著提升。 关注不同历史阶段的成就和差距，反思

政策、制度变化对妇女地位和性别差距的影响，
将有助于总结经验，以史为鉴，在未来改革和决

策时更全面充分地考虑到相关因素，促进实现更

为平衡的发展。
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所反映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 ７０ 年女性人口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健康、
教育和就业发展轨迹以及男女两性差距的变化，
对我们至少有以下启示：（１）在回顾女性地位相

关指标的变化时，不仅要考察期初和期末的指标

值，还要关注变化轨迹，即不仅要关注目标是否

达到，也要分析实现目标的过程；（２）回顾女性人

口相关指标时，不仅要关注平均指标值的变化，
还要观察这些变化与总人口相应指标变化的一

致性，比较男女两性差距，分析差距反映出的问

题及其原因；（３）尤其需要留意社会变革和制度

变化对女性的独特风险和挑战，警惕出现女性发

展滞后于男性的现象，及时发现差距、分析原因，
采取干预或扶助措施，才能保证发展进程中的性

别平等，避免出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本研究简要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７０ 年女

性人口在健康、教育和就业方面的进展，而这些

内容的每个方面都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专题研

究。 本研究仅应用了历次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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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女性集中指数＝本行业中女性就业者比例÷全国女性就业者比例，女性集中指数越高，意味着该行业女性就业越集中。 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城镇就业与失业问题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国务院人口普查

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国家级重点课题研究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表 ２－３，表
３－１。



而结合汇总数据对微观数据的深入分析可以更

准确地洞察存在的问题或找出弱势群体，分析社

会、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变化对女性健康、教育与

就业的影响。 尤其对于政策效果的监测评估而

言，宏观指标与微观数据分析的结合有助于“瞄

准”发展中的差距与问题，从而使发展政策能够

更有效地惠及大多数、相应的措施更具有针对

性。 在发展的进程中关注弱势群体的受益滞后，
这也是《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强调的“不
让任何人掉队”的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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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权利公约》第七、第九、第十条，联合国在 １９６６ 年通过该《权利公约》，我国于 ２００１ 年正式批准加入。
②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ＣＥＤＡＷ）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在联合国通过（第 ３４ ／ １８０ 决议），被称为“国际妇女权力宪章”。 中

国政府于 １９８０ 年签署公约，并由全国人大批准加入，是首批签署国之一。

·北京“世妇会”二十五周年专题研究·

中国妇女的经济发展与经济赋权的回顾与展望

金一虹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　 要：在经济领域推进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既是 １９９５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北京宣

言》和《行动纲领》的重大关切领域之一，也是我国执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基础。 ２５ 年来，中国政府将在经济领

域推进性别平等视为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基础，加大了在该领域推进性别平等的制度建设的力度。 中国妇

女在经济资源的拥有、经济参与的广度和参与层次以及所受到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并面临一些挑战。

关键词：性别平等；妇女经济赋权；就业和分配的非歧视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６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８－１６

　 　 １９９５ 年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

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至今对世界妇女发

展仍具里程碑意义。 在两个纲领性文件中，“妇
女与经济”是妇女发展的 １２ 个重大关切领域之

一。 ２５ 年来，我国政府践行男女平等的承诺，在
经济领域推进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方面成就卓

著，但也存在问题和不足，在未来数字化快速发

展和劳动经济动荡的时代面临新的挑战。 值此

纪念北京“世妇会”２５ 周年之际，本文将对中国妇

女在经济领域的发展作一回顾性探讨，探讨重点

放在 ２０１０ 年后。
一、国际发展潮流：让性别平等进入主流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以下简称“《权利公约》”）的核心基调即保证男

女“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方面有平等的权

利”。 妇女的经济权利体现在平等享有工作权和

社会保障权，即享受不差于男子的工作条件和同

工同酬、同等晋升机会以及母亲保护条款①《权利

公约》的重要意义在于，确认保障妇女平等享有

经济权利与其他社会文化权利的条款一样具有

法律的约束力。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

下简称“《消歧公约》”）②作为一项针对性别歧视

的专门公约，以平等与非歧视为核心，定义了何

为“对妇女的歧视”，确立了实现男女实质性平等

的标准，意即缔约国不仅有保证男女机会平等的

义务，并要采取特别措施以实现男女在政治、经
济、公民、社会和私人领域里的结果平等。

在即将进入 ２１ 世纪之际，联合国又将集中

注意力和资源以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作

·８·



为千年发展目标之一①。 ２０１２ 年，联合国以秘书

长报告的形式发布了“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联合

国系统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文件” 要求②。
２０１５ 年，基于 ２０１５ 后议程须优先考虑性别平等

和增强妇女权能的原则③，在联合国通过的《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将“实现性别平等，增强

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纳入了 ２０１５ 年后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 １７ 项目标之五④。
可以说，让性别平等进入发展主流已成为国

际社会坚定不移的社会发展战略和行动准则。
二、在经济领域推进性别平等：中国贯彻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基础

２５ 年来，作为《消歧公约》和《权利公约》的

缔约国，中国政府将在经济领域推进性别平等视

为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基础，加大了在该领

域推进性别平等的制度建设的力度。
（一）推进经济领域性别平等法律和公共政

策的制定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推进男女平等法律制度进

入密集阶段，与经济领域消除性别歧视、赋权妇

女相关的法律制度有：２００５ 年，中国立法机关通

过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确立了男女平等

作为一项国策的法律地位，其重大突破在于在

“立足保障”的原则下第一次使用了“消除歧视”
的提法、对妇女权益保护以及法律责任等作出法

制性规范［１］；２００７ 年国家出台《就业促进法》和

《劳动合同法》，重申消除就业歧视、保护女职工

孕育期劳动权的原则⑤；２０１０ 年出台的《社会保

险法》对职工参加生育保险作出规定，并将参保

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也纳入生育保险的保护范

围之内，提高了对妇女生育的保护力度⑥；２０１２ 年

颁布《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对用人单位在

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法律义务作出明确、严格的规

定⑦，将有力地推动女职工劳动保护。
与此同时，政府还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法规，以保护妇女平等的经济权利。 如在就

业领域对反性别歧视的规制以及对妇女土地权

益受侵害现象的纠正。
２０１９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坚决

防止和纠正就业中的性别和身份歧视”。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九部门

联合印发了《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

的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１９〕１７ 号），明确要求解决

招聘环节中的就业性别歧视问题。
针对妇女土地权利易受侵害的问题，国家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多次对土地承包法进行修订，使其不

断完善，以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⑧。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在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中，首次将“注重保护外嫁女等特殊人群的合法

权利”写入有关“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
（二）将促进性别等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

发展规划

从 １９９５ 年始，国务院先后制定并发布了《中
国妇女发展纲要（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 《中国妇女发

展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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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联合国 ２０００ 年第 ３４ ／ １８０ 号决议，《千年发展宣言》（２０００）目标之 ３。
参见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联合国系统所有政策和方案主流的报告（大会第 ６２ ／ １３７ 号决议和理事会第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

决议），社会性别主流化最早见诸文件的是 １９９５ 年的《行动纲领》。
参见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 ２０１５ 年的三八致辞。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８ 日联合国通过《改变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Ａ ／ ７０ ／ Ｌ．Ｉ）———此联合国文件可从联合国公约与宣言检

索系统查询。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２００７）专门设立了“公平就业”一章，要求消除就业歧视，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２０１０）规定：职工应参加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按国家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

遇，参加生育保险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亦在生育保险的保护范围之内。
特别规定有：防止工作场所性骚扰、提高女职工劳动保护水平；将产假从 ９０ 天增加到 ９８ 天，女职工享有至少两年一次的妇科检查

等。 参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２０１２，国务院第 ６１９ 号令）。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２００９）对 ２００６ 年以来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作出修正：强调“妇女婚

姻状况变更不影响承包权”（第三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２０１８ 修正）》进一步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

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 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
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因结婚、离婚、丧偶，在原居住地或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第三十一

条）。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以下简称 “《妇女发展纲

要》”），作为国家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目标

的“顶层设计”，在第二个十年的发展纲要中，明
确将“妇女与经济”确立为六个优先发展领域之

一，并凸显了妇女赋权和反歧视原则①。 在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的发展纲要中，对“男女同工同酬”
作出了新的界定，将赋权妇女的目标进一步具体

化、可操作化，并加入了缩小“男女非农就业率和

男女收入差距”的重要目标②；同时将“妇女与社

会保障”列为优先发展领域，从而将优先发展领

域从六个扩大为七个，表现出国家制定经济领域

的性别平等目标不仅仅限于就业领域，而且涵盖

了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兼顾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

等。
三、经济领域性别平等政策的实施与妇女发

展成就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中国妇女在经济资源的拥有、
经济参与的广度和参与层次以及所受到的劳动

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与妇

女经济权能增加相伴的是妇女经济脆弱性的降

低。
（一）持续保持较高水平的经济参与度

妇女的劳动参与状况及变化，反映了女性的

社会和家庭地位、社会性别观念、劳动歧视程度

的变化。 因此，妇女的劳动参与率③一直是衡量

妇女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
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在世界范围内一直

居前④，尽管从世界银行公布的国别数据来看，我
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从 １９９０ 年代始就呈下降趋

势，但仍保持了 ６０％以上的高位（世界大多数国

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一般不过 ５０％左右），且从

２０１０ 年起降速明显放缓。 尽管由于产业结构的

调整，妇女就业于第二产业的人数在减少，但第

三产业的发展和新型岗位的出现，为女性提供了

新的就业机会；另外中国妇女表现出极强的就业

动机，包括创业性就业，至 ２０１８ 年我国妇女劳动

参与率仍有 ６０．９％［２］。
另外，１５～１９ 岁年龄段女性劳动参与率在明

显下降———２００５ 年这一年龄组女性劳动参与率

是 ３６． ５％，２０１０ 年降至 ２４． ０％，到 ２０１５ 年仅有

１６．９％⑤。 十年间低龄组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了

１９．６个百分点。 这主要源于年轻女性更多地选择

了继续接受教育，而不是就业。
（二）女性就业结构部分实现了优化

妇女经济参与水平不仅反映在劳动人口总

量和参与率上，还表现在参与领域的广度和参与

模式，以及就业结构上。
妇女参与的经济领域近十年来在不断拓展，

进入金融、商贸、通讯、生物科学等高新技术领域

及新兴产业领域的妇女越来越多。 据官方提供

的数据，女性在互联网创业者中占到了 ５５％⑥。
妇女就业结构也出现某些优化的趋势。 主要表

现为女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

移（见图 １），女性就业于第一产业的比例大幅降

低，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６４．４％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１．８％，
第三 产 业 的 就 业 比 例 则 从 ２０． ６％ 提 高 到

３７．８％———产业转移加快了妇女劳动的非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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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的《妇女发展纲要》中，经济领域的发展目标还较为简单地定为“组织妇女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动

生产力发展”。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将同工同酬从“从事相同工作获取相同报酬”进一步界定为“付出等量劳动、取得相同劳绩的

劳动者，用人单位要支付同等劳动报酬”；对妇女占从业人员比例、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例以及在高级技术人员中女性占比等都提

出具体目标。
劳动力参与率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适龄劳动力资源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的比重。 在全国妇联第二、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报告

中，则使用了“在业率”这一概念，指“在业人口占同龄人口的比例”，参见本文参考文献［１０］，第 １５４ 页。
据达沃斯论坛发布一组关于世界各国劳动参与率报告称，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 ７０％，学界对这一高比例数据的准确性有所质

疑。 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 ２０１８ 年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是 ６３％。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４１ 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中的女人

和男人———事实和数据（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第 ４３ 页；《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社会中的女人与男人———事实和数

据（２０１５）》，第 ５０ 页。
数据引自中国向联合国提交的《国家人权报告》之三《特殊群体利益（一）妇女权利》，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１０－１９。



图 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女性就业人员的三次产业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

调查资料》 《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①。
妇女的职业结构在近十多年间变化较大。

从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三个年份全国就

业人员分别职业构成的统计数据②可以看到：在
七年中女性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比

例降低幅度最大，下降了 ２０．３ 个百分点，与男性

退出这一职业的幅度接近（男性下降了 ２０．８ 个百

分点）；最具积极意义的变化是，女性中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人员的比例从 ７．８％提高到 １１．１％，且上

升幅度是男性的 ２．３ 倍。
女性职业结构的优化趋势，得益于女性接受

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提高，使女性高层次人才呈

不断增长趋势。 ２０１７ 年女性在研究和开发机构

（Ｒ＆Ｄ）中占到 ３３．４％，特别是在医药科学研究开

发人员中，女性占比为 ５３．４％，超过了半数③；另
从专业技术职称来看，２０１７ 年在具有正副高职称

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占到 ３８．３％，中级职称中

占 ４８．６％，分别比 ２０１１ 年提高了 ２．９、２．８ 个百分

点④。
除了在医疗、教育等专业中女性持有优势

外，女性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以往较难进入的领

域，例如全国律师中女性所占比例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４．１％上升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３．３％；２０１７ 年女性在正

副检察长中占比分别为 ８．６％、１３．５％，而女检察

员的比例则达到 ３４．０％④。
（三）农村妇女：流动带来的发展

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妇女

正经历快速的职业非农化。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十年间，农村妇女以每年 １．４％的速率在转移，而
在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间，是以每年 ５．５％的速率离

开农林牧渔水利生产职业⑤。
农村妇女的非农职业转换，是农村女性人口

大规模参与流动外出务工的产物。 笔者据国家

统计局农民工监测网络提供的数据推算，２０１８ 年

中国共有 ９９７１ 万女性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

２３３９ 万跨省流动。 长期以来由于女性受到性别

身份、性别角色分工等诸多束缚，农村流动外出

人员一直呈男性主导现象，且流动女性也多以年

轻未婚女性为主。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女性在流

动人口中所占比例有所提高，但也一直徘徊在

３４％左右。 近年这一数据有了新的提高———２０１７
年女性占比已达到 ３７．４％，在省内流动人员中所占

比例达到 ３８．６％，已婚流动的比例也大大提高⑥，婚
姻与性别分工对她们流动的束缚明显减弱。

流动性的提高，意味着农村妇女可以更多摆

脱地域、身份和旧的性别角色束缚，得到新的发

展机会，包括获得就业、实现职业身份转换的机

会，而农村贫困地区的妇女外出务工带来了经济

收益的改善，成为她们脱贫的主要路径。
在国家扶贫攻坚战中，妇女贫困人群的脱贫

也得到特别关注⑦———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将妇女

作为重点扶贫群体，强调了“同等条件下优先安

排妇女扶贫项目”的原则，这有助于提高她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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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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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２００７）》第 ４７ 页，《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

（２０１２）》第 ３８ 页、《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２０１９）》第 ４８ 页。
引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２０１２）》《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２０１８）》第 ４３ 页、《中国社会中

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２０１９）》第 ４７ 页。
《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２０１８）》，中国统计信息网，２０１９－０７－１１，第 ７２ 页。
《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２０１８）》，中国统计信息网，２０１９－０７－１１，第 ７０ 页。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妇女年非农化速率为作者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提供农村就业人员非农就业率推算所得，数据

源自国家统计局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２０１２）》第 ３９ 页；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数据根据国家

统计局妇女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职业人数的变化推算所得。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８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２０１９－０４－２９。
参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之四十，把对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扶贫开发纳入规划，统一组织，同步实

施，“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５ 号。



经济发展能力和收益水平①。
（四）女性经济权能的提高

女性经济权能的提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妇女经济参与领域和自由选择度扩展；参与经济

决策和管理的比例提高；拥有更多资金、组织、技
能技术等发展资源等等。

１．近十年来，妇女经济参与领域不断拓宽，据
官方提供的数据，女性在互联网创业者中占到了

５５％②。 以往中国女性经营者多分布于纺织、服
装、餐饮、零售等传统行业，而现今很多女性经营

者正在走进新兴产业领域。 如被《中国企业家杂

志》评为“２０１９ 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的

３１ 人中，２８ 人分布于健康智能管理、在线教育、
母婴电商、科技研发、文旅及户外产业、跨境贸易

和流通平台、企业数字化战略咨询、影视新媒体、
美妆电商等新兴产业，其中还有独角兽企业③。

２．女性更多进入管理决策层，其影响力在加

大。 迄今为止，尽管女性群体就业结构仍是一个

以蓝领劳动者为主、在经济管理决策层处于边缘

位置的结构，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女性已加快、加
大了进入经济管理决策层的步伐，女性在基层管理

中的影响力也在加大。 ２０１８ 年企业董事会中，女
职工董事占职工董事的比重为 ３９．９％，企业监事会

中女职工监事占职工监事的比重为 ４１．９％，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分别提高了 ７．２ 和 ６．７ 个百分点④。

１９９５ 年，中国女企业家仅占企业家总数的

１１．４％⑤，到 ２０１８ 年，女性在企业负责人中的占比

达到四分之一⑥。 尽管中国的女企业家仍以中小

企业主为主，但近几年有影响力的女企业家数量

在快速增加。 在《胡润女企业家排行榜》评出的

２０１９ 年全球最成功女企业家中，中国占到六成，
比五年前提高近两成。 在前 ５０ 名上榜女企业家

中，６７％的是白手起家。 中国女性显示出极强的

“自我发展驱动力”和少人能比的创业精神⑦。
３．女性的发展资源在增加。 这些增加的资源

部分来自政府的注入，据政府男女平等白皮书

（２０１５）提供的数据，政府向妇女发放的小额信

贷，帮助了 ５４．３２ 万妇女实现了创业就业⑧。
农村妇女在农村经济发展中通过组织创办

专业合作社提升了自组织能力，２０１３ 年这类妇女

创办的专业合作组织已有 ５．３ 万个②。 自 ２０１７ 年

始，妇女组织还通过创建“巾帼扶贫车间”等形式

将贫困农村妇女组织起来摆脱贫困状况［３］。
在劳动技能培训方面，女性接受职工技能培

训的比例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８．０％提高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４．３％⑨；此外，通过面向农村妇女的 “阳光工

程”，接受过新技术和新品种培训的妇女近 ２ 亿

人次，获得农业技术员职称和绿色证书的农村妇

女有 １５０ 万人⑧。
（五）女性经济权利保护、劳动就业环境得到

改善

如前所述，我国已加入了多项劳工保护和反

歧视公约，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妇女劳动权益和

反对就业性别歧视的法律法规。 针对近年劳动

就业中性别歧视的突出问题，政府加强了女工保

护和反就业性别歧视的行动。
在女工劳动保护方面，各地政府加强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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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２０１５）提供的数据，在 ５９２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女性人口

的贫困发生率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０．３％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９．８％。 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５－０９－２２。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男女平等白皮书（２０１５）》。
参见中国企业家网，２０１９－０４－１７。
参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２０１８ 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统计监测报告，２０１９－１２－０６。
转引自戴建中：《中国私营经济的社会状况与“市场过渡”》，《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５ 年第 ４ 期。
数据来源：２０１８ 年中国向联合国递交的人权报告，来源于人民网－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相关数据与政府 ２０１５ 年男女平等

白皮书提供的 ２０１３ 年数据持平。
参见《２０１９ 胡润女企业家榜》，该榜称全球最成功女企业家前十名中国占据了七名（且包揽前四名）。 前 ５０ 名的中国女企业家平均

财富比上一年提高了 ２５％，是 １０ 年前的 ４ 倍。 该《女企业家榜》由胡润（Ｒｕｐｅｒｔ Ｈｏｏｇｅｗｅｒｆ）研究院发布。
据《中国男女平等白皮书（２０１５）》，为促进妇女就业创业，政府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已向妇女发放小额贴息贷款 ２２２０．６ 亿元人民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资料，引自《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４３ 页。
中国政府在 １９９０ 年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男女同工同酬公约》 （１００ 号）、２００６ 年批准加入《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１９５８）》 （１１１
号）、２００７ 年批准加入《职业安全和卫生及工作环境公约（１９８１）》。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落实和监督指导①，全
国执行《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企业比例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５４．９％提高到了 ２０１７ 年的 ７１．２％；
妇女在职工受法律援助数量中所占的比例，也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９．６％提高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６．１％。 由于

劳动保护政策和援助体系的有效运作，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查处的违反女职工和未成年工

特殊保护规定的案件数逐年下降，已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４９２ 件大幅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９９ 件②。
针对劳动就业中日益突出的性别歧视问题，

２０１９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九部门制定

了规范招聘行为的通知，将重点放在招聘环节，
即将反性别歧视的关口前移，通过列举就业性别

歧视的具体表现以明确界定性别歧视，并提出建

立人力资源市场监管、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联合

约谈、司法救济等维权机制———既表达了政府对

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现象零容忍的态度，也使政府

反就业性别歧视的规制具有了实操性。
此外，联合通知还对相关职能部门如何“各

司其责”以促进妇女就业提出了明确要求：人力

资源部门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面向妇女

的就业服务（服务重点是促进女大学生就业）；教
育部门重点是“推进中小学课后服务”，为支持妇

女就业创业创造条件；卫生健康部门重点推进 ３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以缓解家庭育儿负担；
司法部门要为遭受就业歧视的妇女提供法律援

助和司法救济③———这一九部门的联合通知，也
是政府通过调动和协调各方行政资源、共同改善

妇女就业和劳动环境的一次重要布局。

女性群体不再对遭受就业性别歧视保持沉

默，以往由于维权渠道不通畅、维权成本高，所以

尽管从 ２００８ 年生效的《就业促进法》已明确规定

了就业歧视案件可以向法院起诉，但直到 ２０１３ 年

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以性别歧视为由起诉

实施歧视的雇佣单位④，显示了女性权利意识的

觉醒和以法维权能力的增强。
（六）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近十年来，我国无论从社会保障覆盖面还是

保障水平来说都有明显进步，妇女参加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

人数也明显增加。 其中 ２０１８ 年参加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妇女人数分别比

２０１０ 年增加了 ７４６５ 万人和 ４４０８ 万人；参保人员

中女性所占比例也分别从 ４３．６％、４４．４％提高到

４４．６％、４７．２％。 城乡女性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的比例占到 ４９．２％和 ４６．３％。 其中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增长最显著，八年中增长了 ４．２ 倍，基本

实现了“全覆盖”，女性在参保人员中的占比也从

３４．１％提高到 ４３．８％。 另一显著进步的是生育保

险，女性参保人数在八年中增加了 ３５６０ 万人，增
幅达到 ６６．３％。

女性保障水平的提高还表现在纳入低保的

人数的增加和标准的提高。 根据民政部提供的

数据，在进入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

中，女性所占比例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０．８％、３２．１％分

别提高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４．８％和 ４２．０％，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的平均标准也有成倍的增长⑤。
此外，国家对女职工生育权也加大了保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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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在企业推进签订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并以执行《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作为企业与工业园区的“和谐劳动关系创

建”活动的重要参评标准；同时推进劳动保障监察网格化和网络化管理工作，以建立一个覆盖城乡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监察监管体

系，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七、八次合并报告第 １６２ 条，中国国情－中国网，ｇｕｏｑ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ｃｎ，２０１２－０３－０８。
全执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企业数据来自全国总工会统计资料，法律援助人数来自司法部统计资料，查处违反女职工和未成

年人特殊保护规定案件数量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资料，以上均引自《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２０１８）》第 ４４、９０、４４ 页。
《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１９〕１７ 号），通知除了重申招聘中“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

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等禁止性规定外，还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从通知发布当日起到 ４ 月底即“对各类

市场主体及其网站发布的招聘信息开展一次集中清理行动，确保其中不含性别歧视内容”。
检索相关新闻报道，第一例“就业性别歧视案”可能始于 ２０１３ 年，以后又有多起性别歧视诉讼案例，参见胡建兵：《首例“性别歧视

案”胜诉给女性求职者“撑腰”》，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２０１４－１１－１５；吴笋林：《应聘厨房学徒遭拒绝女孩告酒楼性别歧视，涉事酒

楼被判构成性别歧视，需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书面道歉》，来源：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６－０９－２３；杨亮：《查出怀孕当天被辞退，她以“平
等就业权”为由状告企业》，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９－０７－１５。
引自《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２０１９）》第 ７２、７３ 页。



度，社会福利有所增长。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女职工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颁布实施，女职工法定产假时

间由原来的 ９０ 天延长到 ９８ 天。 随着 ２０１６ 年国

家放开二孩政策，各地先后修订了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普遍增加了女性的产假时长。 原来 ９８
天的产假，调整后短的地区增加到 １２８ 天（如北

京市），最长的延长到一年（如海南省）。
四、有待改进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总结回顾近十年来妇女在经济领域的发展

以及国家推进性别平等的行动发现，总体来说我

们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不可否认，距妇

女发展纲要在经济领域实现赋权妇女、男女平

等———从法律平等到事实平等、从机会平等到结

果平等的目标———尚有一定距离。
特别是 ２０１０ 年以来，全球经济因结构调整而

剧烈动荡，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高技术的迅速发

展，给劳动经济带来更高风险和更多不确定因

素，我们必须正视自身的不足和面临的新挑战。
（一）女性劳动参与和参与模式变化中的问题

１．女性劳动参与率呈下滑趋势。 虽然我国女

性的劳动参与率在全球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但
实际上，２０ 多年来中国女性的在业率一路下滑①。
如图 ２ 所示，尤以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０９ 年下滑最为迅

猛。 学界认为这一下滑趋势与中国社会快速市

场化转型有关，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往往与城

镇女性劳动参与率存在“负向关系” ［４］。
从图 ２ 可以看到，妇女劳动参与率的下滑自

２０１０ 年后已趋于稳定，参与率一直在 ６３％左右徘

徊，甚至在有的年份略有回升，２０１８ 妇女劳动参

与率为 ６１％②。 下滑中保持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

是快速发展中的服务业吸收了正从制造业退出

的女性劳动力，同时随着家务劳动的市场化，释

放了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之前困于家庭照顾的

女性劳动资源［４］。

图 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
数据来源：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③。
２．女性就业模式从“倒 Ｕ 型就业”向“Ｍ 型就

业”转变的趋向。 黄静在对比 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５ 年相

关统计数据后发现：与 ２００５ 年中国女性分年龄劳

动参与率呈倒“Ｕ”型分布不同，２０１５ 年女性呈现

出“Ｍ”型分布④。
２０１５ 年女性在 １６ ～ ２４ 岁年龄段的劳动参与

率明显低于 ２００５ 年同一年龄组，如前所述，女性

低龄组劳动参与的减少具有积极意义。 但２５～３４
岁年龄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十年间从 １６．５％下

降到 １１．７％，成为整个 １６～６５ 岁间落差最大的阶

段，而这个阶段又一般被认为是人力资本积累回

报的“黄金时期”。 而这两个年龄组有相当一部

分妇女因育儿和家庭照料劳动而不得不从劳动

市场退出，形成了就业的“低谷” ［２］。
另有研究通过对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流动人口动

态监测数据分析发现，在流动女性中也出现类似

就业 Ｍ 型化的趋向⑤［５］。
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整体下降和参与模式“Ｍ

型”化，与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歧视、生育期职业

困境以及女性过早退出劳动市场密切相关。 因

“生育陷阱”而退出的包括那些正值职业“发展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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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人口普查和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的第二、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女性在业率从 ７８．５％下降至 ７１．１％，
其中城镇女性 ２０１０ 年在业率仅为 ６１％，农村女性在业率下降了 １１ 个百分点，尽管男性在业率在这 ２０ 年间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

远未如女性这么大。 引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２０１２）》第 ３９ 页。
２０１８ 年妇女劳动参与率 ６１％，数据源自世界银行，转引自智研咨询：《２０１９—２０２５ 年中国劳动力行业市场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分析

报告》，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ｈｙｘｘ．ｃｏｍ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２０１９０１ ／ ７０５４１ ／ ｈｔｍｌ。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妇女劳动参与率数据由黄静整理，引自本文参考文献［２］，第 ２２１ 页。
所谓“Ｍ 型就业”，即女性职业受到生命周期的影响出现的两个波峰和一个谷底的波动。
该研究发现，１５～２０ 岁的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并在 ２０ 岁时形成 Ｍ 型的第一个峰顶；２０～３０ 岁，由于生育及照料子女流动女性

劳动参与率下降；在 ３０～４５ 岁女性劳动参与率再次上升形成第二个峰顶，４５ 岁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女性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



金期”的女大学生①［６］。
农村女性的流动性虽然得到提高，但并没有

改变男性在乡———城流动中的流动和就业的优

势，女性在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仍只占三成多，她
们的劳动参与率虽高达 ７５．７％，但仍低于男性参

与率约 ２０ 个百分点［５］———流动的性别差距似乎

并没有缩小多少。
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２０１７ 年，仅有

１９．３％的人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亦即她们中的

８０．６％仍滞留于农业，其非农转移率不仅远低于

全国其他农村地区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同一地区

的男性 ２２ 个百分点②。 在地域和性别的双重维

度下，贫困加剧了性别差距。
３．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并未得到消除。 劳动市

场对女性就业设置进入门槛的现象较为突出③。
尽管 ２０１９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联

合发布的《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
具有对女性就业歧视“划红线”的意义，但红线之

下一些雇佣单位将原有对女性就业的“显性歧

视”变为“隐形歧视”，因为违规违法成本很低④。
“女大学生就业难” 已成为一个突出问

题⑤［７］。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以来多次对土地承包

法进行修订男女两性在教育获得中的差距不断

缩小，在大学和硕士教育阶段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出现

了女性“反超”现象。 但女性的教育优势并未改

变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处境，甚至出现了“女

性教育优势越明显，女大学生人数增长越快，女
大学生就业越困难”的现象，而女大学生就业难

主要不是“难”在就业率而在就业质量上，她们必

须降低要求才能获得职业⑥［６］。
就业领域的性别不平等还表现在女性失业

或一度退出劳动市场后，重新入职比男性更加艰

难。 仅从登记失业率的性别构成看，２０１８ 年的女

性占比为 ４４．１％，比 ２０１０ 年提高了 ２． ８ 个百分

点。 且失业女性中 ６１．９％超过半年未能工作，还
有 ２１．７％未能工作已超过了 ２５ 个月。 而失业男

性超过半年和超过 ２５ 个月未能工作的比例分别

为 ５１．６％、１４．７％⑦。
４．妇女就业的非标准化、非稳定化趋势。 对

就业形态进行分析时，学界多以正规 ／非正规加

以区分。 据调查研究，早在世纪交替之际，中国

妇女就业的非正规化就已初见端倪。 在这个世

纪的第一个十年间，妇女就业“非正规化”呈现加

剧趋势⑧［９］。
２０１０ 年以来的变化趋势如何？ 因为政府劳

动统计项目中未设正规 ／非正规就业，有关概念

界定在学界也没有统一认识，随着“互联网＋”带
来的新就业形态发展迅速，灵活就业也有了更多

样、更复杂的形态。 故本文使用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６ 年使用的“非标准就业”概念，它将临时性就

业、非全日制就业、多方雇佣关系、隐蔽性雇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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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春玲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２０１３ 年度数据分析发现，大约有 ５０００ 万 ３３ 岁以下年龄的已婚育龄

女性既不就业也不就学，其中近 ２ ／ ３ 的 １８～３０ 岁不就业女性是因为“生养育子女、家务”而不就业。 ５０００ 万人中有 ９．４％拥有大学文

化水平，而 １０ 年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就业的现象极少。 见本文参考文献［１９］，第 ３７ 页。
国家统计局与相关年份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引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第
４９ 页。
据全国妇联 ２０１７ 年的调查，４９．１％的用人单位在招聘中关注应聘者的性别和婚育状况，５４．７％以上的妇女在求职面试中被问及与结

婚、生育有关的问题。 调查数据转引自叶赟、陈宁：《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劳动报》，２０１９－０３－０８。
有报告分析，“企业有太多办法把这些成本转嫁给职业女性”。 就在通知发出后半年里，一监察就业性别歧视的民间组织就收到四

百多封投诉信。 参见自叶赟、陈宁：《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劳动报》，２０１９－０３－０８。
２０１３ 年人民网调查发现，九成以上女大学生在求职中“遭遇性别歧视”，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人民日报》推出“就业性别歧视怎么破”
专栏，引起社会各界密切关注。 ２０１４ 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课题组对北京市、山东省、河北省三所“９８５”、省部共建和普通高校的应

往届本专科学生、硕博研究生进行就业问卷调查，发现高达 ８６．５％的女性受到过一种或多种招聘性别歧视，其中有 ６４．１％的女性遭

遇过 ５ 种及以上的性别歧视，引自本文参考文献［７］。
李春玲的研究表明：女毕业生的就业率只略微低于男毕业生，但毕业生初职月薪的性别差异十分明显，男毕业生月薪普遍高于女毕

业生，普通本科女毕业生平均初职月薪仅为同类男毕业生平均月薪的 ７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８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引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依据（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年，第 ６４、６５ 页。
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在业妇女以非正规形式就业，且女性中非正规就业的比例持续增长———２０１０ 年城镇

在业妇女非正规就业已达 ５１．６％，比男性高出 ５ 个百分点，也比 ２０００ 年提高了 １０．６ 个百分点。



依赖性自雇等都定义为“非标准就业”①。 以非单

位制就业作为非标准就业作一粗略推算，２０１７
年，在我国 ３．３８ 亿女性在业人口中，就有 ２．７２ 亿

妇女（包括农村在业妇女）是非单位制就业的。
２０１７ 年女性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的比例是 ４３．５％，
而在城镇单位制就业人员中，女性只占 ３７．１％②。
显然，男女在体制内外就业方面存在性别差异，
女性比男性更难进入就业稳定、社会保障和福利

良好的体制内就业③。
对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非标

准就业的整体就业质量较低④［８］。 随着平台经济

用工和隐蔽性雇佣兴起，使得劳动 ／劳务关系难

以辨识，给原有的劳动监察和劳动保护体制带来

挑战。 加之非正规经济本身具有脆弱性，大多处

于低技能段的非标准就业女性难以实现体面就

业。
在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中，除了存在过度使用

劳务派遣工等问题外⑤，也出现了流动劳动者在

“零工经济”下就业“短工化”现象。 而女性农民

工“短工化”程度更加严重。 据调查，女性农民工

平均每份工作的时长比男性农民工短 ０．７ 年；通
过职业流动获得提薪的比例又比男性农民工低

１０ 个百分点⑥。
（二）就业结构的性别分层

近一二十年间，女性的就业结构发生较大变

化，最具变革意义的如前所述，是农业女性向非

农职业的转移和更多女性进入专业技术领域。
但是具体比较男女两性的就业结构我们仍然发

现原有的两个特点未变：行业和职业的性别隔离

依然存在、就业结构存在性别分层。 女性的教育

优势并没有改变男性在经济领域的结构性优势。
１．行业和职业的性别隔离仍然存在。 行业和

职业的性别隔离即指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因

性别不同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行业和职业工

作。 大部分女性都集中在低收入、低声望的女性

化行业和职业中。 劳动的性别隔离不仅影响男

女两性工资收入，还影响晋升、工作条件、人力资

本投资等非经济报酬的分配。 因此，性别隔离程

度是衡量劳动力市场是否达致性别平等的一个

重要指标。
蒋永萍基于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分析

认为：我国绝大部分行业和职业从业人员的性别

结构是不平衡的；２０１０ 年时，５２．０％的女性就业人

口聚集于“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偏低”的女性化

和偏女性化行业；２ ／ ３ 的从业女性聚集于女性化

和偏女性化的职业⑦［９］。
２０１０ 年后性别隔离现象在我国是否继续存

在？ 发展趋势又如何？ 多数研究者认为，行业和

职业的性别隔离依然存在，但隔离指数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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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见 ２０１６ 年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非标准性就业：了解挑战、塑造未来》，引自陈建：《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非标准就业质量亟

待改善》，中国经济网，２０１６－１１－２２。
资料来源：《２０１８ 年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９ 中国人口就业主要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中的女人与男人———事

实和数据（２０１９）》第 ４３、５２ 页，在就业 ／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性别构成两个统计序列里，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间，前者一直保持 ４３．１％ ～
４５．０％的比例，而单位就业的女性占比也一直处在 ３５．０％～３７．２％之间。
李春玲指出，通常只有条件最优或家庭背景过硬的女毕业生能幸运地进入体制内就业———女大学生要想进入体制内就业还存在的

“玻璃门槛”。 参见本文参考文献［６］。
王永洁指出，非标准就业存在工作时间短、工资水平低、超时工作严重、社会保险覆盖率低、职业培训机会少、工资权益保障差和劳

动者工作满意度低等问题，参见本文参考文献［８］。
据全国总工会关于劳务派遣的专项调查发现，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和规避雇佣单位责任，劳动市场存在过度、滥用劳务派遣的现象。
参见王君伟、王海龙、王作：《关于劳务派遣工权益实现状况的调研报告》，《工运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 期。
数据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工众网联合调查，该调查发现：２００８ 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只持续了 ２．２ 年，比 ２００４ 年缩短

了近一半。 该报告根据男女农民工的差别指出：“先赋性的性别因素在农民工内部不平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女性处于更为弱势的

地位”。 引自工众网记者杨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农民工“短工化” 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来源：工众网，
２０１２－０２－１５。
蒋永萍根据数据分析得出：在十个垄断性较高的行业中八个行业女性比例都不足四成；尤其是在铁路运输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工

业中，女性比例均低于 ３０％。 而且在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间，女性在垄断程度高的行业所占比例是下降的———垄断行业的性别歧视程

度是不断加深的。 她据女性 ／ 男性在某一职业 ／ 行业中的不同比例，将职业划分为女性聚集职业 ／ 行业、偏女性聚集职业 ／ 行业；男性

聚集职业 ／ 行业、偏男性聚集职业 ／ 行业以及性别均衡职业 ／ 行业。 为论述方便，笔者将“聚集和偏聚集”职业 ／ 行业简化为：女性化 ／
偏女性化职业 ／ 行业、男性化 ／ 偏男性化职业 ／ 行业。



降［１０－１１］。 李汪洋、谢宇通过一个 ２８ 年的长时段

数据分析发现，中国的非农职业已出现中性化趋

势①。 不过他们认为，伴随制造业越来越男性化，
女性职业的中性化反而会深化性别不平等［１２］。
刘珍夙得出不同结论，他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

鉴》的数据比较了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０５ 年的职业性别

隔离指数后得出，２０１３ 年我国的职业性别隔离指

数为 ０．１２９，虽然相比其他一些国家，中国职业性

别隔离程度不算高②，但性别隔离指数仍呈递增

趋势。 特别是当将受教育程度纳入公式后，职业

性别隔离指数扩大为 １７．２％，比 ２００５ 年的数值提

高了 ９．６％。 职业的性别隔离指数比未考虑这一

因素时提高了 ３３％，这说明在相同教育程度的不

同性别劳动者之间的职业隔离比较严重［１３］。
２．职业结构的性别分层。 对职业作进一步分

析可以发现，职业的层级体系中存在着性别分

层，这种性别分层结构由来已久。 从发展趋势

看，近年来女性的职业结构虽然不断优化（主要

表现在专业技术人员类比例上升），但某些职业

仍然严重失衡。 我们以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７ 年

的相关统计数据做一个分性别的职业结构图（见
图 ３）。

图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全国就业人员分性别职业构成（％）

从职业的层级结构看，男女都是以工农业生

产劳动者为底部的金字塔结构。 在金字塔尖职

业声望最高、具有权力资源的单位负责人中，
２０１７ 年男性比例是女性的 ２．２ 倍，虽然相比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４ 年性别倍比有所下降，但仍是男女职业

中差距最大的一类。 作为中层的办事人员的两

性差别在小步缩小，而作为蓝领劳动者的工农业

生产者中，生产运输操作人员逐渐“男性化”，从
事农林牧渔水利生产的男女比例虽然都在减少，
但女性结构比仍然超过男性将近 １０ 个百分点。

女性只有在专业技术人员中保持并扩大着

优势（按从业人数算，２０１７ 年男性专业人员 ／女性

专业人员之比为 ０．８７）③，但若对专业技术人员作

进一步的层级分析可以发现，２０１７ 年在高级职

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中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
３８．３％（其中正高 ３２．５％）、４８．６％和 ５１．７％④———
７８．５％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处于专业职务的中低

层，比男性同一层级的比例高出了 ７．５ 个百分点。
如果再细分专业技术类别（分为 １７ 个小类）

的性别结构，女性所占比例超过 ６０％的技术类别

依次为图书档案、文博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和会

计；而女性比例最低的类别依次是工程技术人员

（２３．６％），农业技术人员 （ ３３． ３％） 和科研人员

（３４．７％）———女性大多从事或冷门或经验操作类

型的职业，少有从事研发和管理类型职业。 我们

将事业单位 １７ 个专业技术类别中的科研人员、
工程技术、农业技术、经济、会计、统计、律师公

证⑤ ７ 个类别的 ２０１７ 年的女性专业人员加总，也
仅占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 １１％。 从统计所

提供的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机构人员中的性

别构成也可看到性别分层的存在：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女性在研究与试验发展机构中所占比例都从

未超过四分之一。 虽然自 ２０１５ 年起这一比例有

所提高，但到 ２０１７ 年也不过占到 ２６． ７％，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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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汪洋和谢宇认为：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分别有一半的男性职业和 ６１．９％的女性职业变成了中性职业，因此性别隔离指数整体

是下降的。 这一变化主要源于女性大量进入以往的“男性职业”———主要是专业技术职位和单位负责人岗位，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升

级，制造业则变得越来越男性化。
刘珍夙认为，我国职业的性别隔离指数不高，是与我国的统计资料中职业类别划分太笼统有关。
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第 ４７ 页。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４ 年资料来源：于弘文主编，《２０１５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４３ 页；２０１７ 年，资料来源：国家统

计局：《２０１８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４６ 页。
因为我国统计缺少与 ＳＴＥＭ（科学、技术、经济、数学）相对应的职业分类，故仅对这 ７ 个类别作加总。



２０１０ 年提高了 １．５ 个百分点①。
可见，职业的层级越高，性别的等级分化越

明显。 在专业技术领域性别构成最为悬殊的是

两院院士，２０１８ 年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女性院士仅占 ６．３８％和 ４．６２％②。 在经

济管理层，男性依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在中国

拥有女性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只有 １８％。 女性董

事和 ＣＥＯ 的比例则分别是 １０． ７％和 ３． ２％。 据

《２０１７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数据，在中国上市

公司中，女性领导者只占总数的 ９．４％。
概言之，男性在“单位负责人”和研发部门专

业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职位等具有高权威和高声

望的职业中一直具有明显优势。
对职业的性别分层现象，主要有阻碍女性晋

升的“玻璃天花板”说与女性权力资源匮乏和社

会支持不足两种理论解释。 如有研究证实，社会

地位越高、技能等级越高的职业女性遭受的排斥

越严重［１４］；女性“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越远，受到

的性别歧视越严重” ［１５］。
（三）分配领域的性别歧视：工资收入的性别

差异

收入是劳动价值和社会公正的体现。 世界

各国普遍存在女性工资性收入低于男性的现象。
全国妇联通过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证实，我国男

女两性不仅存在收入差距，且这一差异在 ２１ 世

纪的头一个十年呈扩大趋势———２０１０ 年城乡妇

女的劳动收入分别为同类男性的 ６７． ３％ 和

５６．０％，比 １０ 年前城乡两性收入的差距分别扩大

了 ２．８ 和 ３．６ 个百分点［９］。
尽管缺少 ２０１０ 年以后的有关分性别工资收

入的官方统计数据，但根据一些调查报告得出的

数据可以看到，工资收入的性别差距依然继续存

在。 何泱泱等分析发现，２００３ 年男性劳动者的工

资收入比女性多 １７．９％，２０１３ 年性别工资差异提

高至 ３０．１％，１０ 年中性别工资差异提高了 １２．２ 个

百分点，男女工资差异呈扩大趋势③［１６］。 对全国

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显示，２０１４ 年男性农民工

小时工资比女性农民工高 ２４％左右［１７］。
普遍存在的工作收入的性别差异说明，职场

的性别歧视不仅表现在就业领域，也存在于收入

分配领域。
人力资本理论一直将男女两性工资收入差

别归因于男女人力资本的不同，以往劳动市场上

女性的人力资本（包括教育、技能和工作经验）普
遍低于男性。 但随着近年来女性在教育领域不

断追赶，缩小了与男性的差距，而且在高等教育

的大学与研究生教育阶段实现了女生“反超”现

象。 然而女性教育的优势并未改变女性收入低

于男性的职场不公现象，甚至男女大学毕业生在

就业质量和初职就存在月薪水平差距④［６］，表明

这种“性别分层” 几乎是从职业入口时就开始

了———社会声望最好和收入最高的职业岗位更

多地被同等学历的男毕业生所获得⑤［１８］。
相关研究还表明：当下收入分配领域的性别

歧视与传统的“同工不同酬”式的“显性歧视”不
同，更多表现为不易察觉的“隐性歧视”，即“分配

性性别歧视”，女性大量被分配在低收入的职业

岗位或工作单位⑥，以及“估价性性别歧视”———
予以女性为主的职业以低于以男性为主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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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２０１８）》，中国统计信息网，２０１９－０７－１１，第 ６８ 页、７０ 页。
《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２０１８）》中国统计信息网，２０１９－０７－１１，第 ６６ 页。
另如据智联招聘一项针对白领职场性别差异的调查报告披露：２０１８ 年中国女性薪酬均值为男性的 ７８．３％，且男性薪酬优势比 ２０１７
年又上升了 ８．７ 个百分点。
李春玲的研究证实：男女毕业生初职月薪的性别差异十分明显，如普通本科女毕业生平均初职月薪仅为同类男毕业生平均月薪的

７６％。 参见参考文献第［６］。
黄苏雯使用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２０１５）的数据分析发现，负责人收入性别差异最小，产业工人男女收入差异最大，而女性大量进入的商业

服务业人员十年中性别差异缩小了 ３．８１％，办事员的性别收入差距扩大最多。 体制内男女收入差异在缩小，但体制外性别收入差距

在扩大，女性与男性收入比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７５．６％扩大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５．１％。
智联直聘分析报告称：２０１８ 年前 １５ 个高薪岗位的女性占比中，除了排在第 １４ 位和第 １５ 位的战略咨询及证券分析师外，其余岗位

女性占比普遍在 ３０％以下。 且目前技术领域热度最高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图像识别、架构师等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相关岗位中，
女性占比不足 ２０％，甚至是个位数。 高薪技术类职位中女性的低参与率拉大了薪酬的性别差异，这是对“分配性性别歧视”的一个

很好的注释。 参见《ＢＯＳＳ 直聘发布〈２０１９ 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高低薪职位性别比例失衡》，来源：中研网，２０１９－０３－０７。



的低报酬，即使两者的技能要求和工作强度相差

无几［１９］。
分配领域的性别不公如何形成？ 有“职业性

别隔离”说、“生育的收入惩罚”说、“家务劳动惩

罚”说，以及“双重惩罚”等几种理论解释。
１．职业的性别隔离已经在上文阐述，但仍需

补充强调的是：职业性别隔离是男女收入不平等

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甚至远远大于同工不同

酬的作用，职业的性别隔离的水平越高，男女收

入不平等的程度就越大。
２．收入的“生育惩罚”效应。 国外研究发现，

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参与存负面影响；即使女性生

育后没有离开劳动力市场，生育同样会对其工资

收入产生负面的影响［２０］。 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生育女性的工资收入低于未生育的女

性，这一现象被称为女性因生育受到了“工资惩

罚”（或称“孩子税”）。
收入的生育惩罚也普遍存在于中国，而且无

法用女性的人力资本、工作特征和家庭因素等来

解释。 收入“生育惩罚”的负向影响有多大？ 不

同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差异甚大，即使一些报告

使用了同一个数据库①，结果差异也很大：有研究

认为每生育一个子女会造成“女性工资率下降约

７％” ［２１］，而另一研究则认为生育使妇女“当年收

入下降 ２４．６％” ［２２］。 对生育妇女的“惩罚”还存

在群体差别。 有证据证明，“收入惩罚”对受过高

等教育、从事管理与专业技术工作和在国有部门

工作的三类女性效应更显著；也有观点认为负面

影响对高收入和低收入的两端已婚女性大，尤以

低收入女性付出生育代价更大［２２－２４］。
３．家务劳动对经济收入的“惩罚”效应。 多

项研究揭示了家务劳动对经济收入也存在“惩

罚”效应［２５－２７］ ②；肖洁的研究发现：在引入家务劳

动类变量后，家务劳动类变量累计解释了已婚在

业男女 ４３．８％的收入差距，人力资本、工作职位、
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贡献率均

有较大幅度下降。 她认为，家务劳动的性别差异

是造成已婚在业男女性别收入差距的主因［２５］。
４．“性别—母职双重赋税”说。 杨菊华在分

析了两性 １８～３９ 岁在职场机会、过程和回报方面

的差距后，认为存在性别—婚姻驱动的就业门

槛、婚姻—生育驱动的职场中断，以及由性别—
生育驱动的酬薪差别三种不同作用机制合成构

成对女性的“重税” ［２８］。
综上所述，诸多研究都证实了工资收入的性

别差别主因是分配领域存在性别歧视，而歧视通

过多种机制的交叉对女性的工资收入“收税”，带
来持久的劳动收入的性别差异。

（四）男女两性在经济资源获得、社会保障与

社会福利方面仍欠公平

土地是农村妇女的重要生产资源和基本生

活保障。 伴随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在土地承包、流转过程中，农村妇女的失地和土

地收益利益难以保障等问题日益突出③。 近年

来，随着土地总承包经营权确权注册颁证、农村

宅基地和集体建设工程用地改革试点工作的推

进，农户可从土地总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中获得较稳定的财产收益。 但在沿袭父系制家

庭和从夫居制度下，农村妇女对土地和宅基地的

所有权仍存在模糊和不确定性。 据调查，２０１１ 年

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只
有 １５． ８％的合同、３１． １％的证书上有妻子的名

字④。 特别是宅基地，在全国各地农村都普遍只

给男不给女⑤，女性对生产生活资源的所有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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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於嘉、谢宇、贾男、董晓媛以及张川川都使用了“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ＣＨＮＳ）数据库的数据，但由于使用不同的分析工具得出的结

论相差甚大。 张川川（２０１１）计算出的多生一个孩子生育的工资“惩罚”高达 ７６％，本文未加引用。
莫玮俏和叶兵则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ＣＨＮＳ）数据库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 年的数据分析得出：家务劳动时间每增加 １ 小时 ／ 周，工资率

下降 １．６％；照料儿童时间每增加 １ 小时 ／ 周，工资率将下降 １．９％，且家务劳动对收入的“惩罚”效应只存在于非国有部门，国有部门

不存在。
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显示：２０１０ 年时没有土地的农村妇女占 ２１．０％，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１１．８ 个百分点，高于无地男性 ９．１ 个百分点。
而妇女失地，２７．７％的因婚姻变动，２７．９％的因征用和土地流转。 引自本文参考文献［１２］，第 １９９－２００ 页。
参见云飞：《几千年来，妇女的名字终于写上土地证》，《祝你幸福：知心》，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
全国妇联委托农业农村部农研中心在固定观察点所作的抽样调查显示，有 ８０．２％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权证上没有登记姓名，最严重

的地区这一比例甚至达到 ９９％。 引自胡建兵：《依法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９－１１－１１。



然要依与男性的关系而定。 ２０１５ 年以来妇女被

剥夺土地所有权的事件仍时有发生①。
从性别角度分析，虽然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城

乡社会安全网建设的力度，但男女在享有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方面仍有一定差距。 女性参加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重均低于男

性，尤以参加工伤保险的女性比例最低，２０１８ 年

仅有 ３９．０％的妇女参保。
最低生活保障是社会为城乡居民提供的最

后一道安全屏障，但在享有低保人口中，无论城

乡，女性所占比例均低于男性，在农村特困人员

中男女差距尤大，据统计，２０１８ 年女性所占比例

仅为 １２．５％②，而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妇女发展

纲要》监测报告提供的数据，２０１８ 在农村贫困人

口中，“其中约一半为女性”③。
女性到老年阶段表现出明显的累积性劣势。

分析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６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生活来源

发现，城市女老人的 ４９．４％和农村女老人的 ５．８％
的生活来源来自离退休金和养老金，分别比男性

低 ７．７ 和 ３．５ 个百分点；另有 ３４．６％的城市女老人

和 ５７．２％的农村女老人要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又比城乡男老人分别高出 １６．０、２２．１ 个百分点④，
显示出女老人更多作为“依赖性人口”而生存的

不利地位。 性别与城乡差别的交叉，使得老年农

村女性在差别化的二次分配中处于最脆弱的地

位。
在生育保障和相关福利方面，国家通过制度

法规要求雇佣单位提供“带薪产假”为妇女提供

生育保障。 但《２０１３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的
调查数据显示，５７．７５％的女性劳动者在距 ２０１２
年最近一次的生育时没休过带薪产假⑤。 另如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２０１２）要求女职工

多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女职工需要设置哺乳室等

设施。 但是自规定颁布 ７ 年来相关福利状况并

无明显改善⑥。
综上所述，尽管政府对实现经济领域的男女

平等和妇女赋权作出了重要承诺，并加快了制度

建设和行动推进，妇女自身在经济领域发展方面

也取得很大成就，但整体而言进展仍然缓慢，且
发展不够均衡。

五、让性别平等、妇女赋权成为现实：对未来

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联合国通过的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以下简称“《２０３０ 议程》”）提出，今后 １５ 年要实

现包括“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

权能”的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妇女经济赋权在

增强妇女权能的目标中亦居重要位置⑦。 在联合

国妇女署 ２０１７ 年召开的第 ６１ 届妇地会第 １４ 次

会议上，“在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中的妇女经济

赋权”成为优先主题，也是会议通过“商定结论”
所关注的五大重点之一。

“联合国增强妇女经济权能高级别小组”将

经济平等目标具体定为：消除性别薪酬差距、增
加工作机会、获得贷款等。 同时“商定结论”也提

出打破不平等的工作环境、妇女在非正规就业中

的比例过大、性别刻板模式和社会规范的持续存

在、妇女承担远超过男性的无酬劳动等五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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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据报道，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全国妇联接到妇女土地权益涉及滋扰案就有 ８８０７ 件次，比前两年快速增长了 １８２％。 引自钟茜妮：《保证妇

女财产权益农村土地确权，应写上妇女名字保险》，《成都商报》，２０１８－０３－０９。
２０１８ 年城市低保中女性占 ４４．８％、农村占比为 ４２．０％。 资料来源于民政部统计数字，引自《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

据（２０１９）》，第 ７３ 页。
参见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８ 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统计监测报告，２０１９－１２－０６。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８～１９ 页。
报告分析，那些未能休带薪产假的妇女一部分是私营和个体企业，较少提供产假，或者这些女性在生育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部

分是非正规就业的妇女。 即使在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编制外职工”也享受不到带薪产假的待遇。 参见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

金融调查中心：《２０１３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ｘ．ｂｏｏｋ１１８．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２。
据智联招聘《２０１９ 女性职场现状调研报告》披露，只有 ８．２２％的公司设有母婴室。 另一项网络调查显示，９３％的企业、单位没有配备

哺乳室，女员工只能利用办公室、储藏室、会议室等临时场所挤奶，还有一半不得不在卫生间进行。
在《２０３０ 议程》中，可持续发展目标 １．４ 即“到 ２０３０ 年，确保所有男女，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享有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享有

基本服务，获得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继承遗产，获取自然资源、适当的新技术和包括小额信贷在内的金融服

务”。 转引自《变革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６－０１－１３。



及对策，故“商定结论”被称为是“为推动妇女经

济赋权绘制的路线图”①。
如上文所述，这些结构性障碍或多或少都存

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因此我们也围绕如何克

服这些障碍，积极推进妇女赋权，实现经济领域

的性别平等，有重点地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第一，制定更有针对性和更有力的保障女性

公平参与经济活动和非歧视的法规和公共政策，
如“保障职业妇女不应因怀孕和做母亲而被置于

不利境地”。
如何避免就业领域中的“母职歧视”（包括对

尚未婚育的年轻女性的“预设性歧视”）和分配领

域中女性遭受的生育和无偿照料带来的收入“惩
罚”呢？ 在现行新的人口政策下，为鼓励妇女生

育，各地地方政府普遍采取延长“产假”的对策

（目前产假最长的省份已达一年，仍有延长至 ２ ～
３ 年的建议），但是并非产假越长对妇女经济有质

量的参与越有利②［２９］。 一方面，政府首先应该通

过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使更多妇女（包括在

民企、小微企和其他非标准就业的妇女）能真正

享受到“带薪产假”；另一方面，政府应投入更多

的公共资源用于建设 ０ ～ ３ 岁的儿童照顾和老人

照护的服务机构，而不是把照料工作全部推给家

庭或市场。 在工作领域，政府与主流价值不提

倡、不支持带有与“工作—家庭平衡”原则相对立

的“狼性”企业文化，而是致力于建设“对有家庭

责任的员工友好的工作环境”。
第二，承认妇女（包括老年妇女）提供无报酬

照料工作的价值。 这种承认不仅仅是在口头或

观念上的肯定，而是应有实质性体现，如对由家

庭成员自己照料 ０～３ 岁幼儿、照护失能半失能老

人的家庭实行减税，以及为提供照料的家庭成员

提供“照护津贴”。 正如关于一份照料工作和体

面劳动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被迫承担主要的无酬

照料工作，是妇女“进入更高质量工作的主要障

碍之一”；但是妇女大量参加有偿工作本身“并不

能自动改变无偿劳动的性别分工”③，需要在家庭

与国家之间以及男人与女人之间重新分配照料

责任；政府应通过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的投入大

力支持家政业发展，以减少家庭照料的工作量；
通过政策导引男女共同分担照料工作（如普遍推

动父母共同享有带薪育婴假、陪护父母假等）。
第三，改变就业结构中的性别失衡问题，普

遍提高女性就业质量：（１）给女性员工占比高的

用人单位予以税收优惠；（２）鼓励女性进入新业

态，以“互联网＋”等形式实现创业性就业。 政府

扶持创业型就业和扶持小微企业的政策应体现

“为缩小两性差距增加投入”④，在贷款、咨询、技
术培训、税收等环节体现向女性倾斜的原则；
（３）为受过专业教育的女性进入高科技、新兴产

业和管理岗位提供从招聘、晋升到延长职业峰值

的全方位支持；将高级别职位的性别结构均衡性

纳入性别评估系统，用以打破女性在职业晋升环

节的种种障碍；（４）在教育领域打破性别刻板印

象和陈规定见，鼓励更多女生选择学习科学、技
术、工程与计算机类科目，提高其数字化能力，以
期今后女性不仅作为个体有更高的职业发展，也为

未来十年建立由女性主导的科技进步积蓄力量。
第四，应对女性就业非正规化、非标准化的

趋势，国家应提高对非标准化就业的规制化标

准，以实现非标准化工作的“体面就业”。
灵活就业为相当数量的女性特别是从农业

转移出来的妇女提供了低门槛进入的就业机会。
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女性在一定

时期还将在照料工作中继续保持较高的比例（尽
管照料工作的性别失衡包含着某种性别不公）。
照料工作的特殊性，限制了机器人和其他技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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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莫兰：《妇女经济赋权需要全方位努力》，《中国妇女报》，２０１７－０４－０１；李英桃：《在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中推动妇女经济赋权》，
中国女性网，ｗｗｗ．ｗｇｃｍｗ．ｃｏｍ，２０１７－０３－２１。
贾男等的研究显示，带薪产假过长对女性的工资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在控制了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后，带薪产假每增加 １ 天，
女性的工资率将减少 ２％，见本文参考文献［２９］。
参见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发布的《照料工作及其体面劳动的未来》报告，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ｌｏ．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ｂｏｏｋｓ ／ ＷＣＭＳ＿
６３３１３５ ／ ｌａｎｇ－－ｅｎ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参见《２０３０ 全球议程》导言：“在执行本议程过程中，必须有系统地顾及性别平等因素”，“我们将努力争取为缩小两性差距大幅增加

投入”。



人类劳动的替代，因此有偿照料工作仍将是女性

未来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①。 因此，我们的近期

目标不是减少妇女非正规就业的数量，而是加强

对非标准就业的规制和对妇女的劳动保护。 现

在就应关注到新的就业形态（含网络平台就业）
工作碎片化、劳动关系模糊化、劳动规制弱化等

特点，预见到对原本缺少相应劳动法律保护、社
会保障制度不完全覆盖的非标准就业的妇女可

能带来的损害。 因此，应制定针对非标准就业人

员建立最低强制性要求的基本保障标准和实施

细则，建立适应新旧就业形态严格的监察机制。
面对当前女性零工化、短工化的趋势，政府

和妇女组织应制定以提高女性就业稳定性为目

标的发展计划，为原女性较密集的行业的转型提

供转换岗位能力提升的帮助。 技术本是一种破

坏性创新，它在提供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毁掉

一些旧的岗位②。
政府相关部门应组织提供专项培训和指导，

帮助女性实现新工作业态下的就业，找到让两性

能够同时受益的就业模式。
第五，加强经济领域有关对男女平等和妇女

赋权的社会性别评估。 这一社会性别评估的重

要意义在于：帮助发现某些具体政策可能存在的

社会性别盲点；发现有影响相关政策和项目执行

的障碍并制定消除障碍的具体措施；提高组织机

构的执行能力［３０］。 目前我们的社会性别评估系

统中，有偏重于女性自身的进步而对性别结构失

衡关注不够、偏重权利平等，对实质性平等（如男

女两性的工资收入差别）强调不足的倾向。 应把

逐渐缩小男女收入差别纳入评估体系之中。
联合国秘书长在 ２０１９ 年三八节致辞时，强调

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对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

标具有重要意义③。 因此，让男女两性更平等地

进入变化中的劳动世界，让妇女更全面、更高质

量地参与经济发展，我们需要更积极的肯定性的

性别平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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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ｈｅｒｅａ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ｙｅｔ ｔｏ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ｂｅ ｃｏｎ⁃
ｑｕｅｒ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ｎｏｎ－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ｙ⁃
ｍｅｎｔ．

（责任编辑　 赵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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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妇会”二十五周年专题研究·

妇女与健康

蔡一平

（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斐济共和国 苏瓦 ６７９）

　 　 摘　 要：１９９５ 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妇女与健康

是十二个重点关切领域之一。 在过去的 ２５ 年中，有关妇女与健康的国际法律政策框架和实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过去五年来，中国以相关国际公约和政策的原则为指导，加强和完善了相关的法律政策，
以实施联合国《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等为契机，在妇女

与健康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生育健康、职业健康、环境健康方面仍然面临挑战，亟待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妇女健康；健康权；可持续发展目标；全民健康覆盖；《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６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２４－１３

　 　 一、妇女与健康国际框架的进展与挑战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全球妇女与健康领

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离不开医学科学的进

步、发展中国家在医疗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提高，
以及全球妇女运动的推动。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通过

联合国召开的一系列有关人口、环境、社会、妇女

发展的会议，将基于性别和权利视角的妇女健康

促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进入 ２１ 世纪，
关于妇女与健康的议题与其他广泛的社会政治

经济环境议题———例如人权、性别平等、反对歧

视和暴力、可持续发展、环境和气候变化、人口迁

移、战争和灾害的人道主义救援、经济公正等紧

密联系和交织。 全生命周期的方法、健康服务的

原则（可及性、可负担性、平等性、公平性、高质

量、问责制）、全民医疗保健日益成为妇女健康倡

导的重点。 妇女健康的关注重点除了继续聚焦

在生殖健康方面以外，不同群体———女童和青少

年、老年妇女、移民和流动人口、少数民族妇女、

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女童、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身

份的女性、残障女性、受艾滋病影响的女性、受自

然灾害和战争影响的女性等，她们的健康议题也

日益受到关注，以回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提出的“不让一个人掉队”。
（一）妇女健康的范式转变和议题扩展

很多研究者已经详尽地讨论了全球化背景

下国际妇女健康议题的演进［１－２］，及其对中国的

妇女健康政策和实践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妇女生

育健康和中国人口政策的影响［３－８］。 １９９４ 年在开

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行动纲

领》，以及 １９９５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

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标志着在

生育健康议题上的范式转变———其目标从“人口

控制”转变到“生殖健康与权利”；其策略从“计划

生育”到“提高妇女和女童的地位和促进性别平

等”。 这直接促进了中国政府在 １９９５ 年秋正式

提出计划生育工作要实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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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转变”，即从强调人口目标转向以服务对

象为中心，从仅仅对避孕节育的关注转向与生殖

健康和妇女发展的目标相结合［７］。
在北京世妇会《行动纲领》 “Ｃ 妇女与健康”

一节第 ８９ 段中，指出“妇女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

高身心健康的标准。 享有这一权利对妇女的生

活和福祉及参加公共和私人生活各领域都至关

重要。 健康是指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完全健

康的状态，而不仅仅指没有疾病或不虚弱。 妇女

的健康涉及她们的身心和社会福祉，除了生理因

素之外，还由妇女生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

决定”。 北京《行动纲领》中有关健康一节延续了

此前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在妇女生殖健康和权

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特别强调了性别歧

视、性别不平等、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带来的健

康问题，包括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提出要用社

会性别视角来分析和解决健康问题。 此外，北京

《行动纲领》的其他重点关切领域，例如 Ａ 贫困、
Ｂ 教育和培训、Ｈ 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Ｉ 妇女的

人权、Ｋ 妇女与环境、Ｌ 女童，都提到了与妇女健

康相关的议题以及应在这些领域中采取的行动。
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和理解《北京宣言》和《行动纲

领》中妇女与健康一节，认识到：首先，它作为 １２

个重点关切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为一个

跨领域的议题，它对实现其他领域的目标也具有

重要意义；其次，它延续了自 １９９２ 年在里约召开

的环境与发展大会、１９９３ 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

人权会议的宗旨，将健康与人权、可持续发展议

程紧密结合；最后，它特别关注边缘和弱势的妇

女和女童的健康问题，关注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强调采取社会性别主流化

的战略解决这些问题。
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９ 日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六十四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第四次妇女问题

世界会议二十五周年的政治宣言》中，各国政府

表示要全面、有效、加快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

纲领》，并承诺：“加紧努力，实现妇女女孩在一生

中不受任何歧视地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

健康的权利，促进她们公平享有优质、可负担的

全民保健和福利，包括实现全民健康覆盖”①。
（二）从千年发展目标（ＭＤＧｓ）到可持续发展

目标（ＳＤＧｓ）
无论是 ２０００ 年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还是 ２０１５ 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妇女健康都是其

中重要的目标和指标。 将这两个政策框架加以对

比可以发现，后者比前者更加丰富、全面（见表 １）。

表 １：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妇女健康相关目标的比较

千年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３：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
目标 ４：降低儿童死亡率。
具体目标 ４Ａ：从 １９９０ 到 ２０１５ 年间，将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
目标 ５：改善孕产妇保健。
具体目标 ５Ａ：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将孕产

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
具体目标 ５Ｂ：到 ２０１５ 年使人人享有生

殖健康服务。

目标 ３：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具体目标 ３．１：到 ２０３０ 年，全球孕产妇每 １９ 万例活产的死亡率降至 ７０ 人以

下。
具体目标 ３．２：到 ２０３０ 年，消除新生儿和 ５ 岁以下儿童可预防的死亡，各国

争取将新生儿每 １０００ 例活产的死亡率至少降至 １２ 例，５ 岁以下儿童每

１０００ 例活产的死亡率至少降至 ２５ 例。
具体目标 ３．７：到 ２０３０ 年，确保普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保健服务，包括计划

生育、信息获取和教育，将生殖健康纳入国家战略和方案。
具体目标 ３．８：实现全民健康保障，包括提供金融风险保护，人人享有优质

的基本保健服务，人人获得安全、有效、优质和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和疫

苗。
目标 ５：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具体目标 ５．６：根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北京行动纲领》及其

历次审查会议的成果文件，确保普遍享有性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权利。

资料来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２０００）、《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目标》（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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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指出的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除了

目标 ３ 和 ５ 与妇女健康议题直接相关以外，其他

目标，例如目标 １（消除贫困）、目标 ４（包容和公

平的优质教育）、目标 １７（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全

球伙伴关系）等，也影响着妇女健康目标的实现。
由千年发展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仅是目

标数量的大大增加，更体现出将发展的目标与人

权标准相结合的努力，以及打破发展目标间的

“孤立” （ ｓｉｌｏ），进行政策整合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９－１０］。
（三）妇女健康与健康权

国际上妇女健康促进离不开对于健康权作

为不可分割的人权的日益重视。 健康权（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ｈｅａｌｔｈ）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

身心健康标准，其中包括获得所有医疗服务、卫
生设施、充足食物、体面住房、健康工作条件和清

洁环境的权利。 它强调必须以公共和公平的方

式为所有人提供医疗保健，而不能根据其性别、
年龄、种族、宗教信仰、出生地、健康状况和其他

状况加以歧视。 这意味着医院、诊所、药品和医

生的服务必须遵循以下关键人权标准，即：
普遍性（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每个人都必须获得平

等的高质量和全面的医疗保健。
公平性（ ｅｑｕｉｔｙ）：必须根据人们的需求分配

和获得资源和服务。
问责制（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医疗保健系统必须

对服务对象负责。
透明度（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医疗保健系统必须在

信息、决策和管理方面公开和开放。
参与度（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医疗保健系统必须使

公众有意义地参与所有影响人们医疗保健权的

决定。
健康权受到以下核心国际人权公约的保护：

《世界人权宣言》第 ２５ 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第 １２ 条、《儿童权利公约》第 ２４ 条、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第 ５ 条、《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１２ 和 １４ 条、《残疾人

权利公约》第 ２５ 条①。 此外，还有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关于职业安全和卫生及工作环境公约（第
１５５ 号公约，１９８１ 年通过）、关于消除劳动世界中

的暴力和骚扰的公约（第 １９０ 号公约，２０１９ 年通

过），为保护妇女的职业健康设置了国际标准。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全

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 （ ＵＮ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通过了一

项政治宣言，再次坚定承诺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全民健

康覆盖。 这一宣言回应了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
北京世妇会以及历次审查会议的成果文件中提

出的战略目标和措施，并为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奠定了基础。 其承诺确保到 ２０３０ 年普遍

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保健服务（包括计划生

育）、信息和教育，将生殖健康纳入国家战略和方

案；使新生儿、婴儿和儿童以及所有妇女在怀孕

和分娩之前、期间和之后更有机会获得优质保健

服务；确认民众参与特别是妇女和女童、家庭和

社区的参与，以及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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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 ２５ 条：“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

必要的社会服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１２ 条：“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

健康的标准。 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达到下列目标所需的步骤：（甲）减低死胎率和婴儿

死亡率，和使儿童得到健康的发育；（乙）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丙）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

其他的疾病；（丁）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儿童权利公约》第 ２４ 条：“１．缔约国确认儿童有权享有可达到

的最高标准的健康，并享有医疗和康复设施。 缔约国应努力确保没有任何儿童被剥夺获得这种保健服务的权利。 ２．缔约国应致力

于充分实现这权利，特别是应采取适当措施，（Ａ）降低婴幼儿死亡率；（Ｂ）确保向所有儿童提供必要的医疗援助和保健，侧重发展初

级保健；（Ｃ）消除疾病和营养不良现象，包括在初级保健范围内利用现有可得的技术和提供充足的营养食品和清洁饮水，要考虑到

环境污染的危险和风险；（Ｄ）确保母亲得到适当的产前和产后保健；（Ｅ）确保向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向父母和儿童介绍有关儿童保

健和营养、母乳育婴优点、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及防止意外事故的基本知识，使他们得到这方面的教育并帮助他们应用这种基本知

识；（Ｆ）开展预防保健、对父母的指导以及计划生育教育和服务。”《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１２ 条：“１．缔约各国应采取一

切适当措施以消除在保健方面对妇女的歧视，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取得各种保健服务，包括有关计划生育的保健服务。 ２．
尽管有本条第 １ 款的规定，缔约各国应保证为妇女提供有关怀孕、分娩和产后期间的适当服务，于必要时给予免费服务，并保证在

怀孕和哺乳期间得到充分营养。”第 １４ 条：“２．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消除对农村地区妇女的歧视，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

的基础上参与农村发展并受其惠益，尤其是保证她们……（ｂ）有权利用充分的保健设施，包括计划生育方面的知识、辅导和服务。”



生系统治理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宣言还指出，
妇女目前占医疗卫生和社会工作者队伍的 ７０％，
但在担当领导和决策角色方面仍然经常面临重

大障碍。 承诺为妇女提供更好的机会和工作环

境，确保她们在卫生部门的作用和领导力，以期

加强所有妇女在工作队伍中实实在在的代表性、
互动、参与及权能，消除妇女遭受的不平等和偏

见，包括消除不平等薪酬①。
妇女的健康权作为妇女基本人权的一部分

应该得到承认和保护，已经日益成为国际共识。
然而，在妇女健康权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和涵义、
健康服务的内容，以及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

任这些问题上，仍存在着广泛争议，其焦点在于

对于“身体完整性和自主性（ ｂｏｄｉ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与“性权利（ ｓｅｘ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的认识和

分歧。 对许多妇女权利倡导者来说，承认妇女对

身体和性的主权至关重要，只有这样妇女才能获

得必要的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包括计划生育和安

全合法的人工流产服务；妇女和女童才能免受歧

视和暴力，特别是童婚 ／早婚、性骚扰、性暴力和

婚内强奸；才能消除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ｓｅｘ⁃
ｕ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歧视，使性少

数群体的女性获得公平的健康服务。 所有这一

切，是决定性别平等是否能够真正实现的关键所

在。 尽管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性别平等

倡导者和法律学者在这个领域中耕耘探索和倡

导多年，在不同地区、不同议题上也不同程度地

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宗
教文化传统、经济模式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国
际和国内的倡导空间和策略各异，旧有争议还远

未解决，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在这一议题上的

争议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持续②。
（四）进展与挑战并存

在过去的五年中，国际上关于妇女健康的议

题，进展与挑战并存。 从性别视角和权利视角看

待妇女健康已成共识。 生命周期的方法、多重身

份的重叠和交叉（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分析方法等

在妇女健康领域的倡导中得到了广泛采用［１１］。
除了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健

康议题外，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武装冲突中的

妇女健康问题也日益得到重视。 联合国和一些

国际组织编写了相关的政策指南和操作手册，例
如世界卫生组织编写的《全民健康覆盖 不让一个

人掉队———平等、性别与人权国家支持包》③，联
合国人口基金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编写了针

对残障女性和土著妇女的生育健康服务的手册

和政策建议等④。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 ２０２０ 年发布的报告，全球

的孕产妇死亡率仍然较高（２１１ ／ １０ 万），但是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之间下降了 ３８％。 全球有 １ 亿 ９
千万育龄妇女（１５～４９ 岁）在 ２０１９ 年虽有避孕意

愿却没有能够采用任何避孕措施⑤。 一些国家的

妇女在争取堕胎权方面取得了进展，例如爱尔兰

于 ２０１８ 年经过全民公投，允许女性在孕期 １２ 周

内自由堕胎。 经过妇女权利倡导者的长期努力，
阿根廷也有望在 ２０２０ 年通过堕胎合法化的法案。
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例如波兰和美国，妇女的堕

胎权受到进一步的限制。 在国际上各种宗教右

翼势力、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日益活跃的大背景

下，一些地区少数族裔、移民和难民群体的健康

权利被漠视。 美国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停止了对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金支持，扩展了“全球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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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ｇ Ｒｕｌｅ）政策①，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停

止了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支持。 这些政策给

全球妇女健康和公共卫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

响②。
近年来，关于妇女健康的政策讨论也关注了

新的辅助生殖技术对妇女健康带来的挑战③。 此

外，关于公共卫生和妇女健康服务的资金投入④，
有关医疗服务中的公私伙伴关系（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⑤⑥，贸易协定中涉及仿制药品的知识

产权问题，也是备受关注的议题。 这些宏观经济

和贸易政策、对外援助的外交政策等，也对全球

妇女健康以及全民健康覆盖目标的实现产生重

要的影响。 ２０２０ 年初发生的全球新冠疫情大流

行，引发了人们思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对性别

平等和妇女健康与服务带来的影响。 女性卫生

工作者的贡献和需求，也受到了格外的关注⑦⑧。
二、过去五年中国促进妇女健康取得的成果

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认真履行对国际公约

的义务和对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北京世妇会行

动纲领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将其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努力实现各项目标。 在促进实现《中国妇女

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所提出的妇女健

康目标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一）法律政策框架的更新和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举行的全国卫

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把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将健康融入所

有政策” “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在中国政府提交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暨《北京

宣言》与《行动纲领》通过二十五周年国家级综合

审查报告中，详细叙述了妇女健康议题已经纳入

了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及其专项行动计划、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人口

发展规划》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等。 这

些都是中国落实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视公约委员会对中国履约报告的结论性建议、实
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一步落实开罗人口

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及北京《行动纲领》的具体

行动。 ２０１７ 年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

法》，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

办法》，实施办法对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婴儿

保健、技术鉴定、监督管理、罚则等作出了具体详

尽的规定，以确保服务的质量，规范从业者的行

为。 ２０１６ 年的《“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提出

了若干关键的健康指标和到 ２０３０ 年前要达成的

目标，包括孕产妇死亡率在 ２０２０ 年降到 １８ ／ １０
万，到 ２０３０ 年降到 １２ ／ １０ 万。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 ２０２０ 年降到千分之九点五，到 ２０３０ 年降到千

分之五。 这些目标均高于联合国《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

展目标》所设定的指标。 这一纲要第十章“加强

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中的第一节“提高妇幼健康

水平”，内容包括“实施母婴安全计划，倡导优生

优育，继续实施住院分娩补助制度，向孕产妇免

费提供生育全过程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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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遏制令（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ｇ Ｒｕｌｅ）是一项美国政策，禁止将美国的对外援助资金分配给那些提供堕胎和堕胎咨询服务或从事相关游说

活动的非政府组织。 这项政策直接影响了依赖美国援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生育和公共卫生服务，因此受到妇女权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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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ＦＰＡ，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ｄｉｎｇ Ｇｅｎｄｅｒ－ｂａｓｅ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Ｇｅｎｉｔａｌ Ｍｕ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ｏｆ ２７ 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０。



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构建覆盖城乡居民，涵盖孕

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
实施健康儿童计划，加强儿童早期发展，加强儿

科建设，加大儿童重点疾病防治力度，扩大新生

儿疾病筛查，继续开展重点地区儿童营养改善等

项目。 提高妇女常见病筛查率和早诊早治率。
实施妇幼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保障工程，提升孕

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能力”。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指出，“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

国的根本目的。 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

着力点，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实
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 “使全体人民享有所

需要的、有质量的、可负担的预防、治疗、康复、健
康促进等健康服务，突出解决好妇女儿童、老年

人、残疾人、低收入人群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

题”。 “实现从胎儿到生命终点的全程健康服务

和健康保障，全面维护人民健康”。 为实现该规

划纲要的目标，２０１９ 年启动了《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 其包括 １５ 项具体行动，妇幼

健康促进行动是其中之一，并制定了具体的结果

性指标、个人和社会倡导性指标、政府工作指

标①。 在逐步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制度保障、
将妇幼健康核心指标和重点政策措施纳入各级

政府目标考核、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的同时，不断

加强妇幼健康投入保障，２０１６ 至 ２０１８ 年，政府投

资 ８４．８ 亿元支持全国 ５６１ 个妇幼保健机构建设，
各级政府加强资金配套，妇幼保健机构基础设施

建设得到明显改善。 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和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建立了覆盖

１３．５ 亿人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②。
随着中国人口形势的重大变化，总和生育率

自 １９９０ 年代初就已经跌入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

长速度不断放慢，中国政府启动了循序渐进的生

育政策调整。 ２０１３ 年单独两孩政策和 ２０１５ 年全

面两孩政策先后出台，正式终止了已实施 ３５ 年

的独生子女政策。 ２０１３ 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和卫生部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２０１８ 年又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这

些机构和政策的调整为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以及妇女健康、公共卫生工作带来新的机

遇和新的任务，即把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

纳入公共健康服务之中，在家庭发展和健康老

龄化方面做出加倍努力 ［７］ ，并先后出台了《关

于切实做好高龄孕产妇管理服务和临床救治

的意见》 等多项规范性文件。 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制定实施了《母婴安全行动计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年） 》和《健康儿童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 。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
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等 １０ 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艾

滋病传播实施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 该实施

方案明确提出增强艾滋病防治意识，避免和减少

不安全性行为，最大限度发现和治疗艾滋病感染

者，遏制艾滋病性传播上升势头，推进消除母婴

传播进程，将艾滋病疫情持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的总体目标以及 １６ 个可量化的工作指标，围绕

目标实施“六大工程”，即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

程、艾滋病综合干预工程、艾滋病扩大检测治疗

工程、预防艾滋病社会综合治理工程、消除艾滋

病母婴传播工程、学生预防艾滋病教育工程。 其

中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工程由卫生健康部门牵

头，加强感染艾滋病育龄妇女的健康管理和指

导，及时发现孕情并纳入专案管理。 鼓励在婚

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中开展艾滋

病检测咨询服务。 提升疫情严重地区综合服

务水平，以省为单位逐步消除艾滋病母婴传

播③。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联合开展的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传播试

点项目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正式启动，项目从“工作

机制建立与服务” “数据和信息质量管理” “实

验室质量与管理”和“人权、社会性别平等及社

区参与”等四个方面，旨在帮助中国满足世界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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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２０１９ 年。
参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９）》，２０１９ 年。
参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 》 ，２０１９ 年。



卫生组织消除母婴传播认证评估工具要求，使
中国成为实现消除三病（艾滋病、梅毒和乙肝）
母婴传播的国家①。

（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妇女健康目标的实施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妇女

健康提出了 ８ 个主要目标和 １１ 个策略措施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发布的 ２０１８ 年《中
国妇女发展纲（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统计监测报告，
孕产妇健康保健的各项指标继续提高，孕产妇住

院分娩率自 ２０１２ 年起一直保持在 ９９％以上的高

水平。 ２０１８ 年，住院分娩率为 ９９．９％，与上年持

平，高于 ２０１０ 年 ２．１ 个百分点；孕产妇系统管理

率为 ８９．９％，比上年略升 ０．３ 个百分点，比 ２０１０
年提高 ５．８ 个百分点。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孕产妇产

前检查率、产后访视率等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 孕产妇死亡率持续降低。 ２０１８ 年，孕产妇死

亡率为 １８．３ ／ １０ 万，比上年降低 ６．６％，比 ２０１０ 年

降低 ３９％，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同期

城市与农村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为 １５． ５ ／ １０ 万和

１９．９ ／ １０ 万，分别比上年降低 ６． ６％和 ５． ７％，比
２０１０ 年降低 ４７．８％和 ３３．９％。 妇女生殖保健服

务不断加强。 国家实施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基本项目，普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

知识，提高生殖健康水平。 全国已婚育龄妇女避

孕率一直保持在 ８０％以上。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农
村妇女宫颈癌、乳腺癌检查已覆盖全国所有贫困

县。 妇女常见病筛查率经过几年低位徘徊后有

了明显上升，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１．２％上升到 ２０１８ 年

的 ７５．５％，提高了 １４．３ 个百分点，比 ２０１７ 年提高

８．６ 个百分点（图 １），但距《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规定的“达到 ８０％以上”的目

标仍有差距③。 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７．１％下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４． ５％，处于历史最低水

平。

图 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妇女常见病筛查率情况（％）
资料来源：２０１８ 年 《中国妇女发展纲 （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统计监测报告。

图 ２：监测地区孕产妇死亡率（１ ／ １０ 万） ［１２］

资料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从图 ２ 可以看出，在过去的 ２０ 多年中，中国

的孕产妇死亡率显著下降。 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８８．９ ／ １０
万，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０．１ ／ １０ 万，从而实现了“到
２０１５ 年将孕产妇死亡率比 １９９０ 年降低四分之

三”的千年发展目标。 到 ２０１８ 年底，进一步降至

１８．３ ／ １０ 万。 值得关注的是，城乡之间的孕产妇

死亡率差距正在稳步减少。 １９９０ 年，农村妇女的

孕产妇死亡率 （ １１２． ５ ／ １０ 万） 远高于城市妇女

（４５．９ ／ １０ 万）。 即使在 ２００５ 年，农村地区也几乎

是城市地区的 ２．１５ 倍。 从那以后，城乡和地区差

距一直在稳步缩小。 在最近五年来，城乡间差距

略有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急剧

下降，同时城市孕产妇死亡率改善步履缓慢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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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网站的报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ｗｃｈ．ｏｒｇ．ｃｎ ／ ｒｄｘｗ ／ ｔｐｘｗ ／ ２０１８０９ ／ ｔ２０１８０９２５＿１８４７７１．ｈｔｍｌ。
这 ８ 个主要目标是：１．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享有良好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妇女的人均预期寿命延长。 ２．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

２０ ／ １０万以下。 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降低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率。 ３．妇女常见病定期筛查率达到 ８０％以上。 提高宫颈癌和乳腺

癌的早诊早治率，降低死亡率。 ４．妇女艾滋病感染率和性病感染率得到控制。 ５．降低孕产妇中重度贫血患病率。 ６．提高妇女心理

健康知识和精神疾病预防知识知晓率。 ７．保障妇女享有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权，减少非意愿妊娠，降低人工流产率。 ８．提高妇女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
参见 ２０１８ 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统计监测报告，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９１２ ／ ｔ２０１９１２０６＿１７１５９９８．ｈｔ⁃
ｍｌ。



图 ３：孕产妇保健情况（％） ［１２］１０９

资料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在孕产保健方面，提供全方位孕期保健服

务，推广生育全程医疗保健服务。 全面推行妊娠

风险分级管理和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 全国产

前检查率稳步提高，在过去五年中一直保持在较

高的水平，并且城乡和地区差距也在逐渐缩小。
例如 ２０１８ 年全国产前检查率为 ９６．６％，农村地区

为 ９５．８％①。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图 ３ 所示，
２０１５ 年以来，除了产前检查率之外，其他几项指

标———建卡率、产后访视率、系统管理率都有小

幅度下降。 这说明有必要继续加强孕产妇保健

的工作。
２０１５ 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农村妇女免费“两
癌”筛查。 “两癌”筛查项目将受益妇女年龄由

３５～５９ 岁扩展到 ３５ ～ ６４ 岁。 宫颈癌筛查项目地

区由 ２００ 个县（区、市）扩大至 １７００ 多个，由国家

卫健委、全国妇联等部门组织实施妇女乳腺癌、
宫颈癌免费筛查和救助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累计

为超过 ８５００ 万农村适龄妇女进行了宫颈癌检查，
为 ２０００ 万农村适龄妇女进行了乳腺癌检查。 妇

女常见病筛查率，如前文所述，在过去五年中提

高了 １０ 个百分点。 但离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设定的“达到 ８０％以上”的目

标仍有差距。
（三）积极参与妇女健康议题的全球合作

中国是医疗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倡导者、推
动者和践行者，始终致力于实现《国际人口与发

展大会行动纲领》、世界妇女大会《北京行动纲

领》，全面落实联合国 《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特别是健康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积极开展

对外医疗援助和全球应急处置，认真履行健康领

域国际公约，勇于承担国际人道主义责任。 例

如，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中国积极响应国际卫生应急行

动，在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中作出了重要贡

献。 中国在爱国卫生运动、疾病预防控制、全民

健康覆盖、妇幼健康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为世界提供了经验。
２０１６ 年，在北京签署发布了《中国—世界卫

生组织国家合作战略（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确定卫生

政策、规划、技术、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合作。 ２０１７
年，签署《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

备忘录》《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执行

计划》，共同致力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卫

生应急、传染病防治、传统医学等领域的合作［１３］。
１９９４ 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首次确认了南

南合作对推动《开罗行动纲领》实施的重要作用，
为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南南合作奠定了基础。 中

国是人口、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领域南南合作的

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 南南合作通过总结和推

广有关人口、性与生殖健康、生殖权利的最佳实

践，提升伙伴国家的工作思路和活动水平。 例

如，近年来建立了中非人口与发展论坛，以交流

和传播发展中国家在人口与生殖健康领域的成

功经验。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第三届中非人口与发展论

坛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中国

与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伙伴组织签署了关于为

发展中国家在人口与发展领域提供培训、支持发

展中国家生殖健康服务机构能力建设、向发展中

国家捐赠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产品的谅解备忘

录。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中国政府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价值超过 ２００ 万美元的生殖健康产品和

医疗器具；向一些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伙伴组织

成员国捐赠了价值超过 １００ 万美元的避孕药具

和价值 ６０ 万美元的生殖健康医疗器具。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 年，中国政府已培训了 １３００ 多名来自发展

中国家的政府高级官员、项目管理者和医疗服务

人员，成为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伙伴组织中最大

的培训提供者［７］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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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行动纲领》中，也强调以国际合作促

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 中国积极落实援助发

展中国家妇女的承诺。 在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联合国

妇女署共同举办的全球妇女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提出了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四点中

国主张。 其中承诺中国将于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为发展

中国家培训十三万妇女骨干，实施 １００ 个“快乐校

园工程”和 １００ 个“妇幼健康工程”。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已完成了 ６０％以上，２０２０ 年将全部完成①。
随着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在

性别平等和妇女健康领域的参与和合作，特别是

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平等、多赢、互惠的国际合

作，将更加扩展和深入。 除了政府主导之外，期
待其他机构，如工商业、学术界、民间组织也扮演

重要角色。
三、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近五年来，中国在妇女与健康领域取得了长

足的进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中国提

交给联合国的“北京＋２５”国家报告中，“大力提高

妇幼健康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妇女健康水平”被

列为未来工作的五个重点领域之一。 将围绕落

实《“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启动一批影响

妇幼健康事业发展的重点问题研究项目，整合优

化妇幼健康服务资源，创新妇幼卫生服务供给模

式，加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扩增助产服务

优质资源，加快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能

力建设，提高妇幼健康服务质量。 以落实健康扶

贫工程为抓手，推进妇幼健康事业均衡发展，逐
步扩大农村妇女“两癌”检查覆盖面，确保 ２０２０
年农村妇女“两癌”检查工作覆盖到全国所有贫

困县。 提高“两癌”早诊早治率，对符合条件的低

保患者进行医疗救助。 加强老年常见病、慢性病

的健康指导和综合干预，提高老年妇女健康水

平。 在落实全面两孩政策中加强对高龄产妇的

医疗服务，健全完善孕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出

生缺陷防治等服务制度。
面对人口流动、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和气

候变化的复杂状况，妇女群体面临更多新的健康

问题。 如何采取多元的策略维护她们的健康权

利，相关法律政策和规划尚未有充分体现。
第一，有效应对生殖健康和妇幼保健的新挑

战。 生殖健康和妇幼保健一直是妇女健康议题

的重点，在这一方面政府投入的资源多，取得了

丰硕成果。 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卫生机构

的合并和调整、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和二孩

政策的推出，对生殖健康和妇幼保健提出了新的

问题和挑战，这需要及时有效的回应。 在低生育

率状态下，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提供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和高质量的生殖健康服务，以
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７］３６。

第二，妇女的心理健康问题亟待关注。 ２０１６
年的中国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

基础性研究，这大大促进了心理健康事业在中国

的开展。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提出：“提高妇女精神卫生服务水平。 建立覆盖

城乡、功能完善的精神卫生防治和康复服务网

络。 针对妇女生理和心理特点，开展咨询和服

务。 加强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人

员精神卫生知识培训。 开展妇女产后抑郁症预

防、早期发现及干预。”但是，在对于妇女发展纲

要的监测评估中，缺乏有效的指标和数据。 媒体

中时有曝光亲密关系中对女性的精神控制、家庭

暴力中的精神暴力等问题。 农村留守妇女由于

生产与生活的压力、人际关系、个人健康状况、孤
独与不安全感等因素，心理健康问题更加突出，
需要来自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及家庭的支持。
农村妇女的自杀死亡率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有了大幅

度下降，但仍然高于城市男性和女性②。
第三，需要加大力度保障妇女的职业健康与

安全。 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通过了 ４０ 多个职业

安全与健康方面的国际劳工标准。 其中涉及职

业安全与健康基本原则的有《职业安全与健康公

约（１５５ 号）》（１９８１ 年）和该公约的建议书（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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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政府代表在“北京＋２５ 审查”亚太部长级会议大会上的发言，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ｅｓｃａ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８Ｂ％
２Ｂ２５％２９％２０Ｉｔｅｍ％２０２＿０．ｐｄｆ。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表 ６－１２ 居民病伤死亡原因

中自杀死亡率（１ ／ １０ 万），第 １１５ 页。



年）、《职业卫生服务公约（１６１ 号）》 （１９８５ 年）、
《促进职业安全与健康框架公约（１８７ 号）》（２００６
年）、《消除劳动世界的暴力和骚扰的公约（１９０
号）》（２０１９ 年）。 １９８８ 年，国务院颁布了《女职工

劳动保护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发布了《女职

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对女职工

劳动保护的内容，一是调整了女职工禁忌从事的

劳动范围；二是规范了产假假期和产假待遇；三
是调整了监督管理体制。 然而，对此规定的实施

却并不乐观。 如图 ４ 所示，执行这一特别规定的

企业自 ２０１５ 年来有所下降。 图 ５ 中显示工伤保

险参保人数及性别构成中，近五年来女性的比例

一直在 ４０％以下徘徊，甚至不如 ２０１４ 年。

图 ４：执行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企业比重［１２］７４

资料来源：全国总工会。

图 ５：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及性别构成［１２］７０

资料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此外，很多妇女从事非标准就业或在家依赖

互联网平台经济就业。 虽然女性在家工作可以

避免暴露于工作场所的有害因素，但在非正规的

工作环境里工作会缺乏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①。
这种劳动形式也使妇女的时间和精力在有酬劳

动和无酬照料劳动之间分割切换，更加重了她们

身心的疲惫，影响着她们的身心健康。
２０２０ 年初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将女性医

务工作者的健康和职业安全问题展现在世人面

前。 在卫生保健部门以及家庭护理人员中，妇女

所占比例较高，这使她们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的影

响。 由于职业性别隔离和分层，一些妇女从事着

高风险的工作，例如医疗垃圾的清运，却无法获

得必要的防护用品，增加了她们职业暴露的风

险②。 据报道，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中旬，中国在支

援湖北抗击疫情的 ４２６００ 名医务工作者中，女性

占了三分之二。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医务工作者

中没有发生职业暴露的感染，但是却有过度劳累

而在返程后殉职的女医生。 值得反思的是，媒体

报道中反映出对女性医务工作者的刻板印象，如
“怀孕九个月的护士坚守岗位”“一名护士流产十

天后返回医院的工作岗位” “女医生和护士在出

发支援武汉之前剃光头”等等。 这些报道在赞扬

女性医务工作者的贡献时，却没有承认她们的特

殊需求———得不到生理期的卫生用品，防护服的

尺寸不适合女性的身材等。 此外，在疫情导致医

疗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如何高质量地提供妇女所

需的健康服务———从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家庭

暴力的预防和干预，到心理支持———是摆在政府

决策部门、很多医疗机构和社区工作者面前的重

要课题。
第四，关注环境和气候变化对妇女健康的影

响。 空气、水、土壤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其对人类

健康的潜在有害影响日益受到重视。 在建设健

康中国和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妇女和环境健

康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２０１８ 年环境保护部印发

了《国家环境保护环境与健康工作办法（试行）》，
进一步加强了对环境健康风险的管理、监测和风

险防控。 在中国的实践中，把扶贫和妇女健康有

机结合起来，但是有关环境与妇女健康的研究和

干预仍然有待深入。 在全球，由于环境破坏和气

候变化而引发的各种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是全

球公共卫生的巨大威胁。 例如“寨卡”病毒对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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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安全和健康是未来工作的核心》，２０１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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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殖健康和儿童健康带来的威胁。 气候变化

引发的贫困和自然灾害导致女性的发病率、死亡

率比男性高，而灾害发生时的逃生率低于男性。
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女性面临着水和食物的短

缺、暴力和拐卖等威胁。 灾害往往也破坏了国家

提供卫生服务的能力。 国家需要制定相关政策，
保证这些地区的人民在医疗卫生、饮食用水等方

面达到健康标准。 保证妇女参与到各种相关政

策的制定过程，完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避免

健康服务中对妇女的歧视，加强心理辅导和精神

健康服务，等等［１４］。
第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日益成为妇女健康的重要威胁。
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心脏病、恶性肿瘤、脑血

管病、呼吸系统疾病都是 ２０１８ 年占据居民前十位

疾病死因构成的前四位①，其经济和社会负担也

日益沉重。 如何倡导科学合理健康的膳食结构

和生活方式，促进妇女的健康，是实现妇女健康

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需要用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健康政策的

整合，并加强政策和执行中的社会性别视角。 实

现《“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 《中国妇女发展

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等政策和规划提出的妇

女健康目标，不仅仅涉及提供高质量全覆盖的医

疗服务，也涉及教育、预防、统计监测、问责等一

系列相应的机制和政策，并且涉及更广泛的社会

因素和社会政策的改变，例如社会保障、社会福

利政策的相应调整，如生育保险、全民医疗保险、
托儿服务、平等分担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等。 中

国需要努力整合协调这些相关政策，并且在政策

制定和执行中保证纳入社会性别视角。
第七，妇女健康的指标体系有待完善。 目前

国际和国内发展目标中所使用的性别平等指数

或者测量妇女健康的指标，各有其适用性和局限

性，尚不能完全满足全面适当地评估监测妇女健

康的 进 步 和 差 距。 在 《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纲 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的妇女健康指标中，主要偏重

于生殖健康和孕产妇健康的指标，而对其他健康

议题，不同女性人群的健康状况和需求难以体

现。 因此，学者郑真真提出，在以发展和赋权为

框架分析女性健康问题的基础上，考虑到女性全

生命周期不同时期的健康风险和性别不平等问

题，根据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推荐制定

相应的以结果测量为主的三套供评估和监测的

妇女健康指标。 除了应用国家和省市级统计数

据构建宏观指标外，还要充分利用抽样调查资料

在个体层面对妇女健康进行评价和分析，并与宏

观指标相结合，分析内部差异和变化及其影响因

素和影响机制也很重要。 作者因此提出 ３ 组宏

观指标评价性别平等和妇女健康，即：（１）婴儿和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性别）；（２）未满足的避

孕节育 ／性与生殖健康服务需求（分年龄组）；（３）
孕产妇死亡率。 此外，还有 ２ 个长期监测指标：
分性别预期寿命 ／健康预期寿命和出生性别比；
以及 ２ 个过程监测指标：常见病筛查率和社会保

障的覆盖（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 ［１５］。 至于妇女

心理健康、职业健康、环境健康等指标如何设定，
数据如何收集，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

四、结论与建议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将对《北京行动纲领》、
人发大会《开罗行动纲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联合国《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对

性别平等、妇女发展和妇女健康的承诺，落实在

执行贯彻《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实现全民健康覆

盖等实际工作中，在促进妇女健康方面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特别体现在完善妇幼保健、全民

健康覆盖、缩小城乡差别上。 在国际上，在人口

和计划生育、妇女健康领域加强了南南合作。 但

是在新的形势下，如前文所述，妇女健康领域也

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 为此，可以在以下方面

着重努力：
第一，在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的过程中，纳

入性别视角，保证妇女的参与，将性别平等、公平

公正的原则置于国家卫生与发展政策和战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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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要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弱势的一些

社会群体的需求和他们的健康所面临的多重威

胁，那些难以获得健康服务的脆弱人群，包括生

活在偏远农村地区的人口、移民和年轻人，也能

够获得高质量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 避孕

药具，应从已婚育龄夫妇扩大到全体人口，而不

论其年龄或婚姻状况如何。 有感染艾滋病毒和

其他性传播感染风险的弱势人群应获得包括男

用和女用避孕套在内的预防服务。
第二，采用生命周期方法，将包括计划生育、

孕产妇保健、艾滋病毒 ／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感

染的检测和治疗以及暴力受害者在内的服务加

以整合。 例如，预防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应纳

入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 这就要求提高医疗

卫生服务人员综合服务的能力。 在新的二孩政

策下，努力提供高质量的生殖健康服务。
第三，关注妇女性心理健康、环境健康、职业

健康。 建立适合的发展目标、指标、监测机制和

数据收集系统。
第四，进一步完善妇女健康的评估指标体系。

第五，国家应保证妇女健康的公共投资，增
加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覆盖率。

第六，需要更多的跨部门协作来建立问责机

制。 认真执行有关法律法规，优化监督机制，完
善监督制度。 因此，必须建立长期机制，加强生

殖健康服务监督，提高收集和使用按年龄和分性

别收集与利用数据的能力，并评估服务质量。
第七，继续加强公共卫生的全球合作，特别

是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妇女健康领域的合作。
第八，充分利用妇联组织和其他民间社会的

力量和贡献。 一些妇女民间组织，如乳腺癌患者

病友组织、失独家庭联谊组织、服务于流动人口

的组织、农村妇女发展组织、中国青年健康网络，
以及一些心理咨询和社工服务组织，都针对不同

人群的需求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活动，为提高不同

年龄、不同群体的妇女的身心健康作出了不可或

缺的贡献。 它们应该得到更多资金和政策支持。
第九，提高性别平等的社会意识，鼓励男性

分担无偿照料工作，在避孕和计划生育方面承担

同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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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理论研究·

通过司法实现女性解放：
美国女性解放的路径及启示①

李　 勇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摘　 要：美国女性解放的路径看似杂乱无章，实则蕴含一种辩证的螺旋式发展关系：女权主义实践激发女权

主义法律理论，女权主义法律理论形塑女权主义法律实践，女权主义法律实践重构女权主义法律理论。 总之，女
权主义实践和女权主义法律理论之间的互动，使美国女权主义者未受制于既有的修宪和立法程序，而是通过司法

的方式助推女性解放。 虽然不同国家女性解放的模式和途径存在差异，美国女性解放的经验亦非普世皆准，但

是，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美国女性解放的经验或许能为中国突破现实瓶颈，推动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带来启

发。
关键词：司法；女性解放；女权诉讼；女权运动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６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３７－１０

　 　 自 １８４８ 年塞尼卡瀑布城妇女大会以来，美国

女性便在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苦苦挣扎，经过两波

女权浪潮后，她们已基本形成特有的解放路径，
即通过司法实现女性解放。 回顾美国女权运动

的历史，女性争取权利的方式往往与司法紧密相

关。 司法的路线在女性获准投票以前便得到充

分运用，在女性被剥夺受教育权和面临性别恐

怖、贬低和歪曲的时代里亦如此。 如今，“司法先

例仍被视作击败史无前例之演绎的有效基础，或
依女性观点而言的主动” ［１］３５１。 美国女性不仅要

开展女权运动，还要耐心等待典型案件的出现。
每个女权诉讼经典判例能够成功上诉至最高法

院绝非偶然。 女权组织和女权主义者需要耐心

等待，时机成熟后，她们会游说当事人将精心挑

选的案件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在努力将挑选

的案件推入最高法院的同时，女权主义者还积极

展开舆论宣传，以取得女性同胞的支持。 希望在

法院裁判和社会舆论的双重作用下，使该案成为

撬动旧世界的阿基米德支点［２］４４。
美国女权主义者试图将这些涉及女性权利

的典型案件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的原因主要包含

三方面：一是通过发挥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作

用，确认州歧视女性的法律无效；二是利用遵循

先例原则使该案成为此后审理此类案件的参照；
三是促使相关成文法的修改和完善。 总而言之，
“作为典型的判例法国家，运用女权诉讼个案裁

判寻求确认女性权利，已成为美国女权主义者和

组织推动女性解放的基本策略” ［３］，希冀此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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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和路径的揭示能够为推动中国女性解放带来

新启发。
一、女权诉讼的理论储备：女权运动激发女

权主义法律理论

美国成立初期，《联邦条例》和美国宪法均未

提及女性及其权利。 美国女性被迫走上争取自

身权利的道路，进而掀起两波女权主义浪潮。 特

别是在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中，女权运动的先锋

女性已经率先提出女权主义法律理论①。
（一）风起云涌的第二波女权浪潮

第二波女权浪潮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深受

美国著名女权运动家贝蒂·弗里丹和大洋彼岸

的女权运动先驱西蒙娜·徳·波伏娃（Ｓｉｍｏｎｅ ｄｅ
Ｂｅａｖｉｏｒ）著作的鼓舞以及联合国相关工作②的启

发。 第二波女权浪潮与反战运动有关，许多年轻

女性在反战示威中体味到自身因性别而被边缘

化，进而指出亟需解决大男子主义问题，并刊发

了题为《妇女解放运动之声》的小报文章。 此时

发行的还有新左派女性的宣言，她们坦言女性在

运动中的位置就是仰卧。 １９６６ 年，弗里丹领导的

女权组织开始抗议游行，旨在实现两性平等并促

进女性意识觉醒，最终形成了由法政精英组成的

全国妇女组织。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平等就业委员会在

该组织的游说下举办了《民权法案》第 ７ 章的听

证会。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全国妇女组织将群众反抗、
民权运动、立法游说和女权诉讼结合起来反对女

性歧视。 １９６８ 至 １９６９ 年，大西洋城“美国小姐”
选美比赛现场发生数场抗议活动，女权主义者为

绵羊戴上后冠以嘲弄该比赛［４］２６８。
１９６９ 年，激进女权主义者在纽约教堂的地下

室举办了历史上首次关于堕胎的公共演讲。
１９７０ 年，弗里丹领导其他女性组织开展全国女性

总罢工。 她们通过静坐、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
主张开办日托所、生育自主、平等就业和受教育

权等核心权利。 此次罢工是美国女权运动中规

模最大的斗争运动。 同年，女权主义领袖格洛丽

亚·斯泰纳姆创办了 １９７０ 年代最著名的女权刊

物《女士》，成为了此阶段女权运动的理论阵

地［４］２６８。 １９７１ 年，女权主义者在全国女性会议上

主张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并设置堕胎公积

金。 １９７０ 至 １９８０ 年间，各女权流派围绕全国妇

女组织开展了与生育自主权有关的节育运动。
她们设计专门的组织开展堕胎援助活动，并通过

公开宣传、示威、游行等方式促进堕胎权利运动

的发展。 １９７２ 年，《教育修正案》规定教育领域不

得存在性别歧视。 此外，凭借女权主义者和女权

组织的努力，最高法院做出了诸多禁止歧视并保

护女性权利的经典判例。
（二）女权运动急先锋的关键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期间，
第一波女权浪潮的影响已消失殆尽，越来越多的

美国女性离开职场和学校回归家庭。 与第一波

女权主义浪潮中女性为改变自身悲惨境遇而主

动反抗不同，此时，美国女性的觉醒需要先锋女

性的呐喊。 弗里丹、麦金农、德沃金等先锋女性

最先意识到美国社会中女性普遍面临的问题，进
而在各自的领域脱颖而出，主动扛起女权运动的

大旗。
１．激进女权主义的领军者：凯瑟琳·麦金农。

凯瑟琳·麦金农（Ｃａｔｈａｒｉｎｅ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不仅是著

名女权活动家，还是女权主义法学的担纲者。 麦

金农坚持基于女性的视角对法律施加影响，试图

通过激进的女权行动改变充满男性宰制的法律，
使之能够反映女性的特殊经历和需求。 麦金农

在研究生期间便已经开设了耶鲁女子研究项目

的首门课程。 １９７９ 年，麦金农率先提出了反性骚

扰的法律主张，认为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是性别歧

视，其性骚扰理论在梅里特诉文森案中被平等就

业委员会吸收作为反性别歧视的标准。 麦金农

本人也以律师的身份投入到协助被害人文森的

运动中，成就了将性骚扰视为性别歧视的最高法

院判决，创造了性骚扰的判例法［５］。 此外，麦金

农与其革命伙伴兼挚友安德里奇·德沃金（Ａｎ⁃
ｄｒｅａ Ｄｗｏｒｋｉｎ）共同拟定了承认色情制品侵害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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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权主义法律理论主要产生于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此阶段，但并不意味着第一波女权主义浪潮中没有

女权诉讼经典判例和女权主义法律理论，典型的是穆勒诉俄勒冈州案及由此产生的理论。
１９４６ 年，联合国设立妇女地位委员会并于两年后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男女两性享有平等权利。



权利的法案。 身为反色情十字军的先锋，麦金农

以女权律师的身份为色情出版物的受害女性辩

护。 从国际层面讲，麦金农提出的平等、色情以

及仇恨等主张对加拿大、瑞典等国家和国际组

织、人权机构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２０００ 年，麦
金农作为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战争中性侵被害

女性的代表，为克罗地亚和穆斯林女性赢得 ７．４５
亿美元的赔偿金，并开创了承认强奸是种族灭绝

行为的国际法先例［５］。
２．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贝蒂·弗里丹。

贝蒂·弗里丹（Ｂｅｔｔｙ Ｆｒｉｅｄａｎ）被誉为“美国现代

女权运动之母”，其先锋之作《女性的奥秘》成为

了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导火索。 除创造性地提出

女性面临的无名问题并揭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理论所形塑之“女性奥秘”的神秘面纱外，更重要

的是，弗里丹亲自领导并在女权主义实践中践行

了她的理论。 她于 １９６６ 年领导成立了作为第二

波女权浪潮两大阵营之一的全国妇女组织，并成

为该组织的首任领导人。 １９６９ 年，基于美国社会

广泛禁止堕胎的现实，弗里丹设立了旨在捍卫女

性生育自主权的全国堕胎行动联盟。 在全国堕

胎行动联盟及其他相关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最高

法院通过“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确认了女性的

堕胎权。 １９７０ 年，弗里丹又协助组织了全国女性

政治会议［６］；同年 ８ 月 ２６ 日，弗里丹利用纪念美

国宪法修正案通过 ５０ 周年的时机，在纽约发起

争取女性权利的罢工游行。 １９７３ 年，弗里丹还帮

助成立了短命的第一女性银行和信托公司，试图

推动实现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７］。 除上述组织

外，弗里丹还连同罗莉亚·斯坦能（Ｇｌｏｒｉａ Ｓｔｅｉ⁃
ｎｅｍ）和贝拉·艾布札格（Ｂｅｌｌｙ Ａｂｚｕｇ）建立起旨

在将女性推动进入公共部门的全国女性政治核

心小组。 在就业上，弗里丹领导的全国妇女组织

成功说服约翰逊总统，于 １９６７ 年签署了禁止在有

关联邦的就业范围内实行性别歧视的行政令。
（三）女权主义法律理论的形成

女权运动的问题导向性，为理论研究提供了

许多议题，女权运动继续推进也需要前瞻性的理

论研究为其指明方向。 凡此种种都促成了女权

主义法学从批判法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具影响

力的法学流派［８］。 女权主义法学家通常都有实

践背景，而且非常了解性别问题。 她们用女权主

义者的身份积极影响与性别相关的法律，或在职

业生涯的不同时期参与了上述活动。 “女权主义

法律理论的多数开拓性贡献乃经由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的女权运动作出，其中的某些真知灼见已经通

过期刊、实时通讯或著作的形式公开发表。” ［１］８

１９７５ 年，《平等权利修正案》未获通过、要求福利

和堕胎权又遭威胁等系列阻挠激怒了女权主义

者。 苏珊·布朗米勒（Ｓｕｓａｎ Ｂｒｏｗｎｍｉｌｌｅｒ）出版的

《违背我们的意愿》解构了男性强奸英雄的神话，
并提出 “色情作品是理论，强奸是实践” 的口

号［４］２７７。 麦金农在投身女权运动的基础上揭开了

法律性别歧视的面纱，贡献出性骚扰法律理论的

开山之作《职业女性的性骚扰》，并在《迈向女性

主义的国家理论》一书中专章讲述女性主义法

学，亦出版了专著《正宗女权主义：生活与法律的

话语》《女性的生活：男性的法律》等著述，专门讲

述既有法律中女性视角的缺位。 德沃金在遭受

其首任丈夫的虐待后投身到女权运动中，同麦金

农一道批判色情作品中的女性物化本质、揭示其

与强奸及其他形式暴力之间的关联，并出版了

《色情作品：男性把持的女性》 ［９］。
除激进女权主义法律理论以外，西里维亚·

Ａ．劳尔（Ｓｙｌｖｉａ Ａ． Ｌａｗ）等学者的著述亦在总结和

反思平等权利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主义女

权主义法学的主张，依此与激进女权主义法律理

论形成争鸣［６］。 罗宾·韦斯特（Ｒｏｂｉｎ Ｗｅｓｔ）发

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法律理论的形式平等主张

并不能确保女性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平等和尊重，
特别是在家庭私领域。 故其开始呼吁以共情、关
怀和情感纽带为基础重构法律，进而形成“关系

法律女性主义”。 卡罗尔·吉利根（Ｃａｒｏｌ Ｇｉｌｌｉ⁃
ｇａｎ）等人则直接提出了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化女

权主义理论。 同时，海迪·哈特曼（Ｈｅｉｄｉ Ｈａｒｔ⁃
ｍａｎｎ）、艾莉森·贾格尔（Ａｌｉｓｏｎ Ｊａｇｇａｒ）、南希·
科特（Ｎａｎｃｙ Ｃｏｔｔ）等女权主义理论家，也在法学

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此外，女权主义法学家

帕特里夏·Ｊ．威廉姆斯（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Ｊ．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和黑

人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Ｂｅｌｌ Ｈｏｏｋｓ）等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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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依托权利话语，谴责在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提出

的女权主义法律理论中黑人女性的边缘化。 总

之，女权主义法律理论已成为美国法学理论流派

的强劲分支。
二、女权诉讼的庭前交锋：女权主义法律理

论形塑女权主义法律实践

理论乌托邦虽然值得向往，但这并非女权主

义者著书立说的最终目的，她们更希望将该理论

落到实处，以为女性争取权利。 然而，由于美国

政治制度的限制，她们只能通过个案裁判来推动

女性解放，并形成较为完善的女权判决体系。
（一）挑选案件

由于诉讼制度以及人力、财力等因素的综合

作用，真正能够诉至最高法院的案件只是少数。
因此，意欲将案件成功诉至最高法院，除充足的理

论储备外，还需要女权主义者和女性组织耐心等待

和精心挑选案件，本文通过如下三个判例阐释之。
其一，罗伊诉韦德案。 １９６９ 年，德克萨斯州

达拉斯县的一名年轻女性诺尔玛·麦科维不小

心怀孕，她不愿意也没有能力生养孩子。 由于没

有经济能力到堕胎合法化的州做堕胎手术，她最

终产下了孩子并送给其他人抚养。 在走投无路

的情况下，诺尔玛开始寻求女权律师的帮助。 此

时正值美国第二波女权浪潮如火如荼之际，女权

组织也正在为女性争取生育权而展开艰苦斗争。
她们也在寻找能够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的典型案

件，以使该案成为宣布各州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

的典型判例，依此方式保障女性生育自主权。 在

此种情况下，诺尔玛辗转找到女性组织以寻求帮

助，双方一拍即合。 女权律师帮助诺尔玛打官

司，向德州政府求偿；诺尔玛则同意指控堕胎禁

令，以推翻美国禁止堕胎的法律。 就诺尔玛本人

而言，她只想为自身讨回公道；对借题发挥的律

师来说，她们则想改变历史以使其他女性姐妹免

遭类似的苦难［１０］。
其二，梅里特诉文森案。 １９７７ 年，银行职员

米歇尔·文森长期遭受其上司西德尼·泰勒的

性骚扰，后不堪忍受请了长假，银行却以请假时

间过长为由将其解雇。 文森向初审法院起诉，指
控泰勒对她的性骚扰违反《民权法案》第 ７ 章的

规定。 初审败诉后，平等机会委员会意识到此类

事件不只是八卦，而是非法职业性别歧视。 因

此，根据麦金农的性骚扰理论设定了有关反就业

性别歧视的指导方针，该方针被联邦最高法院在

文森案中采用，并确认性骚扰是《民权法案》禁止

的性别歧视。 该案上诉后随即得到旧金山职业

女性协会和平等促进会的支持，它们纷纷向法院

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见书［１１］；纽约女性职场学院率

西北地区 １４ 个女权组织，女性司法辩护基金会

带领 １８ 个女权组织为文森提供支援；加利福尼

亚、康涅狄格等 １８ 个州和一百多位议员也都提

交了法庭之友意见书，强烈主张雇主应当对性骚

扰负责［１２］。
其三，美国诉弗吉尼亚州案。 在第二波女权

主义浪潮兴起之初，女权主义者关注的问题大多

只是停留在陪审团排斥女性或基于性别的明显

不公正待遇等表面上的性别歧视。 然而，时至美

国诉弗吉尼亚州案被提出的时代，不再有人敢断

言一位拥有远大抱负的女律师的最高期望不过

只是法庭速录员。 事实上，此时女权诉讼的关切

已逐渐转入女性歧视的更深层面，女权主义者也

开始着手解决文化层面的女性歧视问题。 相应

地，女权主义者和女权组织试图寻找能打破文化

性别角色隔离的典型案件。 自 １９８１ 年奥康纳在

霍根案中作出结束密西西比女子大学性别隔离

案的判决后，民权和司法部门便着手通过安排致

力于为女性争取权利的律师朱迪斯·凯斯（ Ｊｕ⁃
ｄｉｔｈ Ｃａｓｅｙ）来解决美国仅存的几所公立学校性别

隔离问题。 １９８９ 年，当凯斯刚结束促使马萨诸塞

州海事学院承认取消教育性别隔离，代之以平等

招收女学生的斗争时，一位申请人向民权部门匿

名讲述了因自身性别被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拒招

的经历，并主张将此种行为认定为性别歧视。 凯

斯又代理了该案，加之其他女权主义者和女权组

织的支持，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２］２８２。
（二）等候最高法院支持者的出现

除挑选案件和支持诉讼外，女权主义者和女

权组织还需要等待恰当时机的到来，也即最高法

院大法官中可能的支持者的出现或政治立场上

保守和自由力量对比优势的出现。 本文试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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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介绍金斯伯格和奥康纳两位大法官以阐释之。
１．金斯伯格。 露丝·韦德·金斯伯格（Ｒｕｔｈ

Ｗａｄｅ Ｇｉｎｓｂｕｒｇ）是继奥康纳之后最高法院的第二

位女性大法官，被公众尊称为“女权运动的瑟古

德·马歇尔”。 金斯伯格在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后的 ２５ 年间始终坚持为广大女性争取权利。 特

别是在其巅峰之作美国诉弗吉尼亚州案中，她完

成了两项几十年未竟的事业：一是为军中女性争

取平等权；二是以怀疑性审查标准为跳板来推进

严格审查标准在性别歧视案件中的适用［２］２。 事

实上，如何将保障女性权益的终身事业融入裁判

工作一直是金斯伯格进入最高法院后面临的现

实难题。 直至 １９９８ 年斯卡利亚大法官在性骚扰

案安克勒诉日暮离岸服务公司案中越过奥康纳

的审慎表述，逐字引用了金斯伯格的协同意见。

尽管金斯伯格的协同意见并没有对判决结果产

生实质性的影响，但她早已在哈里斯案中为本案

判决指明了方向①。 作为女性在陪审团中平等法

律地位的缔造者，金斯伯格在 １９９４ 年的 Ｊ．Ｅ．Ｂ 诉

阿拉巴马案中促进了该目标的实现②。 此外，在
最高法院于 ２０１１ 年重新审理布拉德韦尔诉伊利

诺伊州案时，金斯伯格撰写的判决意见书支持了

布拉德韦尔的主张，至此，律师行业向女性打开

了大门。
奥康纳退休后，金斯伯格失去了坚固的同

盟。 故其改变斗争策略，通过采取宣读异见书的

方式，为亿万美国女性乃至全世界女性发声。
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４ 年涉及女性的案件中，金斯伯格共

宣读了 ４ 篇异见书（见表 １），打破了近半个世纪

的记录。

表 １：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间金斯伯格关于女性权利案件的异议

判决日期 案件名称 涉及法律问题 金斯伯格说

２００９．６．２５ 萨福德诉雷丁案
学校在何种情况下可对 １３ 岁

的女孩进行脱衣检查

她的同事们“从来都没有做过 １３ 岁的小女孩，
这是一段非常敏感的时期。 我认为我的同事

们，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能理解这一点”。

２０１１．６．２０ 沃尔玛诉杜克斯案
沃尔玛公司的 １５０ 名女员工能

够提起集团诉讼

“原告提交的证据，包括她们讲述的个人经历，
反映出沃尔玛充斥着性别偏见的公司文化。”

２０１３．６．２４
万斯诉波尔

州立大学案

在职场中受到上司性骚扰，哪
些人算上司？

“我院判决不仅忽视现实中的工作环境，而且

危害了防止职场歧视的各种民权法案。”

２０１４．６．３０ 伯维尔诉好必来案

如果公司所有人的宗教信仰反

对堕胎，该公司是否可以拒绝

为员工提供避孕医疗保障

“好必来公司要求的豁免权会让大量与其持不

同信仰的女性员工无法得到避孕药物的健康

保险。”

资料来源：［美］伊琳·卡蒙、莎娜·卡尼兹尼编著：《异见时刻》，骆伟倩译，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９６～１９７ 页。

　 　 ２．奥康纳。 桑德拉·戴·奥康纳（Ｓａｎｄｒａ Ｄａｙ
Ｏ’Ｃｏｎｎｏｒ）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第一位女性大

法官。 虽然她在政治立场上是保守的共和党人，
但相较之其他领域，奥康纳任职早年在涉及女性

权利的案件中更倾向于为自由派投票。 正因如

此，但凡在涉及女性权利的案件中，其他法官便

知道至少有 ５ 票赞成。 不同于典型的女权斗士

金斯伯格，奥康纳是推动美国女性解放的忠实策

略家。 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在有关女性权利保障

和性别歧视的案件中，奥康纳都以极冷静和审慎

的方式为美国女性作出了贡献。 早在 １９８２ 年，奥
康纳便在密西西比女子大学诉霍根案中指出，
“就法律试图以女性缺少某些特殊技能为由而将

其排除在特定领域之外的做法，历史已经为我们

提供了数不清的例子。 然而，《民权法案》的通过

意味着公共服务必须不分性别地同等对待每一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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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金斯伯格在该协同意见中主张，通过法律实践，使男女员工像黑人和白人一样平等。 参见［美］琳达·赫什曼：《温柔的正义》，郭烁

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６６ 页。
该案判决书虽然是由布莱克蒙大法官撰写，但他在判决书中提到了金斯伯格的主张，甚至直接引用了金斯伯格在哈里斯案中出具

的协同意见，提醒其他大法官思考性别歧视是否与种族歧视一样。 参见 Ｊ．Ｅ．Ｂ ｖ． Ａｌａｂａｍａ，５１１ Ｕ．Ｓ．１２７ （１９９４）。



位主体” ［１３］。 在霍根案中，奥康纳开创性地提出

了消除教育性别隔离的意见，并撰写了结束密西

西比女子大学性别隔离的判决书。
奥康纳在美国诉弗吉尼亚州案中也功不可

没，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当史蒂文斯和

伦奎斯特将该案判决意见书的撰写权分配给奥

康纳时，她直接指出：“这应该属于鲁斯”，并将该

案让给了金斯伯格［２］２９０。 二是默认了金斯伯格提

出的判决意见。 据金斯伯格推测，奥康纳是多数

意见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出人意料的是，她既未

出具单独意见，也未对金斯伯格保留怀疑性审查

标准的做法发表任何看法［２］２９３。 此外，奥康纳在

最高法院审理的首起性骚扰案件———梅里特诉

文森案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几经论辩后形成

了 ４ ∶ ４ 的平局，在最紧张的时刻，奥康纳把关键

的一票投向了支持文森。 总体而言，同奥康纳向

来以极吝啬的方式支持平等相类似，在文森案

中，她也以非常吝啬的方式造福了万千女性。 自

鲍威尔退休到奥康纳离任的近 ２０ 年间，她的策

略性做法已经影响到许多法律领域，最具代表性

的是堕胎。 就堕胎而言，罗伊案遗留问题的存在

导致该案后来几度面临被推翻的危险。 ２０ 年后，
奥康纳重写了堕胎规则。 凭借包含奥康纳在内

的“三驾马车”在计划生育组织诉凯西案中的斡

旋，罗伊案最终没有被推翻，女性堕胎权得到挽

救①。 总之，在职业生涯中，奥康纳以平和冷静的

姿态推动了女性解放。
（三）激烈的裁判争论

凭借前期的理论和实践筹备，女权诉讼典型

案件得以成功上诉至最高法院。 当大法官面临

这样一些新问题和新理论时往往会措手不及，进
而在裁判过程中就管辖权、案件争议焦点、裁判

依据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一方面，大法官之

间就案件产生的分歧难免会受其自身偏好、政治

立场以及教育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另一方

面，美国司法对于裁判说理的强调，要求法官需

要为其提出的判决意见进行充分的论证，相应

地，他们也会跳出案件事实本身去寻找理论的支

撑。 因此，裁判争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同理

论主张之间的角逐和较量。 裁判争论固然激烈，
但判决结果大多并没有超出预期。 如此便要归

功于女权主义法律理论的储备和女权主义者、女
权组织的耐心等待。 还应注意的是，法庭争论看

似激烈甚或偶尔伴有滑稽之谈，但其牵扯之深、
辐射之远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具体则将会对判

决和理论此两方面产生影响。 就判决而言，争论

胜出者的观点可能会被判决意见所吸收，流芳百

世抑或是遗臭万年。 从理论上讲，争论中凸显的

论点可能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打开新的突破口。
自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以来，最高法院审理

了不少此类案件。 大法官在里德诉里德案中就

爱达荷州优先考虑男性的法典是否合宪展开了

激烈争论，最终确定两性差异不能成为歧视女性

的理由。 在美国政治的“试金石”罗伊诉韦德案

中，大法官也曾围绕三阶段理论、胎儿的法律地

位和堕胎的法律依据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主审人布莱克蒙将孕期分为三阶段，以此分配孕

妇和州的权利②。 尽管其他大法官对三阶段的划

分多持怀疑态度，但在他们的妥协和协调下布莱

克蒙的主体意见最终得以发布。 大法官的倾倒

性意见亦解决了胎儿的法律定位难题，确认胎儿

不是法律上的人。 判决将堕胎权置于隐私权框

架内，则为后世可能继续展开的争论埋下了伏

笔［１４］。 作为最高法院审理的首起性骚扰案件，在
梅里特诉文森案中，大法官也在性骚扰的性质、
被害人获得赔偿的基础和雇主责任等问题方面，
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 基于麦金农的性骚扰理

论，加之平等机会委员会确定的方针，最高法院承

认不受欢迎而非是否自愿应成为性骚扰的判准。
她的恶意工作环境理论为受害人获得经济赔偿提

供了依据。 美国诉弗吉尼亚州案涉及棘手的文化

性别角色难题，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拒绝招收女生的

做法合法与否的关键是文化偏见能否成为性别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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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三驾马车”包括奥康纳、肯尼迪和苏特大法官。 参见［美］伊琳·卡蒙、莎娜·卡尼兹尼克编著：《异见时刻》，骆伟倩译，湖南文艺

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４９ 页。
妊娠初期的三个月中，女性能够自主决定是否堕胎；中期的三个月，堕胎决定通常由孕妇与医生协商作出；最后 ３ 个月，禁止堕胎。
参见任东来等：《美国宪政历程》，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１８ 页。



离的依据，也即“隔离但平等”是否具有合理性。
本案裁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女权主义者吉利

根的研究，确定文化性别隔离违宪［２］２８３。
三、女权诉讼的影响：女权主义法律实践重

构女权主义法律理论

从女权主义法律实践和女权主义法律理论

之间的辩证螺旋式发展关系看，女权诉讼经典判

例既是女权法律实践之果，亦是新的女权主义法

律理论之因［１５］。 具体而言，女权主义法律实践对

女权主义法律理论的重构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揭示既有女权主义法律理论的不足

女权主义法律实践不仅是落实女权主义法

律理论的必经之路，亦是检验既有女权主义法律

理论中所存之不足的重要途径。 下文将从梅里

特诉文森案出发，以揭示之。
其一，性骚扰雇主责任尚待解决。 虽然最高

法院在梅里特诉文森案中承认性骚扰是一种非

法性别歧视，但该案并没有妥善解决性骚扰雇主

责任的问题。 马歇尔大法官代表史蒂文森、布莱

克蒙和布伦南撰写的附议书，虽然认可伦奎斯特

有关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违反《民权法案》第 ７
章的结论，但他们主张雇主应就其员工在工作场

所内实施的性骚扰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在此情

况下，所有人的目光又聚焦在了奥康纳身上。 按

照奥康纳此前在霍根案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案

中表现出来的支持女性的态度，人们有理由推测

她会赞同性骚扰雇主责任的解释。 但她最终把

关键的一票投给了伦奎斯特，认为银行无需承担

在其经营场所内性骚扰的责任［２］２０１。 也正因如

此，性骚扰雇主责任问题被搁置了。 此后，关于

性骚扰雇主责任的性质、雇主责任承担的依据和

雇主免责等诸多问题，开始成为女权主义法律研

究者关注的新议题。
其二，麦金农的性骚扰理论覆盖范围相对较

窄。 实际上，性骚扰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古

已有之。 将性骚扰作为法律禁止的非法性别歧

视行为，是麦金农提出性骚扰法律理论之后的事

情。 从长远来看，麦金农的理论也存在不足之

处，主要体现在性骚扰范围的设定方面。 麦金农

最早关注的性骚扰范围比较狭窄，她将主体限定

为男性对女性实施的不受欢迎的亲昵行为，并将

地点限定在工作场所［１６］。 相应地，根据麦金农的

性骚扰理论作出的文森案判决不免带有同样的

弊端。 事实上，性骚扰概念框架下包含的内容比

麦金农预设的性骚扰范围要广泛得多。 就受害

主体而言，女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男性对男性

以及对变性人的性骚扰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只

有将上述各类受害群体囊括在内，才真正符合性

别平等的要求。 从地点来看，不只是发生在工作

场所的不受欢迎的亲昵行为才算作性骚扰。 随

着女性越来越多地步入公共领域，研究者开始关

注到教育、医疗、军事等领域的性骚扰问题。
其三，界定“是否受欢迎”的标准存在问题。

最高法院吸收了麦金农的性骚扰理论认为，自愿

与否不成其为被控性骚扰的有效抗辩理由，问题

的关键在于亲昵行为的不受欢迎性。 至此，问题

演变成了何种亲昵行为不受欢迎，判准如何？ 遗

憾的是，最高法院判决承认将受害人的衣着和言

行等作为亲昵行为是否受欢迎的判断标准。 也

就是说，外在因素成为女性遭受性骚扰的舆论

“标配”，并依此为由谴责女性的轻浮，从而忽视

了性骚扰行为发生背后更为根本的问题。 事实

上，性骚扰根源于父权制残余带来的种种弊端，
是女性被性化和物化的直接体现，与嗲生嗲气的

谈吐和穿着暴露不存在直接关联。 芝加哥大学

一位学者拍摄的一组照片证明了这一点，受害女

性遭受性骚扰时身着的无非是旧 Ｔ 恤、格子衬

衫、牛仔长裤、印花吊带、脏球鞋等普通甚或保守

的衣物。 可见，穿着暴露诱发性骚扰不过是为施

暴者开脱的借口［１７］。
（二）为女权主义法律理论研究提供新议题

在案件裁判过程中，最高法院大法官及其背

后各方力量之间的角逐和较量，虽然促成了最佳

判决结果的作出，但也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有待解

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成为需要理论研究进

一步解决的新议题。
其一，语言与性别歧视。 在梅里特诉文森案

中，性骚扰行为的定义和性质问题虽然得到了解

决，但尚待深入探讨的议题依然存在。 判决中最

高法院采用麦金农的定义，将性骚扰设定为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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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的言行，“消除此种言行则会提高防止性骚

扰的效果” ［１８］。 何谓不受欢迎的言行？ 这里便涉

及到语言和性别歧视的问题。 ２０ 世纪六十年代

末七十年代初，西方历史哲学界开始出现“语言

学转向”。 这也影响到了学者对语言和性别歧视

之间关系的探讨，促使女权主义者开始关注性别

歧视的语言及其背后暗含的意识形态，进而寻找

破除歧视女性的意识形态，以寻求性别平等的新

路径［１９］。 此后，女权主义理论研究者开始关注语

言和性别歧视问题，着力揭示和解决口头言谈、
书面措辞、肢体语言中可能存在的女性歧视。 如

今，与语言和性别歧视有关的探讨已经开始在德

日等国受到重视，并逐步向国际层面推广。
其二，性别歧视案件的违宪审查标准。 与种

族歧视相类似，性别歧视案件的违宪审查标准并

非一蹴而就。 至美国诉弗吉尼亚州案作出判决，
性别歧视案件的审查标准即可以说实现了从合

理审查到中度审查再到怀疑性审查标准的历史

性转变。 女权运动的新发展，促使金斯伯格大法

官在美国诉弗吉尼亚州案中提出更严格的怀疑

性标准［２０］。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怀疑性审查标

准并不是种族歧视案件中所使用的严格审查标

准［２０］，而是一种在审查力度上居于中度审查标准

和严格审查标准之间的新标准。 从某种意义上

讲，怀疑性审查标准的提出只是一种策略。 金斯

伯格花费数十年的时间，以极特殊而且缓慢的方

式旨在实现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性别歧视案件的

严格审查（见图 １）。 事实上，促使最高法院对待

性别歧视案件和种族歧视案件采取同样的标准，
向来是美国女性的奋斗目标之一。 金斯伯格的努

力促使她们反思性别歧视案件的违宪审查标准问

题，希冀性别歧视严格审查的时代早日到来。

图 １　 性别歧视案件违宪审查标准的演进
资料来源：李勇：《通过司法实现女性解放———基于

美国女权诉讼经典判例的分析》，西北政法大学 ２０１９ 年

硕士学位论文，第 ５５ 页。

其三，三阶段理论的可行性。 即便大法官之

间存在争论，但三阶段理论在罗伊案判决初期仍

有说服力，该理论对权衡确立美国女性的生育自

主权而言功不可没。 然而，在堕胎备受争议、罗
伊案先例岌岌可危的今天，该理论能否恰当地划

分女性与国家之间的权利、是否为女性堕胎权设

置了不必要的限制、堕胎到底是私领域还是公领

域等问题又被提上议事日程。 判决十余年之后，
时任上诉法院法官的金斯伯格也对罗伊案确立

的规则提出了质疑，她抨击布莱克蒙提出的以时

间为基础的框架并依此调整所有的堕胎问

题［２］２２１－２２２。 事实上，后世学者对三阶段规则的质

疑聚焦于女性堕胎权是否应受限制，以及哪些限

制应当被准许。 因此，有理由相信三阶段理论的

研究关乎罗伊案的存废。
（三）确立女权主义法律理论研究的基调

从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

历过两波女权浪潮。 依此形成的女权主义法律

理论研究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不同阶段

女权主义浪潮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关注点各有侧

重，此种研究的侧重主要来自女权诉讼经典判

例。
其一，平等与差异的时代变奏。 美国女权主

义法律理论研究者关于平等和差异的争论始于

最高法院 １９０８ 年审理的穆勒诉俄勒冈州案。 本

案中，布兰代斯律师基于差异原则帮助女性摆脱

了血汗工厂的奴役之苦。 该案判决后，由于主张

和立场的不同，女权主义者被划分成了特殊保护

派和平等派两个相距甚远的阵营。 前者的主张

带有浓厚的功能主义色彩，她们认为由于女性在

生理上的弱势地位及其为人母亲和妻子的社会

职能具有特殊性，故法律应当体现此种弱势并作

出符合女性职能的社会安排；平等派的观点则带

有强烈的形式主义色彩，她们认为两性无论在生

理还是社会职能方面都不存在差异，故应进行男

女两性的无差别对待，进而指责穆勒案奠定的特

殊保护基调不过是实现两性平等的绊脚石［２１］；时
至里德诉里德案时，平等和差异已经成为女权主

义法律理论研究无法绕开的话题。
其二，女性各项权利的获得与两性平等。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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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霍布斯以来，正当性论证的基点便转移

到了个体人的身上。 如果要实现对个体人的保

障，则需要依托于时下流行的权利话语。 从此意

义上讲，所谓女性解放不过是一种不断获得和持

有权利的过程。 如今，尽管人们对“权利泛化”的
恐惧仍然存在，但对历史上被剥夺权利的人而

言，权利的获得意味着尊严的复归，并将个人从

人的躯体提升至社会动物［２２］。 因此，女权复兴运

动中出现的里德诉里德案具有划时代意义，该案

通过承认女性享有遗产管理权，开启了女性权利

平等保障的新时代。 此后，女权运动开始打上权

利的旗号，生育自主权、性自主权、财产权、受教

育权等也成为女权主义法律理论研究的热点。
概言之，女性歧视问题开始从抽象意义上的平等

问题演变成为具体的权利问题，女性解放则意味

着重新获得在男性宰制的时代被夺走的权利。
其三，文化性别隔离是实现女性解放最后且

最牢固的藩篱。 时至上世纪末，最高法院大法官

的性别构成已发生很大的改变，社会文化中针对

性别歧视的整体观点也开始有别于从前。 女权

运动的不断推进及由此带来的性别平等文化的

传播，开始促使女性认识到“女性的奥秘”所描绘

之传统女性角色的欺骗性，进而在文化层面展开

对父权制的批判［６］。 在美国诉弗吉尼亚州案中，
金斯伯格大法官试图改变传统父权结构下的制

度安排和观念传统，进而在根本上清除歧视女性

的文化土壤。 相较先前的两次女权运动，此阶段

的女权运动和理论研究存在特殊性，有人以“后
现代女权主义”来概括此阶段女权运动的特点。
此种新兴女权主义理论试图揭开传统二元论的

神秘面纱，呈现出女性备受歧视的现实，并重新

审视二元论同性别歧视之间的关联。 她们开始

挑战遍及日常生活乃至内化为观念的性别偏见，
帮助女性认清使其痛苦的无名问题，并通过进入

公领域来实现自身能力的充分发展。
四、结语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反思女性解放司法路径

的揭示对探寻中国女性的解放是否存在借鉴意

义。 若是有，则意义何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我国不仅否认了旧中国残余的歧视、迫害

女性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亦颁布了坚持两性平等

和保障女性权利的新法律。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

度重视女性权利保障，４０ 多年来已基本形成较为

完善的保护女性权益和促进两性平等的法律体

系。 然而，国家法律描绘的女性形象与性别建构

社会中女性的实际地位与角色相去甚远［２３］。 事

实上，“中国女性的社会处境并未因法律条文翔

实而细致的规定得到明显改善，甚至在某些方面

变得更糟糕” ［２４］。 私领域中存在的性别歧视不会

因性别平等原则在公领域的确立而自动实现。
相反，公领域中两性平等的法律效力会因私领域

中存在的性别歧视而削减［２５］。 ２０１７ 年世界经济

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也显示，中国的

排名已连续下滑 ９ 年，低至第 １００ 位，这与我国在

全球的经济地位不相称。 本文认为，当今中国女

性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法律宣示的女性应有

权利和地位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之间存在

较大差距。 在法律相对完善的情况下，如何弥合

社会现实与法律理想之间存在的偏差？ 揭示美

国女性解放的路径或许能为我国带来启发：当女

性解放的脚步被困于立法的“南墙”时，司法也许

可以打开新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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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评估与防范研究”（项目编号：１７ＢＲＫ０２１）
　 作者简介：仰和芝，女，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张德乾，男，井冈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

要从事工程心理学、农村社会学研究。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及其分析视角

仰和芝，张德乾

（井冈山大学，江西 吉安 ３４３００９）

　 　 摘　 要：作为在婚姻风险和迁移风险叠加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新的风险类型，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是女性

农民工迁移婚姻的各种因素与属性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可能引发的事件给个体、家庭、社区与社会带来损失的不确

定性。 从社会变迁视角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产生具有必然性；从多重属性视角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

婚姻风险具有自身的本质性；从要素构成视角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呈现系统性；从危害性视角分析，应
构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防范机制。

关键词：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分析视角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６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４７－０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范围内持续出现女

性农民工在务工经商过程中认识配偶并远嫁

异地的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 ［１］ 。 婚姻不是私

事，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发生的女性农民工

迁移婚姻是我国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正在改变传统中国农村婚姻的运行逻辑

与基本规则，对我国婚姻家庭乃至社会产生了

深远影响。 随着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对个体、
家庭与社会影响的日益扩大，有研究者开始转

向探讨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已产生或可能产

生的问题及其负面影响，如迁移婚姻女性农民

工婚后适应困难 ［２］ 、女性农民工的迁移婚姻及

其家庭易破裂 ［３］ 、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存在问

题 ［４］ 、迁出地的男性婚姻存在挤压现象 ［５］ 、迁
移女性父母存在养老困境等等 ［６］ ，相关研究识

别到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可能引发的风险，但
目前尚没有从风险视角对女性农民工迁移婚

姻展开的研究，更没有明确提出迁移婚姻风险

概念与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概念。 女性

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是在婚姻风险和迁移风

险叠加基础上延伸出来的风险类型，有其基本

的内涵与分析视角。 因此，有必要对迁移婚姻

风险概念与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概念进

行界定，并提出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女性农

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分析视角，从而为防范女

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一、风险概念的发展和演变

现代意义的“风险”概念源自欧洲，风险概念

被提出后，进而成为新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

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心理

学、文化学、法学、生态学、工程学、医学等领域。
风险本身伴随着人类社会而存在，人类为了自身

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须理性面对风险。 特别是

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概念以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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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风险理论发展成

一般性的社会变迁理论［７］。
人们对风险的最初认识始于自然界对人类

生存的各种威胁，其最初指的是商船在航行过

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招致损失因素的危险，强
调人与外在世界之间的一种可能的损害关

系［８］４。 风险不只存在于自然界，也广泛存在于

人类社会。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与发展，风
险的含义及其应用发生了变迁。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以来，人们对风险的关注与日俱增，风险的含

义也在不断发生变迁。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

展，风险不再只是专家学者运用的概念，也成了

大众公共话语中的常用词汇。 但因为出发点、
研究的视角与关注的问题的差异，目前全球范

围内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风险定义，理论研

究和实践应用对风险的各种解释，反映了不同

的研究者和应用者从不同视角对风险的认识倾

向、理解程度和侧重点。
国外学者关于风险概念较具有代表性的定

义有：美国学者弗兰克·奈特认为风险是能够测

量的不确定性，风险意味着损失［９］；英国学者玛

丽·道格拉斯认为风险是关于未来的知识与在

最期盼的前景上所持共识的联合产物［１０］；德国学

者乌尔里希·贝克指出风险的概念与自反性现

代化概念密切相关，认为风险可被定义为以系统

的方式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１１］；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从现代性的视角，提出

风险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

度［１２］；德国学者尼克拉斯·卢曼认为一项可能的

损失如果归因于某人自身的决策，这项可能的损

失就是风险［１３］；英国学者谢尔顿·克里姆斯基与

多米尼克·戈尔丁认为风险意味着现实中一个

有害状态的概率可能作为自然事件或人类活动

的结果而发生［１４］；英国学者大卫·丹尼认为风险

代表了世界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后果的

不确定性和人们对后果的关注之间存在关联［１５］；
美国学者埃文和雷恩认为风险是指某项活动的

后果的不确定性和严重性［１６］；俄罗斯学者阿雷莫

夫与塔拉索娃认为风险是对人类生命活动中所

意识到的危险的评价［１７］；澳大利亚学者狄波拉·

乐普顿指出风险概念是对偏离标准、不幸和恐怖

事件的解释［８］２。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关注风险理论

并运用到相关研究领域。 学者们对风险概念也

有不同的理解，具有代表性的有：赵万里界定风

险为选择的某种行动之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由

于这种不确定性使行动者的期望目标与实际状

况之间发生差异，并进而给行动者造成损失的可

能性［１８］；丁义明与方福康界定风险为未来结果的

不确定性产生损失的可能性［１９］；朱淑珍界定风险

为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由于各种结果发

生的不确定性而导致行为主体遭受损失的大小

以及这种损失发生可能性的大小［２０］；李欣广等界

定风险为在特定范围的客观情况和条件下，某一

事件的预期结果与实际产生的不良结果间的变

动程度［２１］；郭晓亭、蒲勇健、林略等界定风险为在

一定时间内，以相应的风险因素为必要条件，以
相应的风险事件为充分条件，有关行为主体承受

相应的风险结果的可能性［２２］；杨雪冬界定风险为

个人和群体在未来遇到伤害的可能性以及对这

种可能性的判断与认知［２３］；刘岩界定风险为一切

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相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而

言可能形成的一种损害性关系状态［２４］；黄金华认

为风险是客体对主体的一种可能的、不确定的负

价值［２５］；何小勇认为风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指

各种原因造成的损害或失败的可能性或不确定

性［２６］；潘斌认为风险指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造成

的影响［２７］；李宏利与张瑜提出风险是特定情境下

特定时期内特定事件出现负面结果的可能性［２８］；
谢志刚与周晶认为风险是指相对于某一主体而

言，由外因和内因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偏离当

事人预期目标的后果的不利偏差的严重程度及

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２９］；于汐、薄景山、唐彦东认

为风险是对人类有价值的事物产生不确定性后

果的状态［３０］。
国内外风险管理组织关于风险定义的主要

代表有：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把风险定义为不

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并认为影响是与预期的偏

差，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或者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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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兼而有之，风险被理解为与目标相关的某种结

果①；欧盟风险管理协会（ＦＥＲＭＡ）定义风险为事

件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组合②；美国反虚假财务

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发起人委员会（ＣＯＳＯ）于 ２０１７
年更新其颁布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且定义风

险为事项发生并影响战略和商业目标实现的可

能性③；美国风险分析协会（ＳＲＡ）定义风险为与

人类所珍视的事物有关的活动的负面的、不受欢

迎的后果或影响④；全国风险管理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颁布的《ＧＢ ／ Ｔ ２３６９４－２０１３ 风险管理术语》
将风险定义为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３１］。

从上述对风险概念定义的梳理来看，虽然国

内外研究对风险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严格的

定义，但对风险的各种定义包含了某些共同要

素，研究者们在风险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息息相

关、风险发生的未来指向性、未来结果或损失的

不确定性等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从世界范

围看，风险现在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

的概念，它适用于对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实践

活动中发生损失和灾害的不确定性的预测和思

考，人们把风险运用到各领域，将其转换为符合

不同领域具体情况的特定领域的风险。
在参考国内外风险概念共同要素的基础上，

本文给出的风险定义如下：特定时空下发生于人

们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事件给相关的个人、群体以

及社会带来损失的不确定性。 本研究关于风险

概念的定义突出了风险的核心是损失的不确定

性，同时强调了风险发生于特定时空下，它是相

对于人的利益和目标而言的损失，影响的是特定

时空下的相关人群。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理解风险：第

一，时间维度的未来指向。 风险不是已经发生或

正在发生的事件，而是可预见的、将要发生在特

定时期内的事件。 第二，存在维度的不确定指

向。 风险的发生是客观的，但风险何时何地在何

领域发生是不确定的，产生什么样的损失也是不

确定的。 第三，行为维度的活动情境指向。 风险

一定发生于人的具体的现实实践活动中，这个实

践活动与个体或群体的某种生存与发展行为有

关。 第四，发生领域维度的多元指向。 风险会发

生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各个领域，
现代社会风险发生于与人生存发展有关的一切

领域。 第五，结果维度的消极指向。 发生的事件

会产生损失或不良的结果和影响。 第六，价值维

度的目标指向。 发生的损失或负面影响是相对

于人的目标而言的，导致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目标

产生损失。 第七，承受者维度的广泛指向。 人是

风险发生后损失的承受者，这里的承受者可能是

特定的个人、家庭、社区、组织，也可能是某个或

某些国家乃至整个人类。
二、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概念

婚姻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关系结构和行为模

式，是规范两性关系并以两性结合为特征的社会

关系，任何时空下的特定婚姻模式及其规范下的

个体婚姻在其生命历程中都可能产生风险。 人

口迁移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态，是人

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基本行为模式之一，人口

迁移行为同样可能产生风险。 婚姻引发的风险

与人口迁移引发的风险是人类面临的重要风险，
二者属于社会领域的风险。 在前文梳理风险概

念和本文关于风险定义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把风

险与迁移婚姻结合起来，提出迁移婚姻风险概

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

概念。
在前文关于风险界定的基础上，基于迁移婚

姻的特殊性，本文将迁移婚姻风险定义为“迁移

婚姻的各种因素与属性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可能

引发的事件给个体、家庭、社区与社会带来损失

的不确定性”。 在对迁移婚姻风险定义的基础

上，本研究将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定义为

“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的各种因素与属性在特定

时空范围内可能引发的事件给个体、家庭、社区

与社会带来损失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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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是在迁移和婚姻结合

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婚姻形态，女性农民工迁移婚

姻风险是在迁移风险和婚姻风险叠加的基础上

产生的风险类型。 本文关于女性农民工迁移婚

姻风险的定义强调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以迁移

婚姻的损失为研究对象，需要关注可能造成迁移

婚姻风险的各种因素与属性。 第二，迁移婚姻风

险的核心要素是损失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既包

括发生的不确定性及其程度，也包括风险产生的

损失后果和负面影响的不确定性及其程度。 第

三，迁移婚姻带来的损失影响的不确定性的范围

包括风险的发生时间、发生空间、发生过程、发生

内容、风险承受者、发生结果等的不确定性。 第

四，迁移婚姻风险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可能表

现在人口、婚姻、家庭、养老、伦理、健康、公共安

全等各个方面。 第五，迁移婚姻风险的发生与影

响不只贯穿于迁移婚姻生命周期内，也存在于具

体迁移婚姻结束以后。 第六，迁移婚姻风险的承

受者不只是包括婚姻当事人夫妻双方及其子女，
以及夫妻原生家庭成员，同时包括社区以及整个

社会。
三、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分析视角

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反映的是女性农民工

群体回应时代变迁与现实婚姻境遇的自我调适

与自我建构，其必将对我国婚姻家庭乃至整个社

会产生深远影响。 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是

我国婚姻变迁领域产生的风险类型，是婚姻领域

的新风险，是社会变迁中的社会治理面临的新问

题。 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产生、发展与影

响有其自身逻辑，本文尝试从社会变迁、基本属

性、要素构成、危害性等视角分别分析女性农民

工迁移婚姻风险产生的必然性、本质性、系统性

与防范性，旨在为更好地认识与防范女性农民工

迁移婚姻风险提供分析视角。
（一）从社会变迁视角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

婚姻风险的产生具有必然性

风险本身伴随着人类社会而存在，风险产生

于人类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

中。 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社会阶段、不同社会发

展水平下，人类实践活动的目标、手段、内容具有

一定的差异性，由此产生的风险也具有差异性，
风险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变化和人类社会变迁而

不断发生变化。 风险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存

在和现象，但风险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表

现出的特征不尽相同，人类社会变迁过程中不断

产生新的风险。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要不断面

临新的风险，人类的风险意识和对其认识的变化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所

面临的生存发展状态和自身认识的发展水平。
大量农村未婚女性外出务工经商成为女性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重

要特征，是我国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８ 年以来的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
历年来女性农民工数量平均占全部农民工的三

分之一以上，女性农民工是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其中一部分是未婚者。 未婚女性农民工在

务工经商中实现经济角色转变和社会地位提升

的同时，其选择配偶的空间、机会、观念与行为也

均发生着深刻变化。 因此，我国大范围内持续出

现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１］。 婚姻不是私事，女性

农民工迁移婚姻发生于全国范围，随着女性农民

工迁移婚姻的持续发生与长期存在，因迁移效应

引发的风险正在成为我国婚姻变迁中的现实问

题与社会治理中的新问题，其必将对婚姻家庭乃

至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可见，女性农民工迁移婚

姻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婚姻现象，由此

引发的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是社会变迁过

程中必然衍生的新风险。 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

风险是我国社会领域风险的新现象，反映了女性

农民工群体在现实婚姻境遇中面临的多元困境，
有显著的社会变迁特征和中国社会特色。 女性

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是我国社会变迁的必然产

物，警醒我们必须正视我国婚姻领域的新变化及

其引发的新风险，要站在时代变迁的高度，从社

会变迁视角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产生

的必然性，理性认识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现

象及其可能引发的新问题。
（二）从多重属性视角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

婚姻风险具有自身的本质性

迁移婚姻是迁移和婚姻结合的产物，女性农

·０５·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在迁移风险和婚姻风险叠加

基础上形成，其在具备风险一般属性的同时也具

备自身特殊的属性，从而呈现出多重属性，并有

着自身的本质性。
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多重属性具体

表现为未来性、不确定性、时代性、客观性、复杂

性、关联性、传导性。 其中，未来性指的是女性农

民工迁移婚姻相关风险要素发展演化引致的风

险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未来性属性提示女性农

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潜在性、动态性和隐蔽性。
不确定性指的是相关当事人不能控制或预先不

知道风险事件的未来状态，不确定性属性提示女

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多种可能性和动态发

展性。 时代性指的是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

是我国新时代婚姻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与社会治

理中的新问题，时代性属性表明女性农民工迁移

婚姻风险发生的阶段性、新颖性与发展性。 客观

性指风险是不以相关当事人意志为转移的一种

本来存在的客观状态，客观性属性表明女性农民

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复杂性是

指风险要素组成、形成原因、表现形式、彼此关

系、后果及其影响的复杂多样且不以相关当事人

意志为转移的一种本来的状态，复杂性属性表明

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系统性、结构性、多
样性。 关联性指的是风险发生并存在于人与特

定的对象所形成的各种关联关系之中，关联性属

性表明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系统性、综合

性和共存性。 传导性指的是风险通过一定的传

导载体并经由一定的传导路径在迁移婚姻体系

内部进行传导，传导性表明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

风险的连锁效应与扩散性。 女性农民工迁移婚

姻风险的基本属性表现出多重性，提示只有从多

重属性的视角诠释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才能更

好地认识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本质性。
（三）从要素构成视角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

婚姻风险呈现系统性

风险是由一系列要素构成的系统综合体。
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认为风险包括风险源、潜
在事件、后果及其可能性①，全国风险管理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颁布的《ＧＢ ／ Ｔ ２３６９４－２０１３ 风险管理

术语》提出从风险源、事件及其原因、潜在后果识

别风险［３１］。 风险的各种不同要素之间相互交织、
相互作用，形成复杂多样的风险系统综合体。

参考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和全国风险管理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观点，基于女性农民工迁移

婚姻风险的特殊性，本研究从风险源、风险事件、
风险后果、风险承受者四个方面分析女性农民工

迁移婚姻风险的构成要素。 第一，风险源。 风险

源指的是可能单独或共同引发风险的内在要

素［３１］。 在迁移婚姻领域内可能引起风险发生并

产生风险损失的因素和条件都是风险源，女性农

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源包括个体的思想认识与价

值观念、行为方式与适应能力、家庭条件与家庭

结构、区域文化差异、社会大众的认知和态度、制
度保障等等。 第二，风险事件。 风险事件也称风

险事故，是指产生损失的直接原因和条件。 风险

事件的发生使潜在的可能风险转化成为现实的

损失，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事件受风险源的

影响，不同的风险源可能产生不同的风险事件，
风险事件表现多样。 第三，风险后果。 风险后果

指的是风险事件发展过程中和发生后呈现的某

种状态并产生影响的结果。 女性农民工迁移婚

姻风险后果因特定的某些事件和行为而产生，其
发生是不确定的，可能影响不同的相关人群，发
生后又可能引发新的风险，其影响范围和形态复

杂多样，后果的承受者多元。 风险后果的影响可

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 第四，风险承受

者。 风险承受者指的是风险发生后受风险产生

的损失影响的当事人。 从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

概念来看，似乎风险的承受者只是女性农民工。
但婚姻不只是夫妻双方及其家庭的私事，女性农

民工迁移婚姻发生后，迁移婚姻会涉及不同的

人，相关当事者均可能成为风险承受者。 具体来

说，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承受者主要包括迁

移婚姻女性及其丈夫、子女、父母、公婆、其他家

人，同时也包括其他相关社会成员。 总之，风险

源、风险事件、风险后果与风险承受者是女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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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基本构成要素，风险各基本

要素内部、各要素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要素系

统。 从要素构成视角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

风险的系统性，有助于理解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

风险的因果链和风险的损失链。
（四）从危害性视角分析，应构建女性农民工

迁移婚姻风险的防范机制

风险概念的提出与风险理论不断发展的初

衷是为了科学地认识风险，风险研究的目标是理

解与控制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提高人类应对风

险的意识和能力，采取及时而有效的防范措施规

避风险，从而从源头上规避、预防、化解、降低、控
制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及其后果。

产生于我国改革开放后人口大流动进程中

的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现象是我国社会变迁中

婚姻领域的新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婚姻

变迁的趋势。 随着农村人口流动的持续化与常

规化，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作为社会现象将会在

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日益普遍，女性婚姻迁移

群体的数量将日益增多。 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

现象发生于全国各地，其引发的风险不仅影响婚

姻家庭安全，也会影响社会安全；不仅关乎个人

与家庭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也关系到整个社

会的稳定与和谐。 可见，随着女性农民工迁移婚

姻的持续发生与长期存在，因迁移效应引发的风

险也正成为我国婚姻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与社会

治理中的新问题，迫切需要构建相应的风险防范

机制。 为此，要科学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

险防范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辨析政府、社会、社
区、家庭、个人等在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防

范中的角色与责任，从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明
确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防范的目标、主体、
内容、措施、路径。 构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

险防范机制，在风险防范目标方面，要建立有责

任的婚姻、有保障的家庭、有秩序的社会；在风险

防范主体方面，要形成多元主体广泛参与、良好

合作的局面；在风险防范内容方面，要加强婚姻

伦理道德建设，健全婚姻家庭保障制度，推动婚

姻市场良性运转，健全心理卫生服务体系，共建

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社会融合；在风险防范措施

方面，要实施社区层面的婚姻家庭关系调适与危

机干预，提供全方位社区支持，畅通多元化心理

疏导渠道，强化法律规范，提升个体抵御风险能

力，保护弱势群体；在风险防范路径方面，要实施

风险动态监测，构建风险预警机制，降低与阻断

风险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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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母乳最优”哺育伦理与整体性母职的建构

杜　 鹃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摘　 要：定性研究发现，“母乳最优”的哺育伦理通过规定哺育的理想时间和纯度，客观上强化了物质性母职

和精神性母职的高度统一，建立起一套以整体性母职为运作逻辑的现代母职竞技体制，从而加剧了母乳喂养作为

一种道德期许和行为规范的母职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压迫，并通过母职的竞技加剧了女性内部的不平等。 定性资

料研究发现，女性对于这一母职压迫并非完全被动和无为，而是通过物质性母职与精神性母职的分离与替代等各

种方式实践着母亲角色。 解除母乳喂养作为母职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所有女性的压迫，根本上应该挑战“母乳最

优”的哺育伦理的霸权地位，解构整体性母职的意识形态对女性权力和能动性的桎梏。 实现母乳喂养从母亲职责

向母性能量的跨越，是从“负责”到“赋权”的升华，让母乳喂养回归到一种基于女性自主选择的充满愉悦的哺育

实践。
关键词：母职；母乳最优；整体性母职；哺育伦理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６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５４－１１

　 　 一、问题的提出

哺乳行为是人类作为动物界中结构最复杂、
进化地位最高的物种的重要类型学依据。 哺乳

对于人类物种的进化、个体的成活以及技能的习

得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理论上说，母乳喂

养保证了人类这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的生存和

成功［１］。
与怀孕和分娩一样，哺乳行为作为女性生物

性和社会性母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复杂的

社会建构过程［２］。 相比怀孕和分娩，母乳喂养往

往持续时间更长，除了具有生物属性以外，还包

含着更多的社会属性。 然而，当前国内对于母乳

喂养最主流的研究来自医学和公共卫生界对母

婴健康和人口素质的关切。 在中国知网中以“母
乳喂养”为检索词进行搜索，结果中来自临床医

学和儿科学的文章分别超过了 ６０００ 篇，来自预防

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也有 ５０００ 余篇，医学

背景的研究构成了母乳喂养研究的绝对主体，从
社会科学的角度对母乳喂养进行的讨论则仅有

区区数十篇，其中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母乳喂

养进行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这无疑是目前关

于中国母乳喂养研究的短板。
在国际母乳喂养倡导运动的浪潮中，生物医

学背景的研究已经将母乳喂养视为“无与伦比的

喂养方式，是保障婴儿成长发育和母亲健康的重

要因素，是婴儿健康成长的福祉” ［３］。 因此当前

多数社会科学研究者也沿着如何提高母乳喂养

率的路径展开研究，如赵延东和胡乔宪通过问卷

调查获得的数据分析指出，新生儿母亲的社会关

系和社会网络在母乳喂养决策中起到重要作

用［４］。 茅倬彦等则通过对现有法律法规的分析

指出，法律保障缺失是导致女职工母乳喂养率下

·４５·



降的重要因素［５－６］。 缺少批判和女性主体视角的

理论预设使得女性的权利和主体性在“人口健康

和社会发展”的公共利益面前无从伸张。
汉瑟（Ｈａｎｓｅｒ） ［７］ 和许怡［８］ 等人的研究注意

到这一问题，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从女性的

身体经验和哺乳实践出发，探寻和批判母乳喂养

作为一项母职是如何在科学主义和消费主义作

用下呈现的，但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几乎都是来自

城市的中产阶级母亲。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样本的扩展，在以人

口健康为基调的母乳喂养研究和倡导中将女性

主体的声音和能动性用定性研究的方式充分呈

现，探讨在“母乳最优”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

婴儿喂养方式的背景下，女性对母乳喂养作为一

种母职的主体建构与实践策略，分析其运作机

制，进而寻找消解母乳喂养作为母职压迫的可能

性。
二、母乳喂养与母职的文献综述

母职从来不是身为女人必须经历的自然过

程，也不是可以让人自由选择的某种生活方式，
而是一套有着重重规范和制约的社会制度［９］，这
一批判的传统始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尽管当代大

量医学和生物学研究已经证明，母乳喂养对于母

亲和孩子都有好处①，但它依旧挑战了女性主义

者普遍认可的性别中立（ ｇｅｎｄｅｒ－ｎｅｕｔｒａｌ）的养育

原则［１０］。 因此女性主义学者对母乳喂养的主流

态度也是批判性的。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相比怀

孕和分娩所得到的关注而言，母乳喂养这个耗时

更长、更复杂的过程即便在女性主义者对母职的

批判中也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鉴于研究现状，本
文首先将母乳喂养与其他母职议题（如怀孕、分
娩和教育）进行分离，对近年来学者的观点进行

大致梳理。
女性主义学者对母乳喂养作为一种母职的

批判大致可分为两个理论传统，一是将其作为一

种性别负担的批判，另一种是针对女性主体性和

权利在性别结构以外的其他制度安排中被剥夺

而发起的批判。
（一）对母乳喂养作为性别负担的批判

“分娩和哺乳都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种自

然功能” ［１１］，是女人被动地服从她的生物学命运

和“性别麻烦”的来源。 朱尔斯·劳（ Ｊｕｌｅｓ Ｌａｗ）
认为，以婴儿为中心的母乳喂养强化了家务劳动

和育儿的性别化，进一步将女性排斥在公共领域

以外［１２］。 琳达·布鲁姆（Ｌｉｎｄａ Ｂｌｕｍ）进一步分

析了母乳喂养作为母职压迫的作用机制，她将西

方文化中母乳喂养与母职的关系分为“母性的”
和“医疗的”两种模式，前者代表哺乳的母亲与孩

子之间产生的情感纽带；后者则专注于母乳本身

的营养优势。 这样两种话语的结合，使得“母乳

喂养已成为衡量母亲的标准” ［２］。
莎伦·海斯（Ｓｈａｒｏｎ Ｈａｙｓ）对当代文化为女

性设定的“密集母职”与工作伦理之间的矛盾进

行了深刻反思，她提出，“当代文化强化了一种

‘密集母职’的性别意识形态，这种性别模式建议

父母尤其是母亲在抚养孩子方面花费大量的时

间、精力和金钱”。 海斯的研究中“密集母职”主
要有三个焦点：第一，孩子是神圣的 ／母亲是神圣

的；第二，强化个体母亲的责任；第三，儿童抚养

的密集性，即相信孩子天生善良，他们的天真无

邪是神圣且必须被（母亲）保护的，“母亲”是一个

女人所能拥有的最重要的角色［１３］。
尽管海斯的研究颇受质疑，但是并不妨碍

“密集母职”的概念成为对母职作为性别负担批

判的重要理论工具。 “密集母职”概念也经常被

用于分析后现代社会中母亲是否采取母乳喂养

的决策过程［１４－１５］，以及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作为

“风险管理者”的哺育行动动机［１６－１９］。
鉴于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居于世界前

列，工作和母职的紧张关系在中国尤其明显。 近

年来工作和家庭平衡的“全能型妈妈” ［２０－２２］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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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研究表明，母乳喂养可以降低卵巢癌、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的发病风险；有效促进子宫复原，减少产后出血，尽早恢复妊娠前体重，降
低绝经后骨质疏松的发病率（详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ＡＡＰ）（２００５），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ｒｅａｓｔ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Ｍｉｌｋ，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１１５（２）：４９６－５０６）。 母乳对婴儿生长发育、智力发育的作用是其他代乳品所无法替代的，它不仅适合婴儿营养需

求，减少其营养不良的发生，还可以预防许多影响儿童健康的疾病发生（参见刘爱东、翟凤英、赵丽云：《母乳喂养的研究现状》，载
《环境卫生学杂志》，２００４，３１（４）：２５２）。



级妈妈” ［２３］等现象成为更受中国研究者关注的母

职的意识形态。 学者越来越多地在城市母亲的

子女教育问题上对话“密集母职”的概念［２４－２６］，
而同样作为母职实践的母乳喂养则鲜少被研究。

在关注母乳喂养作为母职实践的有限研究

中，艾米·汉瑟（Ａｍｙ Ｈａｎｓｅｒ）和李就认为，在中

国中产阶级城市女性中形成了以婴儿喂养为重

点的“密集母职”的新兴文化。 通过对上海城市

新母亲的访谈，她们用文化的“工具包”概念解释

了这些社会行动者如何务实地使用“密集母职”
的概念在母乳喂养的过程中努力实践理想母爱。
她们秉承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传统，认为母乳喂

养和母职之间的这种联系对中国妇女来说是一

种“性别负担” ［７］。 许怡和刘亚的研究从女性的

身体经验和哺乳实践出发发现，现代科学话语和

母职神圣的传统观念共同塑造了城市女性的哺

乳实践，并将女性的身体异化成“以哺乳为中心”
的身体；而包括哺乳在内的母职实践则受到市场

和商业的形塑，其分工形态亦与家庭的性别观念

和经济状况息息相关［８］。
始自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本然地将母乳喂养

当作一种性别负担进行批判，而忽略了这种性别

压迫更深层次的压迫机制。 国内现有研究依旧

延续着这一批判路径，却忽略了三个重要的问

题：一是对母乳喂养作为母职压迫的作用机制研

究不够；二是由于较多地关注城市中产阶级女

性，因此忽略了女性内部的差异和不平等；三是

忽视甚至否认了母乳喂养可能存在的积极的、赋
能的方面。

（二）母乳喂养作为女性权利的实现与批判

与将母乳喂养作为母职压迫和性别负担进

行的批判不同，另一类学者回应了传统女性主义

学者对结构性因素的盲视，转而将批判的重点转

向医学权威和社会结构对女性权利和主体性的

影响。 如伯尼斯·豪斯曼（Ｂｅｒｎｉｃｅ Ｈａｕｓｍａｎ）就

将母乳喂养描述为一种历史现象，她认为当前婴

儿的喂养已经被置于科学和医疗机构的权威之

下［２７］。 朱尔斯劳认为母乳喂养的争议主要来自

社会、家庭和技术的安排，而不是到底是母乳有

营养还是配方奶更健康的争议［１２］。 中国从 １９９２

年开始建立的爱婴医院更是成为这种科学话语、
现代哺育观念和商业化渗透角逐的场域［２８］。

除了现代医院和食品工业对哺乳这一女性

特权的干预以外，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一些马克

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开始认识到第二波女性主义

运动中基于普遍的女性特征的批判忽略了阶级、
种族、性取向等各种其他类型的差异对女性成功

实现母乳喂养的影响。 比如，在美国有大量经验研

究表明，最有可能进行母乳喂养的是白人、受过良

好教育、已婚、年龄在 ２５ 岁以上、社会经济地位较

高、不外出工作的女性。 而那些非“现代、中产阶

级、男性为主导的核心家庭”中的女人，比如在有

色人种比例较高的非正式部门中的劳动者，处于技

术水平较低职位的女性等往往需要放弃母乳喂养。
她们的工作缺乏灵活性，自身也缺少谈判能力，更
难要求在工作场所哺乳的设施和带薪产假［２］。

对于很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而言，母乳

喂养是一种基于阶级和种族的特权，而是否能够

依据自己的愿望成功地实施（或放弃）母乳喂养

则并不是关注的重点。 也就是说，女性的自主性

和能动性被淹没在了基于阶级这样的结构性框

架之下。
现有理论批判都是以性别为起点，围绕着嵌

套其中的阶级、种族、性取向等结构性不平等进

行的。 这两种批判路径并不矛盾，母乳喂养作为

一种母职压迫不仅是基于性别的，也是基于阶级

的。 那么在母乳的价值被重新发掘和强化的背

景下，“母乳最优”的哺育伦理究竟如何加剧了母

职的压迫？ 不同阶层的中国女性在这种压迫过

程中的主体性是如何建构和应对的？ 母乳喂养

作为一种非常个人的、体验性的母职实践，女性

主体的意义建构和行动逻辑应该被充分关注和

研究，而这也正是现有研究不足的问题和本文的

意欲突破之处。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我民族志和访谈相结合的研

究设计，以笔者为主的研究团队先后对 ３０ 位妈

妈进行了定性访谈，访谈以个人深度访谈和焦点

组访谈为主。 深度访谈围绕个人的哺乳经历和

体验展开，时间为 １ 个小时左右；焦点组访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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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一些母乳喂养中的焦点问题，诸如普遍遇到

的困难、对母乳喂养和母亲职责的看法、母乳喂

养过程中的体验等进行集中访谈，希望被访者围

绕这些焦点问题反映差异并展开讨论，时间通常

为 １～１．５ 个小时。 所有访谈均在被访者同意的

基础上进行录音，根据录音整理为访谈记录，并
将访谈记录导入 Ａｔｌａｓ．ｔｉ７ 进行编码和分析。

本研究之所以借鉴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是因为笔者有累积 ４ 年的母乳喂养经历，也曾经

是一位深受“母乳最优”观念绑架的母亲。 对于

母乳喂养这样一个高度个人和敏感的话题而言，
有同样的经历是“共情”和理解的基础。 同时自

我民族志不仅是对自我亲身经历的描述和批判

性审视，而且还是对自己文化经历的反思性说

明［２９］。 当人们进行批判性反思时，实际上是用自

己来了解他人，也是用他人来了解自己以及自己

所身处的文化。 在笔者的个人经历中，母乳喂养

是最美好的母职体验之一，因此研究伊始便想当

然地认为如此完美的哺育方式应该人人践行，研
究的目的应该是从女性主体的角度发掘影响不

同阶层女性实现母乳喂养的因素。 但是在研究

过程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妈妈，感受到她们在

“母乳最优”的哺育伦理之下的痛苦、挣扎、无奈

之后，笔者对自身经历、自己身处的社会文化背

景以及研究本身都产生了深刻的反思，转而思考

在访谈中呈现出来的母乳喂养作为母职压迫的

作用机制与其内在动因，以及在现代母职的高压

之下女性主体性的能动空间。

表 １：被访者基本情况①

序号 姓名
年龄

（岁）
学历 职业 配偶职业

生育时

年龄（岁）
母乳喂养

时间（月）
０～６ 个月

喂养方式

１ Ｎａｎａ ２３ 本科 无业 职员 ２３ ０ 母乳＋奶粉

２ 小王 ４０ 硕士 公司职员 不详 ４０ ２ 母乳＋奶粉

３ 米娜 ２５ 小学 餐厅服务员 不详 １７ ３ 母乳＋奶粉、辅食

４ 海鑫 ３７ 大专 公司职员 公司职员 ３６ ４ 母乳＋奶粉

５ ＭＭ ２９ 小学
个体户

（拉面馆老板娘）
个体户

头胎 １９
二胎 ２１

头胎 ３
二胎 ５

母乳＋奶粉、辅食

６ 圆圆 ４０ 本科 医药代表 全职爸爸 ３８ ６ 母乳＋奶粉

７ 何阿姨 ５０ 小学 保洁 不详

头胎 ２０
二胎 ２２
三胎 ２５

平均 １０ 母乳＋辅食

８ 李阿姨 ５２ 初中 保洁 农民

头胎 １８
二胎 ２０
三胎 ２５

平均 １０ 母乳＋辅食

９ 艳红 ３７ 高中 全职妈妈 在京打工
头胎 ２５
二胎 ３５

头胎 １０
二胎 １３

母乳＋辅食

１０ 阳阳妈妈 ３２ 大专 酒店前台 建筑工程
头胎 ２９
二胎 ３２

头胎 １０ 个月；
二胎计划 １２ 个月

母乳＋奶粉、辅食

１１ 洪老师 ５４ 博士 教师 教师 ２５ １２ 母乳＋辅食

１２ 盖儿 ３１ 本科
个体户

（经营小酒吧）
个体户 ２９ １２ 纯母乳

１３ 灿灿 ３５ 本科
ＩＴ 公司

中层管理人员
公司职员 ３１ １２ 母乳瓶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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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将所有被访者按照最近一胎的哺乳时间长短进行排序，对于还没有结束哺乳的按照实际已经进行的哺乳时间计算。 之所以出

现大量的 １２ 个月、１８ 个月，是因为很多妈妈回忆不起来精确的断奶时间，只是记得大概 １ 岁、１ 岁半等。



续表

序号 姓名
年龄

（岁）
学历 职业 配偶职业

生育时

年龄（岁）
母乳喂养

时间（月）
０～６ 个月

喂养方式

１４ 陈阿姨 ４１ 初中 保洁 建筑工人 １６ 岁 平均 １２ 母乳＋辅食

１５ 燕姐 ３８ 初中 保姆 建筑工人
头胎 ２０
二胎 ２８

头胎 １６
二胎 １２

母乳＋辅食

１６ 阿园 ２８ 高中 全职妈妈 不详 ２７ １５
纯母乳（母乳

性黄疸期间中断）

１７ 霞姐 ４０ 初中 全职妈妈 在京打工
头胎 ２７
二胎 ３７

平均 １５ 纯母乳

１８ 小杨 ３２ 博士 大学教师 不详 ３０ １７ 纯母乳

１９ 晓敏 ３７ 初中 催乳师 在老家上班
头胎 ２１
二胎 ３５

头胎 １８
二胎 １６

母乳＋辅食

２０ 雅婷 ２３ 初中 全职妈妈 在京打工 ２０ １８ 母乳＋辅食

２１ 萍萍 ３９ 博士 教师 教师 ３３ １８ 母乳＋辅食

２２ 阳阳姥姥 ５６ 高中 民办教师 不详 ２５ １８ 母乳＋辅食

２３ 旎旎 ３４ 本科
网站母婴

频道编辑
公司职员 ３２ １８ 纯母乳

２４ 米诺 ２５ 初中 餐厅服务员 服务员 ２２ １８ 母乳＋辅食

２５ 小涛 ３４ 本科 明星经纪人 工程师 ３０ ２０ 纯母乳

２６ 小燕 ３９ 硕士
事业单位

行政人员
公司职员 ３６ ２０ 母乳＋奶粉

２７ 妍妍 ３４ 本科 全职妈妈 公司职员 ３２ ２４ 纯母乳

２８ 美美 ２９ 大专 全职妈妈 私营企业主 ２４ ２４ 纯母乳

２９ 汉堡妈 ４１ 本科 全职妈妈 私营企业主 ３８ ３６ 纯母乳

３０ 永利 ２９ 大专 全职妈妈 职员 ２４ ４０
自己认为纯母乳

（喂了一顿奶粉）

　 　 在样本选择方面，本研究为规避国内研究主

要以中产阶级女性为对象的样本局限，纳入了大

量非中产阶层女性，如从事体力劳动或低端服务

业的劳工阶层女性以及丈夫在京打工的全职妈

妈。 这有助于展现不同阶层女性对“母乳最优”
观念的认知、体验和应对。

四、“母乳最优”背景下的母职竞技

“６ 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是最佳的婴儿喂养方

式。 婴儿添加辅食后，建议持续母乳喂养到 ２ 岁

或更长时间”，这一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关于母

乳喂养的行动指南，已经得到很多国家政府和权

威机构的认可，当然也包括中国政府。 国务院先

后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国发〔２０１１〕 ２４ 号）和《国民营养计划（２０１７—

２０３０ 年）》（国办发〔２０１７〕６０ 号）中都提出 ６ 个月

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达到 ５０％以上的目标。
近年来，通过官方、非官方的权威机构及医

疗部门的宣传推广及制度安排，借由各种科学的

数据和论证的加持，母乳喂养已被建构成一种最

优的婴幼儿喂养方式［３０］，形成了“母乳最优”的

哺育伦理，即确定了母乳喂养以及如何进行母乳

喂养的道德合法性［３１］。 在这一伦理中，那些能够

纯母乳喂养 ６ 个月，并尽量将母乳喂养延长至 ２
岁以上的母亲被放置在价值链的最顶端，其他的

妈妈则被置于二流位置。 “母乳最优”的哺育伦

理通过倡导母乳喂养的时间和纯度拉开了生命

起点的母职竞技。
（一）母职竞技的逻辑———整体性母职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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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海鑫是高龄产妇，怀孕过程一波三折，“受了

不少苦”，出了月子之后又得了乳腺炎，孩子 ２ 个

月的时候萌生了断奶的想法。
我把这事儿跟老公说了，他说尊重

我的意见。 可是当我跟我婆婆说的时

候，她一下就火了。 婆婆当时就说：“你

又不是没有奶，有奶不喂就不配当妈！”
然后我就特别委屈，我觉得当时我都快

抑郁了。 我就把这件事儿发到 ＢＢＳ（一

个论坛）上，想问宝妈们的意见，因为怀

孕的时候经常上，结果没想到大家写得

都特别那个。 你现在还可以看到我的

帖子，后面的跟帖都是 “贱人就是矫

情！”“你老公太惯着你了！” “你婆婆没

错，你就是不配！”一边倒地全是这种言

论，我当时真的是崩溃了！
婆婆和网友的无情鄙视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是“不配”，其潜台词就是“母乳最优”的哺育理念

已然成为一种对女性哺育行为的道德期许甚至

是规范，如果母亲不能提供给孩子这种最优食

物，那么她的母爱将是不完整的，进而她的母亲

身份也是不合格的。 不仅如此，一边倒的歧视性

言论也说明“母乳最优”的哺育伦理已经成功地

将施加于所有女性的母职压迫转化成为女性之

间的母职竞争，并通过这种竞争强化母乳喂养的

道德合法性。 这一竞争的重要规则就是母乳喂

养的持续时间。
关于母乳喂养的持续时间以及何时断奶的

问题，参加访谈的妈妈们最常提及的一个词是

“对得起”。 在国内知名大学任教的小杨认为：
“我给自己规定的时间就是一年，喂完一年我心

中就有一种很对得起她的感觉了嘛……因为我

觉得现在国际上提倡 ２ 岁自然离乳嘛，但是上班

就受到牵制了，一到 ４ 个小时就回去，一到 ４ 个小

时就回去，还是要考虑事业和家庭的情况。 我觉

得差不多了，还是比其他大部分妈妈多得多了，
所以就停下了。”小杨的“对得起”有两个标准，绝
对标准是参照了国际标准和现实情况给自己制

定的一年的目标；另一个相对标准就是相比其他

大部分妈妈的哺乳时间，小杨感觉自己的哺乳时

间已经超过身边大部分妈妈了，方才选择了断

奶，这说明母职的竞技已经成为不少妈妈哺育行

为决策的重要逻辑。
在这场母职竞技的最顶端是那些对“母乳最

优”哺育伦理的完美实践者，比如全职妈妈小闫。
她已经给孩子喂了 ３６ 个月的母乳，对于母乳喂

养她这样评价：
母乳喂养的宝宝更善良、柔软有韧

性，有更多的安全感，也有更多爱别人

的能力。 母乳里的营养是宝宝的定制

款，孩子缺的，妈妈都印在了心里，输出

在了奶里，孩子身体底子就是更好！ 不

一定是胖，是抵抗力，是免疫力。 相比

之下，奶粉是粮食，就是填饱肚子，成分

上要么营养不足，要么过剩。 当然能不

能喂母乳这个事儿，还是看宝宝造化，
我们是比较幸运的。
访谈中，三位年纪比较大的保洁阿姨也曾提

到“造化”这个词，但是她们的意思更多是指：妈
妈有奶说明“孩子是天生带着饭碗来的”。 但是

当我们把被访者的哺乳时间进行排序之后发现，
所谓的“造化”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正如小

闫所说：“母乳喂养是唯一只能由妈妈给孩子的，
谁也替代不了，谁也享受不到，母乳喂养不是职

责，是机会。”然而正像我们的有限样本反映出的

情况一样，机会并不均等，想要获得这种机会，不
仅要妈妈有奶，还要有经济实力、家庭条件、工作

弹性等各种因素的加持才可以做得到。
米娜是一个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妈妈，她生

产后三个月就离开了孩子到北京打工。 米娜说：
“那个时候是因为条件的问题吧，钱的问题就不

是那么充足了，其实那时候首先想的是让我喂，
边上班边喂奶，但是边上班边喂奶也不方便，孩
子最少要两个小时喂一次，上着班喂小孩肯定不

方便。 刚开始心里是有点想法，但是为了钱嘛，
让家里人钱充足一点，还是决定出来打工了。 当

时母乳喂养了三个月，三个月之后直接断了。”
米娜的例子充分验证了“母乳喂养可以被视

为一种基于阶级和种族的特权，而不是一个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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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婴儿喂养决定。” ［２］ 但是仅仅从阶级的角度理

解这一现象还不够。 在小闫和米娜的案例中母

职呈现出了物质性母职和精神性母职两个层面。
物质性母职即养育过程中的物质投入，如金钱、
食物等物质性存在，包括母乳的营养和免疫成

分；精神性母职即养育过程中的非物质投入，如
时间、情感、陪伴等，具体到母乳喂养则是哺育过

程中的情感交流和亲子关系的建立。 物质性母

职具有可替代性，奶粉和辅食添加恰恰是对母乳

物质性层面的一种替代方式；精神性母职则具有

不可替代性，如母乳所带来的“善良、柔韧和安全

感”需要在一对一的亲子互动中建立。 那些将母

乳喂养视为母婴双方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经

历的观点［３２］，就是对精神性母职不可替代性的强

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们所关注的女性（主要是

城市女性）如何通过“代理母亲”或“团队母亲”
的养育策略摆脱体力性的照料负担［２１］ 实际上就

是对母职的分离和可替代性的理论关注。 但是

与其他母职实践不同的是，“母乳最优”的哺育伦

理所定义的理想的哺育方式恰恰要求物质性母

职和精神性母职的高度整合，即整体性母职（Ｔｏ⁃
ｔａｌ ｍ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①）———即便乳汁可以有物质性的

代用品，哺育过程中母亲的在场依旧不可替代②，
从而使是否能够更好地践行整体性母职成了这

场生命起点的“拼妈” ［２４］ 运动的内在逻辑。 所谓

“拼妈”本质上就是母职竞技，只不过母乳喂养的

竞技场与其他母职议题不同，它有非常明确且单

一的规则，即“母乳最优”的哺育伦理所倡导的行

为准则。 但是这一个单一的哺育伦理忽视了母

乳喂养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结构性制约，使一些

无法实现母乳喂养的女性（如海鑫的遭遇）感到

“内疚、沮丧和被边缘化” ［３３］，从而加剧了母亲职

责对现代女性的压迫。

（二）纯度的比拼———科学主义的绑架

“纯母乳喂养———即不喂给婴儿除母乳之外

的任何食物或饮料，甚至是水”③，这是世界卫生

组织给 ０～６ 个月的纯母乳喂养下的定义。 说明

母乳喂养的母职竞技不仅仅是一场时间的耐力

赛，更是一种纯度的比拼。 根据 ２００８ 年第四次国

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我国 ６ 个月内婴儿纯母乳

喂养率仅为 ２７．６％；而 ２０１３ 年的第五次国家卫生

服务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这 个 数 字 已 经 上 升 为

５８．５％［３４］。 近年来，６ 个月以内纯母乳喂养率的

迅速提升说明“母乳最优”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

心。 这既是母乳喂养倡导运动的成功，也是关于

婴幼儿哺育的新的制度安排的逐步确立。 这一制

度安排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纯母乳喂养”。 最安

全的母亲是最“自然”的母亲，因为她能使孩子免

受文化风险和现代工业社会各种风险的侵袭［３５］。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问题奶粉事件刺激着妈

妈们敏感的神经。 主流的母乳喂养倡导运动也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联合国儿基会的“母
爱 １０ 平方”运动的海报上就列举了大量数据来

证明非母乳喂养的问题：“和纯母乳喂养的宝宝

相比非纯母乳喂养的宝宝死于肺炎的可能性是

前者的 １５ 倍，死于腹泻的可能性是前者的 １１ 倍；
入院几率是前者的 ５ 倍；患有严重营养不良的几

率超出前者 １０％” “母乳是无菌的，１００％安全。
婴幼儿配方奶粉可能受到下列危险物质污染：三
聚氰胺，各种细菌微生物，霉变，金属及玻璃颗

粒，双酚 Ａ，聚乙烯咔唑，镉和其他重金属”④等。
“咱们国家的奶质实在是太差了，如果不是

这样我也许会考虑喂奶粉” （旎旎），类似的担忧

在访谈中比比皆是。 为了规避这种风险，践行更

纯粹的母爱，很多妈妈用尽一切办法来实现六个

月以内的纯母乳喂养。
小王就是一位对“纯粹”母爱有着深深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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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Ｔｏｔａｌ ｍ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的概念源自 Ｗｏｌｆ 等人的研究，但是这个概念主要是指母亲们从怀孕开始就被劝说要优化孩子生活的各个方面，为
减小对孩子任何的潜在伤害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利益的一种道德准则。 参见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Ｓ．， Ｓ． Ｓｃｏｔｔ：Ｒｉｓｋ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Ｉｎ Ｌｕｐｔｏｎ １９９９ａ：８６－１０７。 本文在借鉴这个概念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拓展和引申。
最典型的如哈洛教授所做的用于证实“依恋理论”存在的恒河猴实验。 很多育儿公众号和母乳喂养论坛将其作为证实精神性母职

不可替代性的例子频繁引用。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 ／ ｓ ／ ｏＫＥＷｑａ０９ｍＦ０９ｘＢｕＤＳｃＦＵｇＱ 等诸多类似文章。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 ／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 ｔｏｐｉｃｓ ／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ｂｒｅａｓｔｆｅｅｄｉｎｇ ／ ｚｈ ／ 。
参见 ｈｔｔｐ： ／ ／ １０ｍ２．ｕｎｉｃｅｆ．ｃｎ ／ 。



的妈妈。 她对孩子体重的增长、衔乳方式、奶量、
喂奶间隔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我会

观察孩子的尿，记录每次奶阵①间隔的时间，还尝

试过把奶吸出来记录孩子的吃奶情况，等等”“为
了坚持纯母乳喂养，不添加奶粉，我一度就挂喂，
孩子就长在我身上，这真把我折腾得身心俱疲。”
纯母乳喂养之纯粹就像一些妈妈尤其是城市中

产妈妈对科学育儿的笃信和对孩子纯粹的爱一

样不容置疑，但这种纯粹的爱也成了让她们身心

俱疲的枷锁。
对风险的强化实质上是在证实母乳喂养作

为物质性母职的不可替代性，这迫使母亲们践行

“整体性母职” ［１８］ 来保障孩子的安全。 事实上

“整体性母职”这一概念最初被提出，就是指母亲

们从怀孕开始就被劝说要优化孩子生活的各个

方面，为减小对孩子任何的潜在伤害随时准备牺

牲自己利益的一种道德准则［３６］。 为此，母亲要成

为专家，成为非专业儿科医生、心理学家、消费品

安全检查员、毒物专家、教育专家等来预防任何

可能影响孩子健康成长的风险发生［３７］。 因此，用
科学主义的话语来强化风险，从而巩固整体性母

职的意识形态是母乳喂养作为母职压迫的另一

种作用机制。 这一机制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使
得始自卢梭的关于母乳喂养的道德正确［３８］ 有了

更有说服力的后现代版本。
（三）母职的多种实现形式———物质性母职

与精神性母职的分离

尽管“母乳喂养已经成为衡量好妈妈的标

准” ［３９］，但并不是所有女性都甘于被这套哺育伦

理所评判，一些妈妈在用各种方式有意无意地对

抗和消解着这种“母乳教”②背后的哺育意识形

态，用她们自己所理解的方式实践着母亲职责。
当被问及“当妈妈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时，３ 个

月就结束母乳喂养来北京打工的米娜③如此回答：
应该是对孩子负责，首先我因为家

里的原因，我爸去世之后我就不想上学

了。 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学习特别好。

然后我就是想让我的小孩上好的学校，
让她好好学习，给她赚钱花，让她买好

衣服什么的……不要让她过我这种一

辈子打工的生活。
在对米娜的访谈中她也认为母乳喂养对孩

子更好，但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不得不放弃，她认

为给女儿物质上的支持和上学的机会远比给她

哺乳能够带来更大的利益。 因此她毅然在孩子 ３
个月大的时候就结束了母乳喂养，选择用更有价

值的物质性母职替代了母乳喂养所要求的作为

食物层面的物质性母职。 尽管这样做并不符合

“母乳最优”的哺育伦理，但很多像米娜一样的妈

妈都认为断奶是为了实现更好的母爱。
如果说米娜的选择还有一些无奈的话，圆圆

的选择则更加主动。 圆圆自己做医疗器材生意，
孩子生下来就由爸爸照顾，晚上喂奶粉也都是爸

爸负责。 圆圆说：
饺子生下来就是一直混合，我的奶

不够，他也不挑，给啥吃啥。 而且他奶

瓶喝得也很好，现在 ３ 岁多了还在喝奶

粉，身体也很好的。 饺子爸爸在我生孩

子之前就辞职了，我要是也辞职我们家

就没有收入了。 我们没有老人照顾孩

子，我收入更高一些，所以我的工作更

有保留的价值。 那时候，我出了月子就

开始工作，几乎天天往外跑。 我性子

急，孩子母乳一喝很久我就很不耐烦，
有时候也耽误工作。 所以饺子半岁的

时候，我就觉得持续母乳是当时我力所

不能及的了，就停掉了。 我觉得母乳喂

养挺好的，但是要在妈妈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
采访者：对于断奶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压力吗？
圆圆：不会，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强势。 不会

轻易有人能给我压力的。
圆圆似乎并不在意自己是否是“二流妈妈”。

·１６·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喷乳反射的俗称。
坚决奉行“母乳最优，不给孩子母乳就不是好妈妈”的一群人的代称，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母乳最优”作为一种哺育意识形态的存在。
米娜的维语和汉语都非常好，当得知她只有小学文化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吃惊。 后来才得知她在辍学之前学习很好，由于父亲突然病故

才放弃了学业出来打工。



她的选择其实是有意将部分哺育的母职转交给

了父亲。 无论是出于无奈还是主动为之，米娜和

圆圆这样的妈妈将物质性母职和精神性母职分

离，从而践行自己认为的理想母职的做法，说明

现代女性对于“母乳最优”的哺育伦理的压迫并

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充满能动性的。 布鲁姆的

研究也表明，选择非母乳喂养的女性并非缺乏

“母乳最优”的认识，在某些情况下，她们明确作

出放弃母乳喂养的决定是对“好母亲”这一主流

范式的抵制［３９］。
物质性母职和精神性母职的二元分类不同

于贾格尔此前所提出的生物性母职和社会性母

职的分野［４０］，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二分法更多反映

了社会性母职排斥生物性母职的历史现象和母

职制度，比如传统中国普遍存在的“母不在于养

而在于教”的现象就充分说明了教育这类社会性

母职对生物性母职的排斥和边缘化。 而本文提

出的哺育过程中物质性母职和精神性母职的分

离与替代，则更多体现着现代女性通过将哺乳的

义务转嫁给母乳代用品或家庭中的其他照料者，
实现多元化的哺育方式和母职实践的能动活动。
这说明哺乳不仅仅是一种活动，一种自然功能，
一种被动的性别宿命；哺乳同样可以是一种能动

的活动，一种女性的权利，一种价值的选择与实

现。
因此本文提出物质性母职与精神性母职的

概念，是希望为“整体性母职”提供更多的分析维

度和批判维度，通过还原生活世界中多种母职的

实践形式来消解“母乳最优”的哺育伦理所带来

的压抑和伤害。
五、结论

“母乳最优”这一出于婴儿利益和人口健康

考量而提出的现代哺育观念，本身是为了回应工

业化国家出现的过度使用母乳代用品的问题，却
将婴儿和人口的健康转化为后现代风险社会的

母亲职责。 通过强化母乳喂养在哺育行为中的

道德合法性，建立起一套以整体性母职为运作逻

辑的“母乳最优”的哺育伦理。 这一标准单一的

哺育伦理忽视了母乳喂养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

结构性制约，加剧了作为母职的母乳喂养对所有

女性的压迫，并经由时间和纯度上的母职竞技，
强化了女性内部的不平等。

本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对母乳喂养作为母职

批判的传统上，而是更进一步发现女性主体在严

密的育儿劳动性别化社会中并非被动无为，而是

通过对物质性母职和精神性母职进行分离和替

换，能动地实践理想母亲的身份和职责。 这说明

“分娩和哺乳都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种自然功

能” ［１１］的传统论点忽视了女性在哺乳活动中的能

动性，陷入了性别决定论的窠臼。
解除母乳喂养作为母职的一种表现形式对

所有女性的压迫，根本上应该挑战“母乳最优”的
哺育伦理的霸权地位，解构整体性母职的意识形

态对女性权力和能动性的桎梏，实现母乳喂养从

母亲职责向母性权利的跨越，从“负责”到“赋权”
的升华，让母乳喂养回归到一种基于女性自主选

择的充满愉悦的哺育实践。
“赋权”意味着强调母亲和婴儿在母乳喂养

的问题上是“互有冲突的联合权利主体” ［４１］，把
母亲和婴儿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和尊重。 母

亲的哺乳权不仅仅包括何时何地进行哺乳的权

利，还应该包括不哺乳的权利。 真正理想的母乳

喂养决策是母亲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权衡后作

出符合自己利益和孩子需求的选择，而不是被任

何权威机构的指导建议所绑架，被主流的喂养方

式所左右。 在充分赋权的前提下，通过制定性别

敏感的公共政策，在肯定母亲哺育劳动价值的基

础上，为女性赢得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为各种

形式的母职实践创造条件并提供保障。
最后，在访谈中普遍存在的焦虑、迷茫、痛苦

的哺育回忆中，一位母亲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们：我喜欢乳汁喷薄而出的感觉，喂奶的时候我

觉得特别有能量感（妍妍）。 虽然这样的哺育体

验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起码说明了一种可能，即
一种重新发现母乳喂养的价值，将它从压迫假说

中解放出来，回归到充满生命能量的母性体验的

可能。
哺乳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功能，一种母性责

任，一种制度安排，哺乳更是一种能量的来源。
如果说射精这样的自然功能带来了男性神话，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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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哺乳的“女性神话” ［４２］ 也可以是赋能的，而不

一定是压迫的原始脚本。 成为母亲，应该但不必

然是一种享受，不该却很可能是一种磨难。 将磨

难转化为享受，将母职负担转化为母性能量，是
所有关于哺育的社会设置和社会政策的理想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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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鹃：“母乳最优”哺育伦理与整体性母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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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期　 总第 １５２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４ Ｓｅｒ．Ｎｏ．１５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３
　 基金项目：临沂大学沂蒙精神研究专项课题“女性主体性视域下的沂蒙红嫂研究”（项目编号：１８ＬＤＹＭＭ３）
　 作者简介：宋桂花，女，临沂大学传媒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女性主义文学、媒介与性别研究。

①　 除王克霞在其 ２０１１ 年出版的专著《革命与变迁：沂蒙红色区域妇女生活状况研究（１９３８—１９４９）》（山东大学出版社）一书中首次尝

试用“社会性别”方法对沂蒙妇女作整体研究之外，目前学界对红嫂的研究多集中在红嫂精神功能与价值的发掘、传播上，代表性的

文献有：曲筱鸥：《“红嫂精神”的现实价值研究》，《临沂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魏本权：《沂蒙精神的生产与传播：以“红嫂”文
本为中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孙士生：《红嫂》传播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等等。

②　 引自《沂蒙红嫂颂》（唐士文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一书的题词。

·性别与红色文化专题研究·

从劳动解放到妇女解放：
新文化史视角下红嫂劳动叙述研究

宋桂花

（临沂大学，山东 临沂 ２７６０００）

　 　 摘　 要：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支援革命，沂蒙红嫂走出家门，广泛参与社会劳动，发挥了“半边天”的作

用。 从新文化史视角选取红嫂小说中有关劳动的叙述，可从感觉、体验、情感等内在层面论述其对红嫂自我价值

和主体性的确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辩证分析劳动中“去性别化”现象所具有的历史合法性与局限性。 另外，红
嫂拥军支前中的爱情与欲望，以及对传统性别观念的突破，表明了其在集体劳动中的精神愉悦并非是一种“妇女

解放”的幻觉，乃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 沂蒙红嫂正是在集体中实践着自身解放，从而体现了从劳动解放

到妇女解放的渐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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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１］。 马

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认定经济独立是妇女解

放的首要前提，而妇女要获得经济独立，就要参

加社会生产劳动［２］。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沂蒙

地区，广大沂蒙妇女为了支持革命，打破了千百

年来封建家庭的束缚，走出家门，踏上社会，发挥

了“半边天”的巨大作用。 不过，学界对红嫂的研

究多以红嫂精神生成、价值与功能的挖掘、传播

等为主，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红嫂作为农村妇女参

与革命的性别议题，更对红嫂在拥军支前中广泛

参与的社会劳动鲜有涉及①。 本文将从新文化史

的视野观照红嫂文学中有关劳动的叙述，试图回

答劳动对红嫂自我价值的认同和主体性确立的

意义，以及如何评价红嫂在参与社会劳动中的精

神愉悦和对我国妇女解放的独特性启示等问题。
一、沂蒙红嫂社会劳动与新文化史视角

“半边天的典范，子弟兵的亲人”②，这是

２００２ 年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对沂蒙红嫂的赞誉，
它生动诠释了沂蒙红嫂拥军支前的大爱情怀和

为国家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 在战火纷飞的年

代，沂蒙红嫂将儿子和丈夫送往前线，又在后方

·５６·



承担起了生产支前和生活的重担。 从抗日战争

到解放战争期间，沂蒙广大妇女做军鞋 ３１５．１３ 万

双，做军衣 １２１．６８ 万件，碾米磨面 １１７１５．９ 万斤，
共动员 ３９ 万人参军，共救护伤员 ５．９ 万余人，掩
护革命同志 ９．４ 万人［３］……沂蒙红嫂缘何在拥军

支前中爆发如此强大的能量？ 对此学界或致力

于探求红嫂精神产生的传统文化之渊源，或从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中作出解释①，这些研究丰富了

人们对红嫂精神产生的多元因素的认知，但其着

眼点多是红嫂外在的文化、政治等因素，相对而

言，较少涉及社会劳动对红嫂精神世界与自我价

值体认的影响。
事实上，沂蒙红嫂在革命支前与战时生产中

所从事的大量社会劳动，不仅满足了战时之需，
而且改善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开始从“治内”走向

“治外”。 学者王克霞曾详细考察过 ２０ 世纪三四

十年代沂蒙妇女参与社会经济生产的情况，那时

的大部分沂蒙妇女在家庭经济和社会经济中都

是独立生产者，不再是单纯的辅助者角色，这带

来了农村社会关系的重大改变，妇女不仅拥有了

对农业生产和家庭经济的领导权和话语权，而且

增强了自身才干与自主意识［４］１５７。 因而可以说，
“农村妇女真正解放的开始源自抗日战争，主要

是在中共建立的敌后根据地范围中” ［４］１４。
这段论述阐释了沂蒙红嫂参与社会劳动的

价值与意义及其对自身解放的影响。 从文中选

取的材料来看，多是党和各级政府的档案、报刊

和口述的资料，这便于记录与概括红嫂作为革命

动员的客体的行为与贡献，但是对涉及其自我意

识诸如思想、情感与体验等文学类材料的选用较

少，因而较少触及社会劳动之于红嫂内在层面的

影响。 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弥补这方

面的缺憾。 新文化史源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西

方史学的“文化转向”，强调“文化对社会关系的

形塑作用”②，注重运用图像、文学作品等“边缘”
资料，以叙事学手法再现微观的历史，将研究触

角延伸至人类日常生活的深处，转向难以捉摸的

人的意识、观念、态度与价值观［５］。
本文对红嫂劳动叙述的研究，主要以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以来有关红嫂的小说为研究对象③。
以相关文献为参照，从新文化史视角烛照沂蒙红

嫂在社会劳动中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性。 这种思

路并非臆想，其实早有学者提倡用新文化史视角

来研究中共党史，指出党史领域存储着大量的尚

未被发掘的“实践”史实，这些史实隐藏着事实行

为主体的感悟、 体验、 参与、 思考等具体 “经

历” ［６］。 新文化史尤其注重叙述的价值与意义，
“叙述”是一种虚构的产物，并非虚假，其本质是

一种想象的活动。 对想象的作用，历史学家汤普

森在探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时就曾谈到：
“它在历史的能动性方面和客观一样‘真实’，一
样有效”，“它表明人们是如何感受、如何希望的，
他们如何爱、如何恨，又如何在自己的语言结构

中保存了某些价值观念”④。 这类似娜塔莉·泽

蒙·戴维斯对虚构的观点，虚构的技巧不会必然

使得事件的记述违反真实情况，反而可能会带来

逼真的效果或寓意上的真实感［７］。 不过，这里的

叙述是指一种文化叙述或历史叙述，而非纯然的

文学叙述，但两者在叙述的本质———想象与虚构

的理解上是相通的。
二、主流劳动叙述：劳动、性别与精神解放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妇女负担起了战时

后方生产的主要任务，她们学习耕地、播种、收割

等农活，冲破思想上的束缚，成为社会生产的主

力军。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颁布的《山东省妇女抗日救

国纲领》中规定：“削弱封建剥削，努力发展各种

生产，改善妇女生活，求得妇女的经济独立”，具
体就是要“发动妇女普遍参加农业劳动，增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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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文献有：朱晓梅，任天华：《论沂蒙“红嫂精神”的文化渊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王在亮，王桂艳：《文化启

蒙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革命战争年代“沂蒙红嫂”精神的形成原因探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参见［美］林·亨特编：《新文化史·总序》，姜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４ 页。
自从 １９６１ 年刘知侠的小说《红嫂》发表以来，有关红嫂的影视剧、芭蕾舞剧、京剧等艺术作品不断涌现，并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其

主要情节都集中在表现红嫂救助伤员、与敌人斗智斗勇上，对劳动叙述着墨较少，这种情况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伴随着一批沂蒙作

家如张一翔、刘玉堂、苗长水等的创作才有所改观。
转引自姚丹：《重构“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劳动、主人及其文学叙述》，《文学理论与批评》，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业生产收入，组织妇女参加变工互助。” ［８］

（一）农业劳动与精神解放

作家张一翔发表于 １９８５ 年的长篇小说《端
午》是以“滨海区劳动英雄”张秀菊为原型而创作

的，其中就涉及妇女参加农业劳动以及变工互助

的相关内容。 张秀菊生于 １９０３ 年，莒南县人，
１９４２ 年担任了村妇救会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当时的莒南是滨海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也是

作家张一翔后来长期工作的地方①。 关于张秀菊

的故事流传很多，对其劳动叙述最生动的是这样

一段文字：“１９４５ 年，张秀菊看着村里几户最穷的

庄邻由于家里没有牛，种不上地。 ……她便带头

组织了一个‘养牛合作社’，把 ９ 户贫困户组织起

来合伙养牛。 合作社虽然遇到许多因难，几上几

下，但是张秀菊遇事总是先让大伙，自己在后，所
以坚持把合作社办了下来。 一年后，全社添了 ２０
多亩地，仅省的工夫每家一年就多织了四五十个

布。 ……张秀菊因此更是名扬四海，参加了滨海

区劳动英雄大会，报告了她和本庄群众创办养牛

合作社的事迹，带动了全县的互助合作运动。 张

秀菊也被评为滨海区劳动英雄，民主政府奖给她

一头毛驴。”②

小说塑造了以“柳端午”为代表的一批点将

台的妇女群像，描述了当时的妇女们在减租减息

的大背景下，参加农业生产、积极开荒的喜悦与

艰辛。 “自打插犁春耕起，沭河岸上就紧了起来。
……男民兵就全上去了。 ……村子里头的工作

就全指着妇救会员们扛大梁了。 绣针河对岸的

点将台山上，更成了女儿国的天下。 她们见天天

不明上山，带着谷糠、花生皮、草籽推成的煎饼，
一干就是一天。 她们肚子吃不饱，手上也起了血

泡，热情却很高。 刨起荒来摽着膀子往前赶，一
歇歇就扬起嗓子唱新学的歌，叽叽嘎嘎笑声不

断。 她们的枣红夹袄，大红头绳在霞光里闪耀

着，就像一朵朵花开在青绿色的山野里。” ［９］２４２相

比较以往受制于“男耕女织”的传统性别分工，小

说中的妇救会员们投身农业生产带有“翻身”“解
放”的意味，尤其是经由参与劳动而获得了一种

自我价值感。 虽然现实条件很艰苦，但“这种活

动形式本身却可以为她们带来新鲜感，是一种不

同于以往生活的全新的体验，而这种新鲜体验亦

是精神世界的充实感和愉悦的来源” ［１０］。 正是这

种精神上的愉悦激发了妇女巨大的创造潜能，以
及积极应对苦难的坚韧精神和毅力。 面对敌人

的威胁，有乡亲拉着牲口退出变工队的时候，端
午们并没有退缩，“丁秫子从地上跳起来，走过去

扶起了犁杖，大声吆喝道：‘好没出息！ 哭什么？
来，干哪！’我扶犁，你们拉！ 我不信，咱们这么多

人抵不上他那两个破牲口！ ……丁秫子朝手心

里吐了口唾沫，运足了劲儿把犁头插进土中。 姊

妹们，孩子们，傍着上级奖励的这头大黄犍子，拽
紧拉绳，深深弯下腰去。 她们弓着前腿，蹬直后

腿，一步一步，吃力地向前拉着” ［１０］。
对此，学者袁忠岳评价《端午》与一般的描写

战争与土改的小说有所不同，它是以抗战与减租

减息斗争为背景，以沂蒙山革命老区妇女解放为

主要描写对象，重点写她们精神上的自立、自强、
自尊。 是革命把这些最落后闭塞地区的妇女发

动起来，成立识字班、妇救会、帮工组，学习革命

道理，接受文明熏陶。 诚如作家张一翔所认为

的，城市妇女的解放思想是从五四开始的，沂蒙

山妇女的解放是从它成为革命根据地开始的［１１］。
（二）纺织与自我价值确认

沂蒙红嫂不仅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实干

的精神开荒耕地，以自己柔弱身躯耕耘土地，创
造了财富，支援了前线，同时还通过纺纱织布进

一步掌握了经济主动权，从而体认到了自我价

值，为拓展自己的社会空间奠定了基础。 小说

《端午》中写道：“刘明理家的堂屋里，一拉溜摆下

了六辆纺车。 六辆纺车的车轮子一起转起来，就
像开开了六朵大花儿。 六辆纺车一起响起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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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一翔，原名张恩娜，出生于 １９３９ 年，济南市平阴县人。 １９５８ 年随爱人来到沂蒙山区，先后工作于莒南一中、莒南县文化馆，到
１９８０ 年调到临沂地区艺术馆，在莒南地区工作生活长达二十多年。
该引文来自：临沂地区妇联编著的《沂蒙红嫂》（黄河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３５～ ３６ 页）一书，不过，关于张秀菊创办该社的时间与农

户的具体数字各处说法不一，在刘英、刘维常编著的《沂蒙红嫂志》（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４０ 页）一书中记载，“１９４４ 年，张秀

菊组织了 ８ 户贫困农民，创办莒南县第一个养牛合作社”。



像开会时候大伙齐声歌唱。 比起一辆车那低低

的‘嗡嗡’声，要雄壮得多，欢乐得多，使人听了，
感到鼓舞，感到振奋。 本来，领了棉花来，各人在

家里纺也行。 可年轻人爱热闹，把车子往一块一

凑，比着摽着的，不由得手拧得就快了，锭子转的

就欢了，姊妹们说，一天能多纺一两呢。” ［９］２３１

为了鼓励纺织，政府实行物质和精神奖励相

结合的策略。 在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的指导下，
“工商局就组织农村妇女分组（小合作社）向工商

局领棉花，交棉纱；领棉纱，交土布，由工商局发

给工资” ［４］１５０。 通过纺织来赚取工资，沂蒙妇女

第一次真切体会到自己的劳动价值，获得了一定

的经济权，这有助于改变以往依附于男性的附属

地位，增进家庭和睦。 除此以外，还有精神奖励，
即利用三八节大力表彰纺织典型。 在 １９４５ 年滨

海区劳模大会评选的纺织模范中，仅莒南县就有

７ 位，包括邢洪芳、徐恒芳、纪大嫂、曹大娘、薛大

娘等，其中的“薛大娘”就是张秀菊。
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激励下，妇女们充分发

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纺织业上积极改进技术，
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赢得了尊严与尊重。 １９４４
年，时任莒南县壮岗区妇救会长的徐恒芳成功改

造了旧纺车。 她说：“当时的纺线车转轮小，纺线

葫芦大，转速慢，效率低，拼命纺一天也只能纺 ４
两线（１６ 两制）。 提高效率成为头等大事，经过反

复试验，我找到粗细和铁轴相适合的树枝，截成

一段段拿来做纺线葫芦，再进行试验，果然转速

增加了。 试验成功了，我便决定在全村推广，开
始，很多妇女不认识，不愿安装小葫芦，我就先向

群众宣传，说明改造旧纺车的好处，还当场进行

了比较。 结果，一个一尺二寸的纺车用小葫芦，
一天能比同样大小的旧纺车多纺一两半线。 旧

纺车十一下才抽一轴线，新纺车七下就抽一轴

线，怎么会不省力省时呢？” ［１２］２４１可见，在我党强

调“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

战斗的光荣任务”①的思想指导下，劳动光荣的理

念与传统妇德之间有了深层的交融，使得无论是

繁重的农业劳动还是深受妇女喜爱的纺织活动，
都极大地调动了妇女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增强了

其对自我价值的体认，对其主体性的确立具有重

要意义。
有关劳动与农村妇女主体性的确立之间的

关系，有学者在分析十七年文学有关农村妇女的

“劳动”叙述时指出，“劳动”在“农村妇女”的主

体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妇女”自身历史形

象的转变与“劳动”息息相关［１３］。 可以说，正是

“劳动”使其获得了自我的“主体性”和“历史主

体性”；不过“这种自我和历史‘主体性’的获取，
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取消性别与身体差异为代价

的” ［１３］。 与之类似，劳动对沂蒙红嫂主体性的确

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这种“去性别化”的
倾向在沂蒙红嫂所处的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革

命战争时期已经显现。 不过，该如何评价这种

“去性别化”对妇女解放的影响？ 学者王政认为，
对男女平等权利的追求演变成“男女一样”的要

求，这本身是男性中心文化在妇女解放过程中的

一种表现［１４］。 对此，有学者指出，对“去性别化”
的理解要充分考虑当时的社会语境，才能评价其

对妇女解放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考虑到所谓的

劳动或“工作能力”曾经被男性所垄断，那么女性

权利也只有在这一“去性别化”的过程中才可能

被完全确立［１５］。 此语可谓中肯。 这意味着“去性

别化”对中国妇女获得男女平等的权利而言具有

一定的历史合法性。 “妇女能顶半边天”所带来

的“去性别化”的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

初期，中央苏区缺乏劳动力，那时我党就已经开

始广泛发动妇女参加生产。 据 １９３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的《红色中国》记载，“全区（指闽西）生产的劳动

工作，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妇女做的，而全区耕田

的妇女同志占百分之五十以上……”②类似情况

在后期包括沂蒙根据地在内的各大革命根据地

都存在，并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

业合作化、集体化时代，甚至于与农业学大寨时

期铁姑娘队的形成都有一脉相承的渊源。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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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为“半
边天”思想并未从根本上颠覆“男主外、女主内”
的传统性别观念，致使广大妇女在参与社会生产

的同时，依然要承担沉重的家务劳动。 这种超负

荷的重担影响至今，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女性只能

在职场与家庭的夹缝中艰难挣扎［１６］。
三、另类劳动叙述：拥军支前与欲望的书写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红嫂所参与的劳

动，既包括小说《端午》中提到的农业生产、纺纱

织布等活动，还包括拥军支前的一系列工作，如
摊煎饼、做军鞋，以及火线架桥、妇女挑夫队等战

时的繁重工作。 著名的沂蒙六姐妹在整个莱芜

战役和孟良崮战役期间，日夜操劳，领导乡亲为

部队烙煎饼 １５ 万斤，筹集军马草料 ３ 万斤，洗军

衣 ８０００ 多件，做军鞋 ５００ 多双。 同时她们还主动

承担了为前线运送弹药的任务，１５０ 斤的弹药箱，
二十多里的崎岖山路，她们两人抬一个，一直送

到前沿阵地［１２］２６。 这些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现
存的历史文献固然能够用数字来记录沂蒙红嫂

的贡献，却无法讲述她们在参与诸如运送弹药、
妇女挑夫队等战事特殊任务时的内心体会与感

受，以及这一切对她们自身的影响。 文学却可以

较好地弥补历史粗线条叙述的缺憾，透过有关红

嫂的小说，我们得以触摸到那段血与火的岁月中

沂蒙红嫂的内心世界，以及被唤醒的生命意识，
从而探知到劳动对其自我意识、主体性的确立所

具有的独特意义。
（一）名字与爱情

有学者指出，在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中蕴

含着一个颇有意味的精神结构：“一是‘劳动’所
激发出来的精神解放与愉悦；二是对‘欲望’ ‘本
能’的抑制。” ［１３］纵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发表的

有关红嫂小说，如张一翔的《端午》、苗一水的《非
凡的大姨》（发表于 １９８９ 年《时代文学》）中的劳

动叙述，已经开始正面书写爱情、欲望等内容。
这在苗长水的小说《非凡的大姨》中表现得尤为

充分：小说围绕“山东红嫂”李兰芳的事迹展开，
讲述了火线架桥与妇女挑夫队的故事，其中的红

嫂走下神坛，变成拥有七情六欲的女人，她们有

着如普通姑娘一样的青春与梦想，并勇于在拥军

支前的过程中追求美好的爱情。
该小说集中塑造了一位拥军支前的模范女

英雄“李兰芳”，故事围绕着她的名字展开。 关于

名字有相关记载：火线架桥时，“当最后一名战士

从她们肩上通过以后，她们都瘫倒在河岸边的沙

丘上了。 这时，一位军人走过来，边走边说：‘真
了不起，真了不起。’当他走到她们身边时，问：
‘你们的组织者是谁？’姐妹们齐声喊道：‘李兰

芳、刘曰梅’。 这位军人划了一根火柴照着她们

的脸，然后叫把她们的名字写下来。 便毅然走

了。 第二天一早，当朝霞映红了天边的时候，孟
良崮上响起了轰轰的炮声。 这时人们发现，从万

粮庄到孟良崮的那条路的土坎上，石崖上，峭壁

上，刻下了许许多多李兰芳、刘曰梅等 ３２ 位妇女

的名字。” ［１２］６３－６４这其后又发生了什么？ 史书再无

记载。 小说《非凡的大姨》的故事从这里才真正

开始，火线架桥之后，作为组织者的李兰芳的名

字被一路刻画在石碾上、栗林中和芦山大顶岩石

上，这使她萌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缠缠绵绵”爱
的感觉，预示着一种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１７］。

小说详细地描述了作为一名女战士的李兰

芳从芳心萌动到对爱的追寻，再到寻而不遇的失

落等一波三折的心路历程。 在“火线架桥”的行

动中，部队前哨联络员记下负责人“李兰芳”的名

字，并将它一路写到了孟良崮主峰芦山大顶的岩

石上。 这件事被人发现后告诉了李兰芳，她的脸

一下子红了，她在想自己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哪

个人需要这么反复念叨她的名字的。” ［１８］ 这些名

字让李兰芳萌生了对爱情美好的憧憬，从此一直

心心念念要去看看这些名字。 终于在一个月夜，
她来到了芦山大顶，着了魔似地摸过了每块石

头，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于是失望痛苦的她，
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这是她参加革命后第

一次哭，足足哭了半个小时［１８］……无情未必真豪

杰，寻找名字的李兰芳其实是在寻找她的爱情，
这关乎每个人灵魂深处渴望被爱的一种念想。
直到同伴偶然间发现了“她的名字”时，她“心一

下提起来，扑通扑通地跳。”这完全是沉醉在恋爱

中人的表现。 从此她再也无法忘记那三个字，如
同害上了热恋的相思，“这是她长大成人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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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有了这种缠缠绵绵的情感，总是排除不掉，一
直在默默地等待，希望某一天那位写下她名字的

同志会突然出现在眼前” ［１８］。
（二）妇女挑夫队与对传统性别观的突破

李兰芳的爱情故事是《非凡的大姨》的主线，
其他参与支前的姐妹故事则构成了小说的辅线，
这条辅线贯穿着以女性特有的身心体验建构起

的对革命与战争的“美好”记忆。 在冰凉河水中

以肉身铺桥支前的众姐妹中，有一位识字班班长

刘月美突然来了例假，“她腿间不时有一团团温

热的液体流动”，闻到血腥味儿的小鱼围着她腿

缝转。 在民间信仰或某些宗教中，女性的月经往

往与耻辱、肮脏相联系，是“不洁”的象征，而小说

中对这个细节的描写，不仅令人觉得真实，还以

一种欢快的调子寓意着一种女性特有的生命力

和激情。 这种生命力伴随着她们参与挑夫队支

援淮海战役而迸发，“十八名妇女，大都是没结婚

的强壮姑娘，……正是在家里睡不着觉的时候，
巴不得有这么个好差事，到外面的世界里去走走

看看见识光景” ［１８］。 正是基于战争的需要，一直

被局限在家庭私人空间的女性才拥有了闯入公

共领域的契机，自由与新奇的生命体验让人愉

悦，这种精神愉悦甚至会超越现实苦痛，让她们

忽略了“没命地挑着担子猛跑”的艰辛与危险，以
至于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时，她们没有人选择复

员，就连做了母亲的小媳妇也说，“既然出来了，
慌着回家干啥？ 一辈子捞不着在外头过个年，这
回就痛快痛快，部队上哪咱上哪就行了！’” ［１８］

可以说，这一路挑夫的经历潜移默化地改变

着她们的性别观念。 正如学者李小江所言：“战
争于沉闷千年的女性生活可以说是一次变革的

契机……战争是残酷的，女人是战争的主要受害

者；但战争却可能为参战妇女走出传统性别角色

和性别屏障打通道路。” ［１９］此时，她们开始突破传

统的性别角色，不太考虑所谓“贤妻良母” “相夫

教子”的传统束缚，而是以切身感受来“体认”自
己的人生选择，活得更自由、本真了。 渡江战役

时，她们的军装已破旧，大家就又穿上了从家里

带来的蓝印花布的“花衣裳”，挑着重重的粮食一

路潇洒地走，“她们也确实高兴，和推小车子的男

民工叫起劲儿来，一天至少走七十里” ［１８］。 正是

因为“高兴”，她们才爆发出了更大的生命活力，
敢与男民工叫板，用实力证明 “妇女能顶半边

天”，这给她们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与自

豪感，“不管怎么说，不管路上累也好还是谁偷偷

摸摸眉来眼去做了什么事，她们这一路走得也

值，一生难得， 无疑都将是每个人的人生高

潮” ［１８］。
这种集体政治活动增强了她们与同性以及

与异性的互动与交流，带来了犹如节日般的氛围

和开放的感受。 一路走来，她们不仅和男民工混

熟了，而且和战士们也是边走边聊。 当战士们

说：“解放区的姐妹们，唱个歌解解闷吧！”这边姑

娘们咧开嗓子就唱起来了……当有人问：“姊妹

们还有裹着小脚出来的吗？”她们就说：“那你自

己扒下鞋来看看呀！” ［１８］ 可见，沂蒙山的姑娘们，
感情一旦放开了，也是非常率真。 “唤醒的身体

非常可能挣脱预设的观念之链而放纵暴烈的冲

动———‘因为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 ［２０］。
这些年轻的沂蒙山女性一路与男民工同吃住，已
经不自觉地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与其

说她们遭遇了“性骚扰”，还不如说是人正常欲望

的释放与表达，用李兰芳的话说就是“那些人也

不一定是故意发坏”，有姑娘们解手时眼光不老

实的男战士，也有夜里摸一把姑娘的男民工，就
连李兰芳自己也在一个寒冷的晚上居然睡在一

个男民工的怀里……自由恋爱也在路途中发生

了，李月美与心爱的民工小伙子找各种机会说悄

悄话，而范从军则半夜约会，最终还修成了正果，
留在了上海。 对女性欲望的肯定与表达早在刘

玉堂 １９８４ 年的小说《钓鱼台纪事》中就有类似描

写，在对待刘乃厚与身为寡妇的二嫂之间的私情

这事儿上，作者借助领导土改工作的女干部曹文

慧之口评价说：“谁都不要怨，其实这是一种正常

的感情，我们是女人，战争把姑娘们留大了，让女

人们受苦了！” ［２１］

（三）寻求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连结”
从十七年文学中对欲望的压抑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红嫂文学中对欲望的肯定表达，劳动叙

述一如既往地承载着劳动妇女精神解放与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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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只不过在《非凡的大姨》中，小说从个体

情感史与生命史出发，揭示了潜藏在红嫂拥军支

前的集体记忆之下的身心体认与情感需求，以及

由此激发出来的高峰体验与自我解放的生命力。
正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
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相比较十七年文学中“话语

讲述”与“讲述话语”两个时代的同一性所带来的

浓厚政治意识形态，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在两个话

语时代趋向分离之后，伴随着持续地对“文革”的
否定和政治性意识的淡化，以及商业大潮的涌动

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催生了文化思潮中寻找和重

塑强韧、温厚的民族精神之“根”的兴起。 在多重

时代思潮的合力之下，中国再次面临一个“需要

英雄的时代”。 于是在这一时期的红嫂文学中，
作家们或是生在沂蒙山或者多年“泡”在沂蒙山，
他们熟悉沂蒙山这片土地，所以能够写出沂蒙山

的“魂”。 张一翔的《端午》是一部史诗性地再现

沂蒙妇女革命斗争的力作，其中以端午为首的点

将台的妇女，以及《非凡的大姨》中刚强又柔弱的

沂蒙山姑娘，都象征着一种民族精神之顽强生命

力，是一种针对现实的想象性抚慰［２２］。
如何打通历史与现实，这需要作家具备一种

创新传统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又含有一种领

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有理解过

去的显存性” ［２３］。 事实证明，苗长水的创作是成

功的，他在对当代读者已经普遍丧失吸引力的革

命题材中，营造出新的审美新地，“发现了我们非

常熟悉且已失去兴趣的人物身上新的精神底

蕴” ［２４］。 这意味着作家寻求到了历史与当代社会

的“精神连结”，能够为当代社会所接纳，这就是

回避战争场面，凸显人自身的冲突，走向心灵化、
内在化和精神化。 很显然，苗长水关心的不是史

实的细节，他渴望揣摩历史上的活生生的心灵，
渴望还原当时的男女的情感生活［２４］。 这印证了

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理论口号———实践，这里的

实践特指历史过程中可感触、可识别的具体行

为，接近于“经历”。 新的历史想象伴随着这种

“实践”的观念而产生，或许是一个革命者的个体

“经历”，或许是人们对“革命”的反应过程……这

种种的“革命”叙述，其中的历史意味是别样的，

但最终只不过是从不同侧面说出了中国革命的

历史“故事” ［６］。
四、结语：劳动解放、集体主义与妇女解放

劳动之于人的解放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

将人定义为“劳动的动物”之后，作为人类活动的

劳动才开始进入了公共政治领域。 中国共产党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领导妇女工作，早在 １９２２
年中共制定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就明确

提出，“妇女解放是要伴随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
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真正地解

放” ［２５］。 这表明，劳动解放是先于或者伴随着妇

女解放而出现的，同时也从侧面证明了劳动解放

对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性。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时特殊时期，沂蒙妇

女积极参与了拥军支前、救助伤员、劳动生产等

各种社会活动，这些都与劳动有关，也与解放有

关。 在作家苗长水看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

沂蒙山人的影响很大，它使沂蒙山人见到了外面

的世界，改变了很多沂蒙山人的命运，战争对沂

蒙山人实际上是一次解放［２６］。 这其中自然包括

积极参与生产支前的沂蒙红嫂。 在有关红嫂的

劳动叙事中，更多的是有关个体化和身体化的记

忆，这是女性记忆的一种特点。 “她们是在用身

体、用生命感受那段历史并记忆和表达那段历

史，她们绝非隔离于那个特殊的历史过程，而是

与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系，因为毕竟那个过程造

就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她们的生存状态。” ［１０］ 该如

何评价红嫂们生产支前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愉

悦与精神解放？ 学者郭于华从布迪厄的符号权

力理论视角探讨过陕北农业合作化时期妇女参

与集体劳动的情况，她认为：“农业合作化中女性

的走出家庭参与集体劳动并非真正地从所谓的

‘私领域’进入‘公领域’，这一过程其实是从一种

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是从家庭与

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的过程。
但是这种转变却具有一种‘妇女解放’的幻象。
……而外人常常难以理解的精神振奋和欢娱正

是来自这种幻象和感觉” ［１０］。
对此，学者宋少鹏指出，若想更好地理解集

体化时期中国妇女“累并快乐着”的精神状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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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历史的内在视域出发，明确中国妇女主体建

构方式的特殊性，这里的“主体”不同于个体的自

主与自愿；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妇女

的主体建构往往是凭借在社会关系中具有德行

的社会行为所建立起来的。 “集体化时期的劳动

妇女，从国家重新赋予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与传统

妇女的美德之间进行的调和接榫，特别是‘劳动’
这一德行———既是传统的妇德又是现代的政治

道德，在国家强力改变的新空间里———生产劳

动，通过自己的社会劳动而获得了自我的主体身

份，这种身份与主体认同并非仅是国家赋予的主

体。” ［２７］这里所涉及的“劳动”德行的论述同样适

用于革命战争年代沂蒙红嫂生产支前中劳动光

荣的思想，以及从中获得的身份与主体的认同，
其中的精神愉悦并非只是一种“幻觉”，而是一种

切实的身心感受。 在具身认知理论看来，身体是

认知的主体，而不是被认知的客体。 心智是具身

的，一切认知活动都发生在作为认知的身体与环

境的相互作用之中［２８］。 当然，这种愉悦的产生固

然与劳动德性的强调有关，同时也与沂蒙红嫂参

与生产支前中的集体主义氛围与体验息息相关。
这里的集体既有中共领导下的如妇救会、识

字班、变工队等群众组织，也有妇女自发组织在

一起的纺织活动，这些组织都让原先彼此隔离、
封闭在家的沂蒙妇女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集体主

义的体验，获得了安全感、生活乐趣，并从中体认

到了自我价值。 因此可以说，沂蒙山区妇女们在

集体中实践着个性的解放，她们从中获得了物质

与精神上的双重满足，这种满足就是集体主义精

神的高昂［４］１９１－１９２。 如果妇女的解放意味着自身

价值的实现，那么她们的确在集体中找到了自己

的价值。 归根结蒂，对于女性来说，集体乃是其

实现自身解放的契机［２］。 事实上，妇女解放和象

征着最高集体的国家（政治）之间不一定是单纯

的被支配关系。 沂蒙红嫂在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

走出家庭，类似学者蔡翔所论述的在大跃进背景

下妇女走出家庭的情形，即在形式化（政治）的表

征下面，隐藏着极其强烈的妇女解放的政治诉

求。 国家利益和妇女自身的权利诉求是复杂纠

葛在一起的［１５］。 正如沂蒙红嫂参与农业生产，既
是妇女解放本身的需要，也是根据地农业生产发

展和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需要，两者是和谐统一

的。 而将女性解放与政治解放相结合，本身就是

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革命动员的一大特点。 可

以说，透过红嫂小说中有关劳动的叙述，我们得以

窥探沂蒙妇女从劳动解放到妇女解放的实现路径。
某种意义上，沂蒙红嫂的妇女解放之路正是体现了

中国妇女解放的独特之处，即比起其他国家或民

族，中国妇女的命运总是与超越性别的阶级或民族

的革命实践相伴而生，并且总是与国家政治胶合纠

缠在一起，从而形成自己的传统。 这里的“传统”
更具体地说，实质上就是女性由革命斗争的客体对

象如何演变成革命斗争的主体参与者的过程［２９］。
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是引发变革的重要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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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红色文化专题研究·

从性别视角重新解读参军救国的历史女英雄形象

———以胶东红色戏剧家马少波作品中的女英雄为考察中心

张清芳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２４）

　 　 摘　 要：胶东红色戏剧家马少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创作了两部红色新编历史剧（京剧）《木兰从军》和

《闯王进京》，精心塑造出花木兰和红娘子两位女英雄形象。 从性别角度重新解读这两位女英雄的人生轨迹与心

理演变过程，不但可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当时广大胶东农村妇女在普遍受到红色革命浪潮的感召后，积极走出家

门参军救国，并在融入社会大潮流中实现个人价值及走向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个人解放之路的历史发展轨迹，而
且从中可看出当时必须弱化女性性别特征的时代性与必然性。

关键词：胶东红色戏剧；女英雄；性别角度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７４－０７

　 　 胶东红色戏剧家马少波及其作品在中国红

色戏剧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他于 １９４４ 年在胶东

革命根据地创作出闻名全国的新编历史剧《闯王

进京》（京剧），这成为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前创作发表的红色戏剧代表作之一。 马少波

的文学创作生涯始于 １９３１ 年，作为胶东红色戏剧

改革运动中的中坚力量［１］，他在毛泽东的《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入胶东后，就尝试把

其指导精神融入京剧（评剧）改革中，并由此发明

出一种“新的编剧方法”。 他在 １９４３ 年首次采用

“新的编剧方法”创作出具有浓厚红色革命戏剧

色彩的新京剧剧本《木兰从军》，剧本在胶东演出

后产生了较大影响，激起了广大胶东农村妇女踊

跃参军保家卫国的社会热潮［２］。 所谓“采取新的

编剧方法主要是指更严格地从生活出发，更真实

地描写人物，更生动地运用艺术语言创作艺术形

象，不是说传统的编剧方法都要不得。 例如编写

新剧本，克服场子松散的特点，使场子集中和细

致一些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以为简单地按话剧

方法分幕写戏，问题就算解决了，实际上不是这

样简单。 剧情连贯，一气呵成，是中国民族歌剧

传统编剧方法的重要优点之一。 这样可以不受

时间、 空间的局限， 比较宽广深入地表现剧

情。” ［３］

《闯王进京》再一次验证了“新的编剧方法”
的成功，它在演出后同样受到胶东民众的热烈欢

迎。 这两部红色戏剧之所以对胶东革命根据地

的广大妇女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因为马少波在吸

收胶东妇女性格中诸多优秀因素的基础上，精心

塑造出花木兰和红娘子这两位杰出的历史女性

形象：她们作为勇敢走出小家庭、参加军队的巾

帼女英雄，不但为中国红色戏剧增添了诸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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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而且还从女性性别身份的角度为红色革命浪

潮中的中国农村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后，如何

在社会工作中展现自身价值与获得社会的肯定

与尊重，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女英雄花木兰促使广大胶东妇女萌生新

的性别意识

马少波在 １９４３ 年创作的历史剧《木兰从军》
带有明确的时代性、宣传性和鼓动性，目的是鼓

励胶东青年妇女特别是胶东农村青年妇女以巾

帼英雄花木兰为榜样参军和保家卫国，而历史事

实已经证明该剧很好地完成了这些任务。 《木兰

从军》共十六场，生动曲折地刻画出花木兰从一

个绣花织布的深闺女儿，在国难当头和年老多病

父亲必须参军的情况下，为保家人和国家安全毅

然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十二载，在凭借军事智慧

和高超武艺赢得上司与同袍的佩服赏识之后，又
不贪恋富贵反而借养伤返回家乡回归田园生活

的故事。 这部剧作的诸多内容在当时带有明显

的现实指涉意义与针对性，如在第一场中，突厥

王在闯入北魏边界时：“传令下去：到达北魏地

面，奸淫抢掠，各随所欲；逢屋就烧，见人就杀！
斩关夺寨，不得退后。 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４］１１。
突厥兵这种烧杀抢掠的行为与日本侵略者当时

在胶东“大扫荡”时犯下的罪行何其相似！ 因此

替父从军英勇抗击侵略者的花木兰，不仅成为当

时鼓励胶东妇女积极投身抗日战争的学习榜样，
而且因她身上带有胶东妇女普遍拥有的特

点———在家庭中非常勤劳朴实、贤良温顺、任劳

任怨，然而在国家危难时会产生用生命来保卫国

家的刚烈个性———给予广大胶东妇女的是邻家

姐妹般的亲切感，甚至可以说是从她们行列中率

先走出的、积极投身抗日活动的先行者和领队

者，而不是脱离了日常生活烟火气的、高不可攀

的高大全式的形象。 与这种现实意义相呼应，马
少波吸收中国古典诗歌《木兰辞》的营养成分后

创作出的《木兰从军》，采用“新的编剧方法”塑造

出较为贴近生活现实的、活生生的花木兰形象，
详尽描绘出她由一个勤劳能干的农家少女在离

家参军后逐渐成长为足智多谋的上将军的发展

过程，一定程度上为胶东妇女如何走出家庭并在

社会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指出了一条可行性

道路。
生长于延安府尚义村的少女花木兰，在父亲

生病时衣不解带地侍奉于病榻前，当父亲病情好

转后又去织布，她如同胶东妇女一样具有勤劳能

干、孝敬父母、以家庭为重等性格特征。 她在听

到官差说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爹名之后，萌生了

要代替年迈生病的父亲出征的念头。 然而她在

刚开始时也曾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产生犹豫

迟疑的矛盾思想：“国家兴亡，匹夫有分， ／难道

说，女儿家，永锁闺门？ ／我有心，应征去，替父从

军。 ／怎奈我，生就女儿之身！” ［４］１３这也是一个女

孩在面临重大事件时的正常心理活动。 当姐姐

木蕙听到她的叹息声询问原因时，木兰却已经迅

速想出女扮男装顶替父亲的策略并下定了决心。
面对母亲和姐姐的劝说，木兰从为国效力男女都

一样的角度来说服家人：“爹娘且慢阻而行， ／女
儿言来听分明：吴宫美人曾演阵， ／秦风女子善知

兵； ／冯氏西羌威远振， ／荀娘年幼守危城。 ／巾帼

英雄留美名， ／愿替老父去从征。” ［４］１７而且木兰的

意志很坚决，甚至打算要以死铭志：“（决绝）爹娘

啊！ 儿的去心已定。 若不放儿前去，儿要碰死在

阶前！” ［４］１７需要指出，木兰计划女扮男装参军并

不是一腔热血地盲目冲动，而是因为她身怀高超

的武艺，并学过一些兵法知识，再加上她拥有沉

着冷静、巾帼不让须眉的智慧和勇气，所以在十

二年的军队生活中不但没有被识破女子身份，而
且屡立奇功，得到上司和同侪的一致赞美、肯定

和钦佩。
《木兰从军》在胶东公演后受到军队和地方

的热烈欢迎，当时到处流传着花木兰鼓励人们积

极参军的宣言：“有国才得有家。 人人奋勇杀敌，
国家强盛起来，父母妻子、子子孙孙，才得平安度

日，倘若人人都像壮士这等议论，不肯当兵打仗，
等得敌人得了天下，我等国亡家破！ 坟墓田园尚

且不保，子子孙孙更不知往哪里去了！” ［４］２２这对

那些习惯以丈夫为天、对家庭和丈夫存在很强依

赖性、受到“三从四德”等中国封建思想很多约束

的胶东妇女（有民谚“娶媳妇应当娶胶东媳妇”），
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冲击，同时使她们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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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女人并不是弱者，她们拥有不输于男人的能

力及与男人相同的社会责任感，而且除了家庭生

活之外，外面还存在更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与火

热的军队生活，她们也可以像花木兰一样通过为

国家出力获得家庭与社会的肯定。 这显然极大

地激发了胶东地区的妇女特别是青年女性积极

参军的热情，从而出现了千千万万的农村妇女走

出家庭积极参军参战、保家卫国的社会大热潮。
不仅如此，在国难当头、民族救亡的社会背景下，
《木兰从军》从家庭与国家之间所构成的新式关

系———家国一体，女人同男人一样被赋予参军救

国的责任与义务———的角度，不但启发了胶东妇

女通过参军救国的方式来追求男女地位平等及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个人价值，更重要的是在胶东

妇女群体中逐渐构建起一种新的性别意识———
妇女同男性一样有能力参军或能够参与到保家

卫国的其他社会活动中去。 这显然是对男耕女

织、“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传统性别意识的一

种颠覆：女性可以离开家庭的限制而拥有更大、
更自由的社会活动空间，可以同男性一样在外面

的世界实现自身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说，《木
兰从军》的演出和传播促使广大胶东妇女有勇气

迈出家门，走出了通向初步精神觉醒并寻求个性

解放的第一步。
二、从性别角度解读花木兰“女扮男装”对胶

东妇女的启示

作为一部至今依然存在一定文学价值和思

想意义的红色历史剧作，《木兰从军》除了树立了

女英雄花木兰这个榜样外，还肯定了广大妇女在

战争中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观点。 这种

观点通过木兰对征兵同乡的错误看法进行批判

而体现了出来：“壮士此言又是偏见了！ 想我等

男子出征，女子在家，耕种纺织，终日勤劳，家家

丰衣足食，军前人壮马肥，我等当军的身上所穿、
腹内所用，都是她们辛勤得来的。 你怎说女子无

用呢？” ［４］２２《木兰从军》从热爱劳动和为红色革命

战争作贡献的角度，承认妇女能发挥出与男性同

等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从而肯定了女人和男人拥

有同等的社会地位，这也是解放区文学普遍存在

的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更是应时代需要而出

现的一种新的性别意识。 从这个角度说，戴锦

华、孟悦在专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

学研究》中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些

“能顶半边天”的“铁娘子”式的青年妇女的女性

生理特征与男性生理特征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

度上被有意忽略［５］，其中一个原因可从解放区文

学形成的这个新的性别意识中加以追溯。
正是因为《木兰从军》为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胶

东革命根据地中受教育程度不高或曰大部分是

文盲的广大妇女，从当时社会实际的角度提供了

另一种获得翻身解放的可能性途径与实践方式：
她们只有通过合理合法的正当理由参与社会活

动（指参加红色革命活动和参军等），才能名正言

顺地走出个人小家庭，才有机会在全新的、广阔

的社会生活中开阔眼界、学习知识，并得以施展

个人才能与发挥潜力。 因此“参军”这个事件成

为胶东妇女挣脱家庭约束、得以被社会接纳及在

一定程度上开始新生活的关键点，因为她们如果

没有迈出离开家庭这最初的关键一步，那么尽管

她们会在集体性的纺纱织布、种田耕地等劳作方

式中为革命军需物资的储备起到一定作用，但是

这对她们个人境遇的改变却并不能起到直接的

实质的作用。
《木兰从军》中花木兰“女扮男装”的参军方

式同样对广大胶东妇女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是有意弱化女性性别特征的参军策略。 由于

花木兰身处男尊女卑思想占据主流、不允许女人

脱离家庭生活、更不会允许她们当兵打仗的中国

封建社会环境中，即使身负高强武艺的花木兰也

必须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以男性身份去参军，
才能脱离和摆脱原有的女性身份的束缚。 也就

是说，花木兰首先需要以为国效力、保卫国家的

正当理由得到家人的许可后脱离小家庭的束缚，
再采用“女扮男装”的形式———必须借用处于绝

对强势地位的男性身份来获得与男性平等、平权

的地位———这样就巧妙地去掉或曰掩盖了普遍

存在的性别歧视，同时保证了自身生存的合法性

和竞争时的公正性、公平性，这也是花木兰成功

实现目标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她在军队中

利用个人的聪明智慧获得周围男性同袍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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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理上的认同，即被广泛认为是杰出的将军和

战斗英雄。 最后等揭穿谜底时，花木兰“女扮男

装”的行为和她作为女性的性别身份自然被她十

二年中表现出的聪明才智与卓绝军功遮掩、弱化

和抵消，因此上司和同侪立即接纳了她的女性身

份并齐赞她为巾帼英雄。 正是军队生活为花木

兰提供了发掘个人潜力、发挥个人价值的重要社

会场所，证明了她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策略非常

成功，某种程度上能够实现女性的社会价值与意

义。 具体到胶东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来说，在民

族救亡成为当时压倒性任务的情况下，尽管当时

的新思想、新氛围已开始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但是男女平等、平权等现代思想还远未

达到现代的普及程度，重男轻女、女子不如男子

等传统封建思想还未根除，所以广大胶东妇女当

时只有成为一种女性性别特征不明显或相当弱

化的人，或曰“雌雄同体”的“中性”人物，即像花

木兰一样拥有不弱于男性的高强武艺、聪明才

智，甚至是超越普通男性的武艺和军事才能，以
及坚强勇敢的心理承受力等性格特征，如此她们

才能在以革命贡献为衡量标准的红色革命活动

中获得男性的承认与社会的认可，最终在新建立

起来的秩序中占据一席之位。
二是在模仿男性行为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又

能够发挥自身作为女性的普遍较耐心细致和吃

苦耐劳等性别优势。 《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尽

管在从军前就拥有高强的武艺，从军后勇敢杀

敌，然而军事智慧的充分发挥却有赖于她作为女

性具有的细心敏感、注重细节等性格特征。 最典

型的事例是在大破突厥兵、生擒突厥王的决定性

大战前，木兰带人夜晚巡逻时发现林中乱飞乱叫

的宿鸟，她感到惊讶并且经过仔细思考，立即回

营汇报给贺元帅：“末将正在营前巡哨，忽见一群

飞鸟，自北而来，想必是番兵前来偷营，一路马蹄

声响，才把林鸟惊起。 必须早做准备。 元帅详

察！” ［４］２７深信木兰军事才华的贺元帅采纳了她的

意见并很快埋伏好人马，最终打败晚上来偷袭的

突厥军队，取得战争上的巨大胜利，保卫了边疆

的和平。 木兰的女性优势使她细心地观察到事

物的反常之处，这是其他男性同袍通常不会注意

到的细节问题，这与她突出的军事才能互为补

益，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男性性格中的某些缺陷。
如果再从近年流行的女性主义理论的角度

来解读，花木兰“女扮男装”走出家庭的行为，在
当时的胶东地区具有更深远也更现实的影响：中
国广大女性，特别是被束缚在土地与家庭中的胶

东农村妇女，她们的生活环境使之无法及时接受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和个性

自由等新思想的吹拂。 因此对她们来说，借为国

效力、积极参军的社会运动与潮流迈出离开家庭

小圈子融入社会的大舞台这一关键性的一步，是
她们实现个人价值和获得一定程度自由的第一

步。 而且只有进入到全新的男女平等、平权的社

会环境中，她们才有可能在思想上取得进一步的

成长和成熟，然后再迈出第二步———寻找机会去

追求个人的进一步解放与自由。 所以说胶东红

色革命运动赋予了胶东妇女获得社会承认与初

步解放的一种独特方式，这是胶东妇女获得解放

的一种“中国化”途径。
三、《闯王进京》中红娘子已婚女性身份对胶

东妇女的启发

如果说《木兰从军》中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

从军的故事结束于返乡之后，没有涉及她的爱情

婚姻问题，那么马少波在 １９４４ 年创作的京剧《闯
王进京》中塑造的红娘子，则是以女性身份（作为

“红大王”的草莽女英雄身份）与丈夫李岩共同投

奔闯王义军，并一直战斗到被入关的清兵杀害为

止。 她突出的军事谋略、机智冷静的性格与进京

之后面对胜利保持清醒头脑，以及深谋远虑地安

排闯王后路等举动，使该剧同样充满新的性别意

识，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巾帼英雄花木兰形象

的一个继续发展，也成为观看该剧的很多胶东妇

女学习与效仿的又一个榜样。 第一场《投闯回

报》就通过李岩之口夸赞妻子红娘子是“巾帼栋

梁”，夫妻二人打算一起去投奔闯王李自成。 面

对来拜访他们的故人牛金星投奔闯王的犹豫心

理与担心，红娘子直接反驳他的自私想法并进行

劝说：“牛兄啊！ （唱‘二六板’）说什么成大业富

贵有分， ／说什么事不谐祸及满门。 ／离乱中怎能

够苟全性命， ／举义旗也只为除暴安民。 ／吉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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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且休论， ／成败利钝只在人。 平日里恨官府你

常发议论， ／却原来事到临头纸上谈兵。” ［４］４７通过

红娘子的话可以得知，他们夫妻参加闯王义军的

主要目的是反抗腐败的官府和除暴安良，而不是

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
与花木兰参军需要从低层的小兵做起相比，

同样拥有胶东妇女优秀品质的红娘子作为义封

山的女大王，她与丈夫在投奔李闯王的义军队伍

后，就能够在军队首领中占据一席之位。 不过，
尽管她在社会地位上并不依附于丈夫，军事才能

同样不弱于其他男性义军领袖，然而其女性身份

同样被弱化，或曰她原有的“女大王”身份已经是

“女扮男装”与“雌雄同体”的另一种具体体现，这
也使她与其他义军首领同样拥有话语权和在战

场上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 在第三场《群英欢

会》中，面对大将刘宗敏自恃武艺高强的狂傲自

大，红娘子委婉地劝说他要注意收揽民心：“（劝
告）刘将军哪！ （唱‘流水’）将军威名天下晓， ／
冲锋陷阵如狂飙，为将虽须武艺好， ／胸中还要有

谋韬， ／既 然 替 天 来 行 道， ／百 姓 归 心 是 第 一

着。” ［４］５４这也是她对李岩劝诫刘宗敏要重视民心

归向看法的附和，体现出夫妻二人是志同道合、
互相扶持、互敬互爱的同道中人与知音知己———
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爱情婚姻状态。 而夫妇之间

能够达到琴瑟和谐、相爱相知的程度，主要原因

在于他们二人是在反抗贪官污吏压迫的共同斗

争中相识、相爱，特别是在红娘子带人劫法场救

出即将被狗官杀害的李岩之后，准备投奔李闯王

的李岩把夫妻二人比喻为“义封山患难中比翼鸾

凰” ［４］４４，此后这对夫妇全力辅佐闯王，并立下累

累战功。 红娘子的美满爱情和婚姻对胶东妇女

观众产生了新的启发———对那些已参军并能够

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的年轻胶东妇女来说，战
争生活使她们在走出家庭脱离父兄的约束后，获
得爱情婚姻上更多的选择权。 从这个角度推测，
如果剧本《木兰从军》要续写变回女儿装的花木

兰的爱情婚姻生活的话，那么她选择的丈夫一定

会是军队中的一个同袍，因为他们之间互相欣

赏、相互敬佩、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战友情会加

深和巩固彼此之间的感情，并使之走向婚姻。

１９９８ 年由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电脑动画片《花
木兰》的故事，显然就证明了这种猜测的正确性：
花木兰在参军打仗的军队生涯中就已经找到一

位志同道合、敬她爱她的未婚的年轻同袍（她的

顶头上司）作为未来的丈夫。 进而言之，《闯王进

京》中拥有美满婚姻的红娘子在某种程度上可看

作是寻找到理想的爱情和婚姻的花木兰故事的

折射与后续发展。
结婚嫁人后的红娘子与丈夫并肩作战，具有

一位军队领袖应有的敏锐大局观与超群的智慧。
在第七场《将相昏昏》中，进京后的刘宗敏、罗虎

等人被胜利冲昏头脑，出现拷打投降官员、抢夺

财物、骚扰老百姓等恶劣行为，红娘子劝说刘宗

敏要从严治军，并严惩生乱的士兵，但是刘宗敏

不听劝告。 第八场《李、红忠谏》，在红娘子到闯

王面前汇报刘宗敏手下的军兵掠取民财、殴打百

姓等恶性事件后，已经被打败晚明朝廷的胜利果

实冲昏头脑的李自成并不重视此事，只是轻描淡

写地让刘宗敏惩治手下，红娘子反对：“且慢，末
将曾为此事见过大将军，大将军竟说什么‘些许

小事，不足为奇’，若由大将军惩处，难免宽纵。
大将军部下滋事胡行，损害大王威德” ［４］７３。 但是

红娘子等人的建议最终没有被李自成采纳。 这

也成为闯王义军失掉民心、最终无奈退出京城和

落败的原因之一。
与智勇双全、富有谋略，但在义军兵败退出

京城后却对一些心怀不轨的义军同袍没有足够

防备心的李岩相比，红娘子作为一名聪慧的女性

具有更高的警觉性和细致的观察力。 面对李岩

兄弟受到诱骗被嫉妒他们的牛金星灌醉杀死的

残酷事实，红娘子一方面因丈夫被杀害而悲愤伤

心，另一方面又在冷静地分析现状后审时度势，
计划挂帅印后只身扶送李家兄弟的灵柩返回家

乡。 她在离开前把此事的始末告知正在寨外巡

逻的刘宗敏，鲁莽但耿直的刘宗敏听后非常愤

怒，想去杀掉牛金星为李岩报仇，然而红娘子为

保全义军仅剩的有生力量只能竭力地阻止他，
“末将本想替他兄弟二人报仇雪恨，因有万岁牵

连在内，深恐冤冤相报，造成分裂之局，大敌当

前，则越发不可收拾了！ 有心率领人马，仍回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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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义封山，又恐兵力分散，他弟兄二人已死，末将

一走，万岁失去三员大将，倘若再失重兵，清兵到

来，如何抵挡？ 唉，万般无奈，末将才决意挂印而

去” ［４］８８。 红娘子很清醒地拒绝刘宗敏反复劝说

她留下的建议，她预测到已经萌生背叛义军之心

的牛金星决不会善罢甘休。 红娘子的判断是正

确的，在剧本的结尾，当红娘子战死之后，刘宗敏

为保护闯王受重伤而自刎，牛金星却投降清兵得

以继续享受荣华富贵，闯王义军失败灭亡的悲剧

已成定局。
四、结语

尽管红娘子已经壮烈牺牲，但是剧本《闯王

进京》对红娘子性格的塑造却并未结束。 最精彩

的细节是在最后一场，也就是第十六场《闯王遗

恨》中，红娘子的老仆周广德告诉已经兵败将死、
狼狈逃窜的李闯王“西安兵败，老汉也就流落出

来，记得红将军临行之时，曾嘱咐我等要好好伺

候万岁，言道： ‘万岁有难之时，你们须死力卫

护。’今日万岁兵败，老汉特来护驾” ［４］９３。 这是神

来之笔，显然再次突出和拔高了红娘子这个女英

雄的光辉形象，红娘子不但高瞻远瞩、思考周到，
早在义军败走西安时已经预测之后可能出现的

困局，为了以防万一在死前安排好忠心的老仆周

广德提前离开西安，保存力量伺机继续保护兵败

逃亡的闯王，为义军保存最后的火种；而且更重

要的是，红娘子能够大度地抛弃个人恩怨，没有

追究李自成默许牛金星杀害李岩兄弟的责任，反
而寄望周广德陪伴李自成返回陕西，积蓄力量继

续与清军进行战斗。 与观众对李岩兄弟因轻信

而掉入陷阱丢掉性命所产生的哀叹惋惜之情不

同，这种戏剧安排激起读者和观众对红娘子产生

佩服敬仰、憧憬崇拜的情感，这种崇高感反而冲

淡了由死亡带来的沉重气氛。
《闯王进京》的这种结局安排再次突出了红

娘子拥有超出包括智勇双全的李岩在内的其他

男性义军首领的军事谋略与杰出才华，也使这个

女英雄的形象再次联接《木兰从军》中依靠自身

一己之力来力挽狂澜且在击败匈奴兵的关键一

役中发挥核心作用的花木兰，这两位女性均比其

他男同袍的形象更优秀、更光彩夺目。 再从婚恋

的角度来看，花木兰和红娘子的事迹则是相辅相

成、互相补充，构成了一个参军的女性从未婚少

女寻找到志同道合的男战友结婚后，夫妻伉俪在

军队生涯中继续互相支持、共同进步的完整婚恋

过程，这种军队夫妻生活方式成为新的性别意识

的一种具体体现，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为广大胶东

妇女观众所接受。
需要指出，与花木兰为防止泄露女性身份而

被迫接受女扮男装和“雌雄同体”的行为举动不

同，以女性身份直接参军的红娘子因已经自觉地

接受“军人”这个身份，她必然会根据军队（义军）
的需要自动调节角色位置，尤其是自觉地弱化自

身的女性性别特征与女性身份认同而走向“中
性”或曰“雌雄同体”的性格特征，这样才能够更

好地适应军队的戎马生活。 这同样也是中国红

色革命对包括胶东妇女在内的中国广大妇女提

出的时代要求。
红娘子对“雌雄同体”性格特征的这种自觉

认同，同样再一次接续上《木兰从军》中花木兰作

为女性已经形成的“中性”性别意识认同并加以

深化，为革命根据地与解放区中的广大胶东妇女

提供了直接效仿的途径与手段：在当时“个人解

放要落实到社会解放”的社会思潮下（以延安解

放区李季的诗歌《王贵与李香香》等为代表），广
大胶东妇女在这种新式家国关系与新式性别意

识的重构过程中，在通过参军的方式迈出关键的

一步后，要想继续实现更高的个人价值并在一定

程度上获得个人的自由与解放，必须针对军队与

社会活动等工作需要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心理状

态和行为，首先要做的就是主动地、自觉地弱化

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生理性别身份，其次以“中性”
的行为举止尽力超越常人（指普通男性）而成为

佼佼者与优秀人物，如此才能够最终赢得社会与

男性群体的尊重与肯定。 套用法国社会学家布

尔迪厄“文化场域理论”中的看法，就是当时缺乏

一定社会地位的妇女只有通过参军等方式从男

性那里夺取到一定的社会资源与话语权，才能够

占据一定的社会位置并拥有相应的权利，此后她

们才有资格进一步解决男女平权、男女社会地位

平等的个人解放问题，由此形成被社会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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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新潮的女性主义思想意识。 也正是因为

《木兰从军》和《闯王进京》中塑造的花木兰与红

娘子，不仅成为激发与培养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广大

胶东妇女的英雄主义情结、追求红色革命理想信

念的一个重要契机，而且为她们走出小家庭融入

大社会的生活后实现个人价值和初步追求个性

解放与爱情婚姻方面的自由，提供了直接的模仿

途径。 从这个角度说，新编历史京剧《木兰从军》
和《闯王进京》的历史影响至今不衰，依然在中国

红色文学和文化中占据一席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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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浊年代的清新之风：民国时期
女警察形象的建构与解读（１９２０ｓ—１９４０ｓ）

———以报纸媒介为例

张剑虹

（故宫博物院，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

　 　 摘　 要：２０ 世纪 ２０—４０ 年代，全国各主要城市女警察职业兴起，且蓬勃发展，作为新兴的女性职业，女警察受

到各界媒体的关注，媒体对女警察的招募、薪水、日常工作、业绩等诸多事项进行了详细报道，构建出了女警察平

凡而伟大的形象。 这些报道基本上是正面的，这在充斥着战争、凶杀、盗匪、欠薪等负面消息的民国报纸中是不多

见的。 女警察成了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之下的升斗小民的宽心丸，堪称混浊年代的清新之风。 同时，女警察职业

的兴起也是民国时期妇女解放、女权兴起的一部分，体现了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她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

观。
关键词：女警察形象；民国时期；报纸媒介

中图分类号：Ｚ１０６．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８１－０９

　 　 关于民国时期女警察的情况，学界同仁有所

涉及，研究成果基本集中于探讨女警察的产生过

程，比如，黄霞的《中国近代女子警察发展小史》、
姜虹的《试论近代中国的女子警察》、张艳丽的

《民国时期的女子警察》、张研和李光泉的《２０ 世

纪 ３０ 年代中国女警的设立及其职业影响》等，也
有成果集中于某一地区的女警察情况的研究，比
如裘珊珊的《从“红装”到“武装”：民国时期上海

的女子警察》。 这些成果依据的史料多为民国时

期的警察杂志、政府文件以及相关书籍等，为本

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另一方面，民国时期报纸

行业发展迅速，各类报纸兴起，是研究近代史、民
国史的重要史料。 作为一种新兴的职业，女警察

也受到《中央日报》 《华北日报》 《社会日报》 《晨

报》《益世报》《京报》《新天津报》《大同报》《前进

报》《湖南妇女报》等各大报纸的关注，并对其相

关事宜作了详细的报道，生动地再现了民国时期

女警察的风采，这些均有助于认识、解读女警察，
本文便以此为基础，研究民国时期的女警察。

一、女警察职业的兴起

关于女警察职业的兴起、发展过程，学者们

已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弄清了来龙去脉，在此

只是补充一点：女警察职业的兴起与妇女犯罪密

切相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时局动荡，社会治安自

然不容乐观，当时几乎每份报纸在后面几版都会

刊登各种犯罪活动，盗窃、抢劫、贩卖人口、贩毒、
诈骗等比比皆是，这其中也有妇女所为。 最为典

型的一个例子是女拆白的出现。 “拆白”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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俚语，是“拆梢”与“白食”的简称，“拆”指的是朋

友之间瓜分，“梢”即梢板，就是钱物，合起来就是

朋友间瓜分财物；“白食”指的是流氓到处白吃白

喝。 既诈骗，又白吃白喝，就是拆白。 最初指的

是上海一带以色相行骗，白饮白食骗财骗色的青

少年，后来指凡是诈骗财物的行为都是拆白行

为。 １９２０ 年代，北平女拆白猖獗，一时间竟结党。
《益世报》 （北京）曾报道：“前门外李铁拐斜街，
住户吕姓之女，现约集同志，组织一女拆白党，其
宗旨专在水心亭各茶社，勾引青年小白脸，达其

自由目的。” ［１］ 《京报》 （北京）曾报道 １９２０ 年代

北京女拆白党的首领是方二小姐，此人非常神

秘，据说平日很少出门，待在某著名饭店。 “其魔

力之伟，几为北京之妓女、阔姨太、坤伶之所绝，
无一举一动役使，若干男子为之役。” ［２］ 她的麾下

有二十多名成员。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曾计划购买灾

区穷苦人家的女儿，用以训练成职业女拆白。 挑

选的标准是貌秀美、性聪明，而不染于诚实。 女

拆白党后来发展出一套反侦察措施，比如用手巾

做暗语：手巾在左手，代表已经勾搭成功；在右手

表示尚未开市；双手背后持手巾代表提示同伙要

防范警察；两手搅手巾表示招呼助手帮忙；扬巾

而过，表示向党人施礼［３］。 １９３０ 年代辽宁省也发

现了女拆白，“女子拆白，沈垣罕有，突于上月间，
在商埠地辽宁饭店三十六号，发见一陈三小姐，
年二十岁，江苏人，自称交际明星，尤善跳舞，初
因衣服时髦，举动阔绰，以致一般青年追踪于后，
争与结交。 有武旅长、应厅长，先后被伊骗去巨

金，遂即下台矣” ［４］。 这段话点名了女拆白作案

的准备、手段以及对象。 女拆白一般是利用自己

姣好的容貌，打扮成上流人士，混迹在上流社会

圈子里，借机物色作案对象，骗取钱财。 作案手

段不使用暴力，不明抢，多采用诈骗手段。 后来

女拆白竟然猖狂到行骗巡警。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的《南风报》曾报道了一则女拆白行骗巡官的

案例。 从事拆白活动的女子多为穷苦人家或者

家道中落的妇女，无以为营生，她们或被骗，或被

引诱，或主动从事相关诈骗活动。 也有一部分是

妓女，捎带着从事拆白活动。 除了妇女犯罪，还
有针对妇女的犯罪，比如在游艺场所拆白党勾引

良家妇女，秘密聚会，伤风败俗，诈骗妇女财产

等。 妇女罪犯以及针对妇女的犯罪，男警察在跟

踪、侦察方面会被礼教束缚，导致罪犯逃脱，或者

说拿不到证据，相比之下，女警察行动起来方便

得多，加之国际上也呼吁设立女警察，为此女侦

探、女警察职业兴起。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女

侦探指的是警察系统设立的、负责社会治安的女

警察，有别于当时军队、政要设立的用于打探消

息、跟踪敌人的女间谍，这些女间谍也叫女侦探，
最有名的当属川岛芳子，比如 １９１２ 年赵秉钧曾以

重金聘用女学生充当女侦探，派到各省侦察妇女

结社情况。
关于这一点，当时社会上有识之士都看得很

明白，报纸上的文章也表达了这种意思。
因为资本主义的侵略，使社会日趋

崩溃，人民日趋堕落，老弱沟壑，少壮盗

匪，诈奸为恶，已渐由男性而及女性，更

为易于蒙混计，女性尤较男性方便，于

是女警察遂不得不应需要而产生［５］。
在今日之复杂社会中，种种的罪

恶，都在都市之所在，层出不穷，为了防

止罪恶的发生而使社会安宁，所以警察

的责任是相当重大的，然而人们的犯罪

心理也是随机应变的，渐渐的女子犯罪

的，也日渐增多，所以女警察在今日的

都市中，也是必要的［６］。
面对频发的妇女案件，１９２０ 年代北京提署、

步军统领衙门等负有警察职责的部门开始招募

女侦探，并且不止一次地招募。 对每次招募的具

体情况，当时的媒体都予以详细报道。 试举一二

例。
东南日报《统领衙门采用女侦探》一文报道

了女侦探招募情况：
步军统领王懋宣，近以城南一带之

游戏场，如公园旅馆等，时有拆白党混

杂其间，往往勾引良家妇女，秘密聚会，
伤风败俗，莫此为甚。 此等场所，非用

妇女密探，殊难破获。 近已决定于本月

十五日始，陆续募集五十岁以下三十岁

以上之妇女二十名，从事侦探，目下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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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色中，不日即将实行云［７］。
社会日报《新添了一种女子职业：提督署添

招女侦探》一文报道了招募信息：
提署招募女侦探员，早经喧哗，并

未实现，兹闻聂统领以女拆白骗匪每多

混迹公园剧场及各繁华地方，被害者日

有所闻。 若辈并没有秘密集合所，为害

地方，现拟招募女探三十名，已拟出招

募办法及手续，凡年在四十岁以下、二

十五岁以上，身体康健，粗通文理者，皆

可报名。 并拔选女侦探长一名，至于其

中详细报考手续，容访再誌［８］。
这样的报道点明了女警察招聘的理由、资格

条件、工作任务等基本问题，而且会跟踪报道，披
露更多的信息。 据此，女警察招聘的基本情况就

呈现出来，只要稍微注意当地的报纸，基本上能

够知悉当地女警察的情况。
通过梳理报纸信息可知，女警察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北平女侦探，兴起于女检查员。
上海市警察局曾在 １９２９ 年招募了一批女检查员，
分配在各车站轮埠检查来往女旅客，主要是查禁

鸦片等违禁品。 这种安排后来得到了发展，成为

女警察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国家层面对女警察

的推动在于内政部，１９２３ 年内政部饬令京师警察

厅拟定设置女警察的详细办法报部审批，并在北

京试点推行，“酌拟招募妇女四十名，设立教练

所，施以警察教育，俟其毕业分配服务，若行之无

弊，再谋扩充” ［９］。 然而由于经费捉襟见肘，此事

并未实施。 内政部并未将此事搁置，不忘催促各

省设立女警察，终于在 １９３０ 年代将女警察的设置

推进到实质性阶段。 东北、察哈尔、河北、山东、
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北平、上海、杭州、
南京、苏州等省市均先后招募女警察。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女警察不同于租界的

女警察，租界的女警察俗称“女抄靶子”，鲁迅先

生曾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短文《抄靶

子》，文中解释了“抄靶子”是上海话，就是搜身的

意思。 “女抄靶子”就是搜妇女身的那些女人，
“靶子”指的是被搜的妇女。 “女抄靶子”大多是

租界巡捕的妻子或寡妇，知识水准极低，为当时

社会人士所鄙视。
二、女警察的薪酬与招考热度

内政部曾制定了《警长警士饷给暂行办法》，
规定了各级警察的月饷标准。 警长月饷最高 ４０
元，警士月饷最高 ３０ 元。 警长月饷在都市者不

得少至 ２０ 元以下，其他各地者，不得少至 １６ 元以

下；警士月饷在都市者，不得少至 １５ 元以下，其
他各地者，不得少至 １２ 元以下［１０］。 南京警察厅

成立于 １９２７ 年，当年警长月饷是 １８～２２ 元，警士

月饷是 １４～１６ 元，后来又涨了三次，到 １９２８ 年年

底，警长月饷 ２６～ ３２ 元，警士月饷 １８ ～ ２２ 元。 杭

州女警察在 １９３３ 年设立时月饷 １２ 元，察哈尔省

的是 １０ 元，天津女警察在 １９３５ 年设立时月饷 １５
元，１９３６ 年涨到 ２０ 元，上海 １９３６ 年招募女警察

时的月饷是 ２０ 元起，南京铁路女警察 １９４１ 设立

时的月饷是 ３２ ～ ３４ 元。 到 １９４１ 年时，在北平的

女警察中，女巡官月饷是 ２３ ～ ３３ 元，津贴为 ２６
元，女警长月饷是 １７～２１ 元，津贴为 ９ 元，警士月

饷 １２ ～ １５ 元，津贴为 ９ 元。 可以看出，民国时期

女警察的平均月饷在 ２０ 元左右，最低 １０ 元，随着

职衔晋升，最高可达 ６０ 元。
那么，这种工资水平在当时的社会中可以过

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先看当时国内各阶层工

资水平。 根据 １９１２ 年公布的《中央行政官官俸

法》，在政府文官系统里，国务总理月俸为 １５００
元，各部总长 １０００ 元。 国务总理与各部总长以下

的官员俸禄按照官等被分为 ６００ 元至 ５０ 元不等

的多个级别。 警察是属于文官系统，对照《警长

警士饷给暂行办法》，可见其待遇是文官系统里

最差的，最高级别的警长都比不上最低级的政府

文官。 再看一下当时其他行业收入情况：（１）教

育行业。 根据 １９１７ 年教育部制定的《国立大学

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国立大学校长月薪

４００～６００元，学长月薪 ３００ ～ ４５０ 元，正教授月薪

３００～４００ 元，助教月薪 ５０ ～ １２０ 元，事务员月薪

３０～１００元。 根据 １９１７ 年教育部制定的《小学教

员俸给规程令》，初高等小学教员月薪 ６ ～ ３６ 元，
初等小学教员月薪 ５ ～ ２１ 元，乡村小学教员月薪

４～５元。 （２）媒体行业。 报馆总理月薪约 ３００ 元，
总编辑（总主笔）月薪 １５０～３００ 元，编辑长月薪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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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元，编辑月薪约 ８０ 元，副刊编辑月薪约 ６０
元，特别访员月薪 ４０ ～ ６０ 元，普通访员月薪 １０ ～
３０ 元，缮译人员月薪 ５０ ～ ８０ 元，校对、译电人员

月薪约 ２０ 元左右［１１］。 （３）工人阶层。 各工种、
熟练程度之间有一定的差距，从平均情况来看，
工头月薪 ２０ 元左右，普通工人月薪 １０ 元左

右［１１］。 对照之下，警察的收入低于大学教师、报
刊系统高级人员，略高于小学教员、工人的工资。
以上是相对性的对比，体现的是警察在社会各阶

层中的收入水平。 再来看一下绝对性的对比，
１９１４ 年北京警察局划定的生活最低标准是：“维
持一个两口之家一年生活的费用是 ６５ 元，四口

之家一年的费用是 ９３ 元” ［１１］。 也就是说，低于这

个标准，就是贫困生活。 一个中等社会的三四口

人的家庭开销每月 ３０ 多元，一年 ４００ 多元。 这是

民国初年的标准，女警察职业比这晚 ２０ 多年，期
间物价上涨甚多，假如不考虑物价上涨问题，按
照民国初年的标准衡量，女警察生活水平略低于

中等社会家庭的生活水平。 招募女警察要求单

身，每月十几元的薪水可以生活无忧，但如若家

里有父母、兄弟姐妹要赡养、抚养，则捉襟见肘。
然而，即便薪水不高，仍然吸引着众多人前

来报考，报名场面可以用火爆来形容。 １９３３ 年杭

州市警察局第一次招考女警察 ２０ 名，报名者多

达 １０７ 人，实际参加考试的有 ７９ 人，媒体对此作

了形象的报道：
其中以小学教员或曾充小学教员

者为最多。 盖近年杭州市小学教员非

经登记合格者不能充任，限制藄严，遭

淘汰者不乏其人，而现任之小学教员，
复大多以生活呆板为苦，故一有新机，
即踊跃欲试。 尚有二名且曾毕业于南

京法政讲习所，则未免有大材小用之

慨。 可见此一百零七人中，必不乏激于

好奇心而来者，而妇女职业出路之缺

乏，因亦不难与此中见之［１２］。
竟有一老妪与一少女，相映成趣，

老妪年事已五六十，鸡皮鹤发，小脚伶

仃，少女则年仅十三四岁，盖皆于报名

时捏造年龄，蒙混而入者也，见者无不

为之莞尔［１２］。
有旗袍革履或学生装束者，亦有缠

足徐娘半老者［１３］。
绝非杭州单例，１９３３ 年北平市公安局第一次

招考女警 ２０ 人，报了 ９６ 人，其中以中小学程度为

多，竟然还有一名是平民学院本科修业者。 １９３７
年招考时，也是招 ２０ 人，７２ 人报名。 １９３４ 年苏州

招考女警察 ２０ 人，报名者达 ２００ 余人。
小学教员来投考，可以理解，前面分析了小

学教员收入比警察低一些。 法政学校毕业生也

来投考，则有些让人费解。 其实，按照规定，法政

毕业生直接可以当中级警察的，而并不需要费周

折来考这个初级警察。 这一切足以说明民国时

期社会动荡之下女性就业的艰难。 时有妇女杂

志刊登了《一个女毕业生的呼声》一文，该文提到

了女子中学毕业后就业难、前途渺茫的情况：
我的中学阶段，总算完成了，但是

这一点真的智识于我有什么用处呢？
继续升学，固然是最上之策，无如事实

上不可能，环境不允许；在这样进退维

谷、彷徨歧途的当中，唯一的出路自然

只有找职业，但是像这思想幼稚、学识

浅薄而且又无背景的我，如何能够找寻

着职业呢？ 同时我更没有钻营的手腕，
拍马的工夫，至于那婢膝奴颜，谄事阿

谀，我是不肯为，而且不屑为，所以我觉

得找职业之难，难于上青天了［１４］。
曾有人统计，１９１５ 年时全国各级学校女生有

十八万零九百四十九人，比十五年前多出四十余

倍［１５］。 袁世凯和军阀当权时期，社会改革趋势暂

行停顿，只有妇女教育依然继续发展。 照这个增

长速度，毕业女学生越来越多，而社会能提供的

就业岗位非常有限，在这种局面下，属于国家文

官系统、职位稳定的警察岗位自然变得紧俏。
另一方面，有部分人投考并非为了薪酬，而

是兴趣使然。 在苏州女子警察考试中，来自无锡

女中的严超考取了第一名。 当时的媒体是这样

描述严超的：“平日喜闻侦探小说，故对于警察职

务发生兴趣。” ［１６］ 媒体采访时，她说：“此番偕女

同学赴苏投考，因个性相近，至于待遇问题，并无

·４８·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奢望，对于自己职务，自应尽力，即遇盗匪，亦须

奋不顾身，不以危险而畏缩也。”该报记者对此这

样评价：“女士态度倜傥，胸襟磊落，确为女界一

新人物。” ［１６］可见警察职业很受女性欢迎。 《华
北日报》曾报道了一则轶事，上海有个叫吴玉妹

的女孩，曾先后九次成功拿获盗匪，多次受到当

地警方的表彰，然而依然没有考中女警察［１７］。 看

来，光有满腔热血、实战经验还不行，面对如此多

的竞争对手，文化课程也很重要。
不管是为生计，还是为兴趣，警察职业都是

需要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这点已为当时的妇女所

认识到。 １９４６ 年，吴伟杰、吴素娥姐妹俩同时考

中长春市女警察，她们这样谈自己的抱负：“我们

不要因性别则不活动，现在祖国正在期待着我

们，为了国家，为了民众，也要夤夜不休的苦干，
以达到我们妇女的使命。” （吴伟杰） ［１８］ “我愿拿

所有的力量，忠于职务，本身虽然是女人，但不愿

失败于男人，我们要为百姓服务。”（吴素娥） ［１８］

三、女警察的职责与公务执行

女警察一旦被录用后，即进入一个月至六个

月的训练期，在训练期内，一般是学习警察业务

相关的理论知识以及打靶、擒拿格斗等，有时候

还帮助做一些文牍性的工作。 《民意报晚刊》曾

这样描写上海女警察训练期间的生活：“所中生

活非常艰苦，如席地用膳等，一切采军事化。 早

晨五点三刻，号声一吹，大家都得马上起来，一刻

钟之内梳洗完毕，六时正必须集齐操场，分队早

操，半小时后，号声复响，于是行升旗礼，这一切

动作，包括早餐在内，须在七时前完毕，七时正开

始上课，所读的科目繁多，有沪警犯法、刑法摘

要、警察法令、警察尺牍等，此外，手枪教练，打靶

练习等亦在训练范围以内。” ［１９］

《南京警察厅女检查训练纲要》规定，训练期

间学习的科目有维新政府纲要、警察法令概要、
违警罚法、办理须知、检查须知、服务规则、术科

等七门课程。 每周授课十二小时，每天二小时，
下午二点至四点。

广西省女警察训练期间内的安排是：周一检

查行旅，周二国技练习，周三调查户籍，周四国技

练习，周五检查内务，周六国技练习。 关于国技

练习，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进行，除此之外，还有

日常内勤工作、帮同抄写文案、编列户籍、练习公

牍、种痘等。

图 １　 首都女警察训练写真［２０］

对于检查行旅与违禁品，上海则实行现场教

学，由有经验的女警察在车站进行现场检查教

学，讲述如何鉴别行李、盘诘行旅的来往踪迹，如
何检查固定舟车、流动行走，如何跟踪检查，如何

确定检查目标，发现是否有违禁品漏网、乔装携

带、诈欺、庇护等情况，以及毒品的种类及其鉴别

方法。 强调检查工作的核心要点：“务必探讨奸

徒心理，观察一切情势，研究检查之策略，鉴别违

禁物品的真伪，不可不分皂白任意处置，倘把并

不违禁的比如奶糖粉、咖啡精之类，误认为吗啡、
海洛因，受查人势必大受冤屈，即使到局验明，已
饱受数小时之拘留痛苦，此等动作，非但不能除

暴安良，反而骚扰人民，可乎不可。 至于检查人

员，行施职权，尤为随机应变之处置，切勿墨守旧

规的将事，在检查以前，不论其人是否有违法行

为，宜先予以礼貌，尤当顾及廉耻，毋蹈广州女关

员纷向各女客当众摸乳抚臀，遍摩全身，种种侮

辱举动，致受罪愆之覆辙，更不可疾言厉色，切不

可为之解动衣襟，恐受盗取银洋之嫌，若查无所

获，当告以职权所在，用和颜悦色以对之，万一果

有所获，亦不应盛气凌人，或有不服检举之辈，当
婉言劝解，使其就范，岂可怒目相向，动辄以不服

检查的语气，压迫人民。” ［２１］

女警察通过训练期考核后，即将被分配至各

工作岗位。 然而，在实际中并非无缝衔接。 北平

市 １９３３ 年招募的女警察中，最终 １８ 人通过训练

期，本来计划分配到北京内外城四郊的各区队，
实际情况是一变再变，先是计划在平汉、平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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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三个车站各安排 ２ 名，专司检查往来女旅客，
其余 １２ 名分配户籍股，训练调查户籍的技能，最
后变成每天派出 ８ 人，分上午、下午两班，往东西

车站出勤，检查形迹可疑者，搜查有无违禁品之

类的。 之前提及的调查户口、协助办理侦查案

件，并未实行。 个中原因是什么呢？ 据女警管理

人员说是因为“人数实不敷分派，而工作范围亦

只得缩小。” ［２２］察哈尔省警官 １９３３ 年招收的 ７ 名

女学员经过六个月训练期满，一时无处安排，一
个月后，分发省垣公安局及公安分局见习，经过

三个月见习期后，卓有成绩者，以办事员及户籍

员委用，成绩次者，以一二等巡长补用。 没有严

格按照招募方案来进行，反映了初次招募，各方

面工作没有理顺。 不过，后来均得到了及时调

整，根据实际情况将女警察分配到了各岗位。
根据内政部的要求，女警察工作内容为调查

户口、检查行李、救护妇孺、维持风化、侦察要案

等五项。 但从各地实际情况来看，检查行李是女

警察最主要的工作，当时的女警察也叫女检查

员，足以说明此问题。 不少地方招募女警察就是

用来检查行李的，１９３９ 年 ２ 月，南京警察厅招考

了 ３０ 名女警，定名为“城门检查员”。 青岛警察

局的一份文件里这样写：“增设女检查员，社会日

益复杂，而奸宄之犯法行为亦日渐增多，为适应

环境需要，特增设女警，担任检查工作。” ［２３］ 天津

市警察局 １９３５ 年招募女警察担任车站检查员，车
站检查撤销后，曾一度解散这些女警察，后来随

着车站检查的恢复，才又召集起来。
为更好地执行检查任务，各地均出台了相关

的要求，南京警察厅的《女检查服务规则》非常详

细，其规定女警察专司城关及车站轮埠往来妇女

的检查。 每班五人，二人值勤，二人预备，一人休

息。 以二小时为度，按时轮值。 必须忠实耐劳，
奉公守法，不得借故招摇及受人报酬或嘱托。 女

检查服务，须庄严和平，注意周到，举动敏捷，不
得故意对旅客留难。 遇有不服检查之妇女，应剴

切晓谕以达到任务为止，必要时得随时通知在场

长警协助。 在服务时，不得吸烟、饮酒，看阅书

报，或与人闲谈说笑。 检查女旅客行李时，应眼

同旅客检查，检查身体时，务须十分严密。 如查

获违禁物品，应将被检查人连同证物填表交在场

之警士，转报该管局处理［２４］。
检查行李、盘问旅客，看似简单，其实做好不

容易。 不少新上岗的女警察做得不到位而被批

评指摘：“倘不问情由，逐一检查，势必妨碍行旅

时间，脱车反使旅客感受不安，殊失除暴安良本

旨。” ［２５］随着经验的积累，她们的工作效率与能力

则不断提高。 江苏女警管理员曾说：“从前在她

们受训练的时候，对于行旅种种舞弊方法，也拿

我们所得的经验，跟她们谈过，告诉她们如何注

意这些人的形迹和应该注意的许多物件，大概服

务一久，经验丰富，差不多的人很难逃过警察的

眼睛的。” ［２５］

可以从当时报纸的描述中再现女警察检查

行旅时的场景：
旋有一时髦少妇，服饰阔绰，惟行

踪诡秘，左顾右盼，形迹可疑。 且腰间

隆起，当经女警察赵炳文查见，便向该

妇施以盘诘。 该妇神色顿变，言语支

离，遂施以检查，结果竟行检出鸦片烟

约三十余两之多［２６］。
该犯为一中年妇人，身着皮领之大

衣，惟曹君见其且行且提衣领，左右顾

盼，颇为慌张，当向前实行检查，果见该

妇夹领之内及袖口之中，藏有白面违禁

物［２２］。
昨日上午六时，前门东车站，由包

头开来通车抵站，旅客纷纷下车，有女

客王王氏，行走慌张，面色不定，经女警

孟玉贞、陈素茹二人上前检查，由其身

畔，搜出烟膏一大包，当即带往警区讯

办［２７］。
她们的态度非常和蔼，也许女人到

底是女人，如果她们检查行人的时候，
看见被检查的是一位漂亮的太太或者

学校的女学生，也搭闲着说两句闲话，
也许这是她们的一种计策，为的是使一

般人对女警察的印象好的方法吧［２８］。
１９３７ 年北平市女警察因两个月间查获违禁

物品案件三十余起，每人获得奖金二十元［２９］。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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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在检查违禁品中成绩卓越，足以弥补男警察

的不足，这一点似乎已经达成共识。 然而她们也

有一定的劣势，如果火车到达时间很晚，车站又

在城外，城门一关，女警察就回不了家，也无法在

车站过夜。 因此，这种情况下，警察局肯定不会

安排女警察。 比如北平西直门车站，“晚上十点

钟火车到站之时，西直门之城门早已关闭，女警

绝不能在车站上住歇” ［２２］。
除了检查工作，调查户籍也是女警察经常性

的工作。 在调查户籍方面，较之男警察，女警察

也有一定的优势，“女警办得好的，譬如调查户

口，女警比较可以详详细细的问，升堂入室，到人

家里去调查，自然便当得多” ［２５］。
有些地方的女警察还要随时担任一些临时

性指派任务，比如民国政府 １９３５ 年出台了《整顿

北平市风化暂行办法》，该办法第九条规定，女警

察专门负责监督女澡堂风化。 为实施该条规定，
北平市公安局拟定了《女警稽查临时办法》。 详

细规定了稽查的娱乐场所为东安市场、中原公

司、西单商场、各公园、各电影院、各庙会场所、各
茶楼、各球房。 在稽查中要注意男女挽臂同行或

奇装异服、举动轻佻，男对女或女对男故作浪漫

形态及语言淫秽者等。 稽查的女浴室为润身女

浴所、前外李铁拐斜街、清华园女浴所、锡拉胡

同、华宝园女浴所、西四牌楼、浴清池女澡堂、东
四北大街等，注意事项为，对于女浴堂应明密两

查有无男役滥入工作，前西四牌楼、华宝园女浴

所曾发生顾客叫男修脚者，尤应严禁，男女浴所

须隔离，不准通行，重点检查有无男扮女装混入

浴所，及有伤风化之陈列品暨裸体画片［３０］。 江苏

省女警察还要督促识字班学生上课。 识字班学

生不愿上课，女警察就到她们家里去劝说。 上海

的女警察则要负责舞女登记、迷途儿童的救护等

工作。
不管从事哪项工作，女警察给人的感觉总是

工作紧张、行色匆匆。 山东潍县坊子镇是胶济铁

路的一站，与安丘、昌邑、昌乐都很近，过往商客

多。 １９４０ 年坊子镇警察分所增设四名女警察。
青岛新民报刊登《坊子镇女警察为社会服务：勤
务辛劳令人钦佩》一文，文中提到：“她们每天早

晨九点钟上班，下午七点半下班，在这十小时内，
每天上车站检查八次上下车的旅客，此外关于调

查户、巡逻等事，也都和男警一样的辛劳，此外还

有遇着特别警备时，夜间也一样出勤，她们年轻

的少女，抛去了宝贵的时光来替社会服务，实在

使人钦佩。” ［６］ 该报纸也描述过北京女警察的日

常：“她们的工作非常忙碌，如果不是体格异常强

健、具有特别的忍耐力是决不能胜任的。 她们分

别在各车站、各城门口、各街巷、各娱乐场所，工
作很是紧张，时常可以在电车上，公共汽车上，或
者一队队的骑着自行车往来奔驰着，上身穿着和

男警相同的黄色制服（冬季是黑色的），下面着黑

布短裙，剪着短发，戴制帽，昂然大步，看起来真

是叫人钦佩得很。” ［２８］

努力付出伴随而来的是令人骄傲的业绩，相
较日常工作，媒体对女警察的工作业绩，则报道

更多：
盖以女性心思文静、情意殷勤，保

护儿童、稽察奸宄，尤为男性所不及［３１］。
操外 运 动 各 姿 势， 并 不 迟 于 男

警［３２］。
时时运用她们灵敏的手腕，暗杀、

抢劫等案件，经她们破获而逮捕者，日

有数起，她们认清时代，认清了自己的

责任，努力的苦干，因此到现在，已表现

着很多惊人的成绩［３３］。
《湖南妇女报》曾刊登了《谈谈女警察》一文，

该文表达了对女警察这个新兴职业的看法，从某

种程度上看，这也是一种声音，代表了对女性职

业的呼唤。 主要内容如下：
用女警察的优点甚多，如办事负

责，观察细微，便于侦察与检查等等，女

警均较男警为优，而于勇敢、体力、决

断，及社会一切藏垢纳污卑风陋俗的认

识，却不如男警，两者于社会安宁不可

或缺。 不过现在“女警察”，在一般女子

心目中似乎看得很低微，有不屑做的意

思，是今年秋季吧，我曾劝过一位初中

毕业生去投考女警察，结果给她来信挖

苦一顿，说我瞧不起她，即不能够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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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愿帮佣，也不愿做女警察，这种意思

其实大谬，本来职业是一方面为人类谋

幸福，一方面为个人谋生存，没有什么

高低，倘严格一点说，女警察比帮佣，比

一个商店的职员，一个书记等等，对于

人类的贡献都要来得有价值些，大而国

家社会的安宁，小而个人身家财产的得

失，他都负有责任，他都有机会尽力，我

诚百思不解劝人做女警察，为什么就是

瞧不起人［５］？
该文热情歌颂了女警察，并且批驳了不看好

女警察职业的观点。 与前文所提的其他报纸对

女警察的报道互相印证，勾勒出了女警察平凡而

伟大的形象，也代表了社会有识之士对这一新兴

女性职业的肯定与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彼时的媒体还报道了外国女

警察特别是美国女警察的情况，《华北日报》《中央

日报》《西京日报》《益世报》等媒体详细报道了美

国女警察的设立、待遇、工作任务、典型人物事迹以

及妇女巡警学校等相关内容。 法国、爱尔兰、波兰、
菲律宾等国家的女警察也被详细报道。 不知此类

报道是否为了呼应、支持中国的女警察，但可以肯

定的是，当时所处的年代正值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

放运动方兴未艾、浓郁轰烈之际。
四、余论

民国时期妇女解放和女权思想兴起，妇女在

学校里能够接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当时社会上也

有很多这方面的书籍、文章，还有女子书店，专门

用于出版发行女性图书。 所有这一切，都营造了

一种女子走出家庭、走进社会、职业化的氛围。
面对妇女犯罪的增多，加之国际联盟妇女保护组

织的呼吁，当局想到了以女警察打击女罪犯。 可

以说，女警察的诞生，一方面基于社会现实的需

要，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女子职业化的进展。
在男性垄断的国家机器———警察这一领域，妇女

成功进入，并展示了自己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既

是社会对妇女的肯定，更是妇女自己努力来的成

绩。
报纸媒体是记载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作为

新兴职业的女警察自然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常有

媒体对此作大幅报道，综合来看，这些报道基本

上是正面的，多是有关女警察吃苦耐劳、爱岗敬

业、能力突出的内容［３２］。 这在民国时期的舆论界

并不多见。 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报纸上报道的

多是战争、社会治安混乱等内容，女警察的新闻

堪称当时的清新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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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化研究·

房间里的大象

———女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丝研究

魏梦雪

（浙江大学，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尽管女性粉丝一直以来都是粉丝经济中的消费主力，但是近年来，女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丝却呈现

出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 笔者通过对各大粉丝长达数月的田野观察、在网络上对 ７ 名女性粉丝进行的访谈发现，
来自外界的压力和粉丝群体内部可能存在的伤害使女性粉丝选择了隐瞒自己的粉丝身份。 并且，不同于男性粉

丝对女性偶像明星的着迷凝视，她们始终是以一种清醒冷静的审视态度来看待女性偶像明星。 这让她们始终游

离于粉丝群体的边缘，最终成为房间里的大象。
关键词：女性粉丝；女性偶像明星；粉丝经济；粉丝文化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９０－０８

　 　 一、研究缘起

“致趣百川”发布的《２０１９ 粉丝经济报告》显
示：仅在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间，偶像市场的市场规模

就已经超过了 ７６９ 亿元，与 ２０１８ 年相比同比增加

２７．４％；由偶像推动的粉丝消费规模也在 ２０１９ 年

上半年超过了 ６３４ 亿，比 ２０１８ 年同比增加了

３５．８％。 其中，女性粉丝成为偶像市场的核心消

费者，如偶像男团养成真人秀节目《偶像练习生》
和偶像女团养成真人秀节目《创造 １０１》的女性粉

丝的占比分别高达 ７２．３％和 ６５．７％①。 在娱乐圈

中，也有“得女粉者得天下”的说法。
事实上，国内有关粉丝文化和粉丝经济的学

术研究也正是从研究女性粉丝身上起步的。 国

内的粉丝文化研究缘起于 ２００５ 年，彼时《超级女

声》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其粉丝狂

热的态度和行为也引发了热议。 由于超女粉丝

群体绝大部分都是由女性组成，所以研究者们也

详细探讨了女性偶像明星与女性粉丝之间的关

系。 正如向荣高在《“超级女声现象”透视》一文

中指出的那样，“‘粉丝’们在享受‘超级女声’带
来的文化大餐、娱乐盛宴的同时，也正在制造着

中国青年特别是中国女青年自己的狂欢节。” ［１］

刘丹丹则在自己的硕士论文《超级女声现象的传

播过程与社会效果分析》中从女性主义审美视角

分析了超女吸引女性粉丝的原因，她认为：“女性

偶像的男性化，可以让女性粉丝把潜意识中对传

统女性气质的颠覆愿望投射到偶像身上而安全

地体验投射带来的快感” ［２］。 杨玲在其博士论文

《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中也特别指出，
李宇春身上雌雄同体的气质正是吸引广大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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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的关键，并表示“女性粉丝对于女性偶像的

性魅力的感受能力丝毫不亚于男性粉丝” ［３］。
此外，她还在另一篇论文《“弄弯的”罗曼司：

超女同人文、女性欲望与女性主义》中详细探讨

了超女同人文的女性读 ／作者是怎样从阅读或写

作超女同人来满足女性欲望的［４］。 诸如此类的

研究讨论对国内的偶像制造机制和学术界的粉

丝文化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遗憾的是，
自《超级女声》收视率大爆之后，各大电视台也纷

纷推出了选秀类节目。 这些同质化现象严重的

选秀类节目致使观众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就
连《超级女声》亦无法再续辉煌。 研究超级女声

的论文也是每况愈下，且不再把关注点集中在超

女粉丝身上，而是主要分析超级女声的造星模式

和宣传策略。
近年来，国内的粉丝文化研究逐渐呈现出了

一种二元对立的倾向。 即研究 ＴＦＢＯＹＳ、鹿晗等

男性偶像明星的粉丝文化以女性粉丝群体为主，
研究 ＡＫＢ４８，ＳＮＨ４８ 等女性偶像明星的粉丝文化

则以男性粉丝群体为主①。 即使是女团养成类节

目《创造 １０１》的播出带动了几篇研究女性偶像明

星与女性粉丝之间关系的论文，却或者仍旧是老

生常谈，一味地以“认同式依恋”来解释女性粉丝

对女性偶像明星的情感，或者直接将女性主义中

批判男性凝视的理论套用到了女性粉丝身上，认
为“女性粉丝凝视和想象女性偶像之间的互动，
在实质上构成了与男性凝视相似的动作，女性粉

丝由此获得了主动攫取视觉快感的主体性” ［５］。
但考虑到国内女性偶像明星类型的多样化和女

性粉丝自身审美的变化，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应

该重新得到审视。 当下，女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

丝如何看待自己的粉丝身份？ 她们对待男女偶

像明星的态度是否有差异？ 为什么即使女性粉

丝依然是偶像明星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但是大

众媒体和学术界却忽略了她们和女性偶像明星

的联系？ 女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丝为何处于集

体失语状态？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十分值得我们

研究探讨。
二、研究方法

为了尝试解答上述问题，笔者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日 １ 日期间，以一个女性粉丝

兼女性研究者的视角对新浪微博、豆瓣小组和百

度贴吧等粉丝聚集地进行了观察。 考虑到网络

的虚拟性，不能仅凭借 ＩＤ 头像及性别设置就判

断发言人的真实性别，笔者又在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５ 日期间使用“问卷星”专业

文问卷调查平台设计和发布了关于女性偶像明

星的女性粉丝的调查问卷，并在新浪微博和微信

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发放问卷，共回收 ２２５ 份问

卷。 排除掉性别为“男”的问卷和漏答数过多、选
项有问题等的 ４０ 份问卷后，得到了 １８５ 份有效问

卷。 参与该问卷调查的女性粉丝以青少年女性

为主，年龄在 １５ 至 ２０ 岁的有 ６０ 人，２１ 至 ２５ 岁

的有 ６７ 人，２６ 岁至 ３０ 岁的有 ３５ 人，３１ 岁以上的

有 １９ 人，１５ 岁以下的有 ４ 人（见图 １）。

图 １　 问卷样本的年龄分布

职业分布较为平均，有 １０４ 人还是在校学生

（包括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７７ 人已工作，还
有 ４ 人处于待业状态（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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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研究男性偶像明星的论文《新媒体时代“养成”类偶像的粉丝文化研究———以 ＴＦＢＯＹＳ 粉丝为例》（蔡叶枫著）、《“养成”系偶像迷

群的认同建构研究———以 ＴＦＢＯＹＳ 迷群为例》（刘爽著）、《新媒体时代下迷群的身份认同和建构———以 ＴＦＢＯＹＳ 粉丝群体为例》
（刘瑾著）、《网络粉丝社群的组织形态研究———以 ＴＦＢＯＹＳ 微博粉丝群为例》（谢云冰著）等所访谈的对象几乎都是女性粉丝。 而

研究女性偶像明星的论文《粉丝样本研究———以中国 ４８ 系女子偶像团体粉丝为例》（沈梦倩）、《ＡＫＢ４８ 御宅族粉丝的孵化———基

于“泛娱乐”语境的二次元粉丝文化形态与电影 ＩＰ 衍生策略》（谢辛）、《泛娱乐语境下“养成”系偶像的粉丝“养成”———以 ＳＮＨ４８
的粉丝为例》（陈萌芽著）则把她们的粉丝属性定位为国内的“宅男”群体。



图 ２　 问卷样本的职业分布

除了发放问卷之外，笔者还通过微博私信和

朋友介绍的方式对 ７ 位女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

丝进行了访谈（见表 １）。
考虑到物理距离，笔者仅与 ３ 位受访者进行

了线下的访谈，剩下 ４ 位受访者的访谈则在线上

完成。 但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这 ７ 位受访者

都十分配合笔者的访谈，详细诉说了自己的追星

心路、对男女偶像明星的看法和态度，有个别人

甚至还分析了自己的“脱粉”心路，为笔者的研究

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素材。 需要阐明的是，笔者在

进行社区观察、发放问卷和选取访谈对象时，并
没有特意地针对某位女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丝，
而是希望尽可能地了解到各类女性偶像明星的

女性粉丝的想法。 当然，碍于样本规模，本文或

许也仅能窥到女性粉丝世界的冰山一角。 饶是

如此，笔者仍希望本文能够为打破粉丝文化研究

中二元对立的现状尽一份绵薄之力，让更多人看

到粉丝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表 １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序号 受访者（网名） 年龄（岁） 职业 粉丝身份 粉龄（年） 访谈方式

１ 百毒不侵 ２９ 大学老师
日本女子偶像组合

Ｋ 成员中 Ｐ 成员和 Ｚ
６ 和 ５ 线上

２ 剪灯 ２７ 企业白领 ８５ 后“小花”Ｓ １０ 线下

３ 老夏 ２２ 学生 日本女子偶像团体组合 Ｎ ４ 线上

４ Ｋｏｎｏｈａｍ ２２ 企业白领 日本女子偶像团体组合 Ｎ ５ 线上

５ 想吃火鸡面面面 ２６ 学生 港台女明星 Ｘ ８ 线下

６ 一条福思鱼 ２２ 学生 韩国女偶像 Ｊ ０．５ 线下

７ 柳酱 ３０ 企业白领 归国女歌手 Ａ ６ 线上

注：应受访者要求，对她们所喜爱的女性偶像明星进行了匿名处理。
　 　 三、女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丝：被隐藏起来

的粉丝身份

笔者所发放的调查问卷显示，在接受调查的

１８５ 位女性中，共有 １４０ 人表示自己现在有喜欢

的女性偶像明星，４５ 人表示没有。 与国内男性偶

像明星仅有 ５％的男性粉丝相比①，女性偶像明星

的女性粉丝仍然占了很大的比例。 然而，在这

１４０ 位女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丝中，又有 １１７ 位

表示自己现在也有喜欢的男性偶像明星。 但实

际上，这种同时喜欢上多人的多担行为是不符合

“饭圈铁律”②的，因为这意味着粉丝的忠诚度和

黏性将会下降，不能全心全意地支持某一位偶

像。 所以粉丝群体中普遍有“唯粉大过天”的说

法，即只喜欢一位偶像明星的唯粉因为为自家偶

像贡献了全部的精力和财力，而比其他粉丝群体

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在部分极端唯粉眼中，这种

同时喜欢多人的多担行为甚至被视为是对其偶

像明星的一种背叛。

这又牵扯到一个在粉丝群体中经久不衰的

问题：是否只有全心全意地喜欢并支持某一位偶

像明星，才能被称为是他 ／她的粉丝？ 关于这个

问题，不同属性的粉丝群体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但值得一提的是，此类“饭圈铁律”似乎只在男性

偶像明星的女性粉丝群体中广泛流传，却鲜有女

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丝自觉遵守。 一方面，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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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３０１０９４４９８＿７５８４７６。
即国内粉丝群体中自发制定的、在网络平台上传播的追星规则。 粉丝需自觉了解并遵守“饭圈铁律”才可能被粉丝群体所接纳。



爱美的天性使她们“钟情于一切的美” ［６］，这种美

是无关性别的；而另一方面，因为男女偶像明星

所走的路线和能拿到的资源各不相同，所以即使

是喜欢、支持男性偶像明星也不会对女性偶像明

星造成过大的影响。
尽管在这同时拥有男性偶像明星和女性偶

像明星的 １１７ 人中，有 ８９ 人表示自己追星的态度

和行为不会因为偶像明星的性别差异而有所改

变，但在访问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了一个极为有

趣的现象：对于同时喜欢上男女偶像明星的女性

粉丝来说，在需要对外表明自己的追星性别时，
她通常会以男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丝自居，并不

会主动提及自己的女性偶像明星。 如受访者“一
条福思鱼”虽然在线下访谈过程中再三强调不管

男女明星，自己都十分看重业务能力，也都会努

力为偶像应援。 为了证明自己的“不偏心”，“一
条福思鱼”还特意给笔者出示了自己的手机屏保

和微信头像，表示设置的一直都是自己的女性偶

像明星。 但当笔者问及，“如果有人问你最喜欢

的明星是谁，那你会主动说自己是 Ｊ（韩国女偶

像）的粉丝吗？”“一条福思鱼”沉默了片刻后却回

答，“我一般都会说 Ｆ（韩国男性偶像组合）是大

‘本命’①，但却不会主动说 Ｊ 是‘本命’，你不说我

还没发现。”认为自己对待女性偶像明星更宽容

的受访者“想吃火鸡面面面”也在线上访谈中表

示：“在聊到有关追星的话题时，一般都会说自己

喜欢的男性偶像明星。 聊女性偶像明星的话则

不仅要区分场合和时机，还要挑选聊天对象。”
不仅如此，在支持女性偶像明星时，女性粉

丝也罕有像支持男性偶像明星时那样积极寻找

同好和参加集体应援活动，她们大多游走在女性

偶像明星的粉丝群体之外，以个体的方式来表达

对女性偶像明星的支持。 “我宁愿和女性朋友分

享也不怎么和同好聊，我认识一些男性的同好，
他们对爱豆表示喜爱的方式和我不一样。 他们

会觉得是可爱或者经常开玩笑说我老婆之类的”
（资料来源于访谈人老夏）。

在谈及女性偶像的女性粉丝无意识隐藏粉

丝身份和不与核心粉丝层抱团的问题时，受访者

“柳酱”提出了一个“双重保护”的说法。 她解释

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喜欢男性明星似乎

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女性会喜欢女明星，尤其喜

欢女性气质很强的女明星，反而会让别人奇怪。
所以（女性粉丝不表明自己的粉丝身份）算是一

种潜意识的保护心态吧。 我不想她因为我被注

意到而受伤害，也不想别人拿我乱开玩笑。”
女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丝会产生这种“双重

保护”的心理，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大众普遍把

喜欢异性偶像明星视为是一件正常的、理所当然

的事，而喜欢同性偶像明星反倒被视为是一件异

常的事。 虽然像《超级女声》那样的国民性选秀

节目短暂地给女性提供了一个可以正大光明地

为同性叫好的舞台，但随着超女热潮的消退和

“小鲜肉”“小花”时代的到来，大众的性别刻板印

象非但没得到改变，反而被加固了。 考虑到男性

对英雄的“男子气概模式” ［７］ 的向往，大众普遍能

接受男性对于同性的运动明星或武打演员的向

往和喜爱。 莱昂内尔·泰格（Ｌｉｏｎｅｌ Ｔｉｇｅｒ）认为：
“与女性相比，男性与男性之间的友谊更为持久。
而女性则被认为会以更为严苛的态度来对待同

性。” ［８］帕特·奥康纳（ Ｐａｔ Ｏ’ Ｃｏｎｎｏｒ） 则表示：
“在各种学科中，人们普遍倾向将女性之间的友

谊简单化，把她们描绘成两面三刀的、八卦的，或
者仅在 ‘正常’ 性心理发展的青少年阶段存

在。” ［９］如果一位女性在公共场合表示出对一位

女性偶像明星的赞美———特别是对其外貌而非

专业技能的赞美，往往会被投以异样的眼光。 就

连这种异样的眼光也是双重的。 大众要么会认

为这位女性偶像明星身上具有会吸引同性的男

性化气质，要么会怀疑这位女性粉丝自身的性取

向更偏向同性。 女性粉丝自己也十分清醒地意

识到了这点，她们之中的部分人还会因此把“为
你变姬佬”②的表白视作对女性偶像明星的最高

礼赞，其潜台词是：我（一位性取向正常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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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用语，指在粉丝心中占据了最重要地位的偶像或作品。
姬圈是一个以 ｌｅｓ ｃｐ 和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ｌｅｓ 偶像为中心的粉丝圈，而处在这个圈子中的女性自称为“姬佬”。 “姬佬”并非全是同性恋女性，
而是指被女性偶像明星身上的 Ｌｅｓｂｉａｎ 气质所吸引，并接受百合 ＣＰ 的女性。



已经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了你（另一位女性）而被

视作大众眼中的异类；另一方面，由于女性偶像

明星的核心粉丝层以男性粉丝为主，而正如上文

中受访者“老夏”所提到过的那样，男性粉丝与女

性粉丝对女性偶像明星的情感诉求并不相同。
且即使都是同一位女性偶像明星的粉丝，但仍有

部分男性粉丝对女性粉丝抱有性别歧视，认为

“每一家的女粉，好像神经病患者一样，特别能脑

补”“粉圈真的是男人比女人善良”①。 考虑到来

自外界的压力和粉丝群体内部可能存在的伤害，
女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丝既被动又主动地隐藏

了自己的粉丝身份。
四、女性偶像明星与女性粉丝之间的关系：

被审视者与审视者

（一）凝视与审视之间的区别

考虑到女性心理和社会因素等多方面的原

因，女性粉丝对待其女性偶像明星的方式与态度

明显是暧昧的，一方面，她们会毫不吝啬地购买

女性偶像明星所代言的商品或与其有关的 ＤＶＤ。
虽然她们也会在女性偶像明星身上投射情感，与
其建立“虚拟化的亲密关系” ［１０］，并以“妈妈粉”
“事业粉”“姐姐粉”自居。 但根据问卷调查的结

果来看，有 ７６．０７％的女性粉丝表示，自己并不会

对所喜爱的女性偶像明星产生类似于恋爱的心

情或和性有关的欲望。 也即是说，大部分女性粉

丝实际上并不会对女性偶像明星采用上文中提

到的那种“与男性凝视相似的动作”，因为她们并

不把女性偶像明星视为给予性刺激的对象，也自

然不会从观看中获得性愉悦。 虽然她们也会坦

然承认会被女性偶像明星的外表所吸引，但真正

使其转变为粉丝的却是外表之外的其他特质。
她们甚至还会因为感受到女性偶像明星所

遭受的伤害和男性凝视而对对方采取一种怜爱、
宽容的态度。 如知乎用户“蛋蛋空”在回答“女生

喜欢杨超越是一种什么体验”的问题时表示，作

为杨超越的女粉，越深入了解杨超越就越心疼，
在看到杨超越被猥琐男骚扰的视频之后还看哭

了②。
这种态度一方面来自女性强大的共情能力：

“当女性成功地将性别角色内化以后，在与人交

往的过程中会比男性更倾向于表现出对他人需

要的敏感，包括对他人情绪的敏感，尤其敏感于

他人的负性情绪。” ［１１］ 且女性也对情绪信息有着

“更强的反应性” ［１２］。 所以无论喜欢的偶像明星

是男是女，女性粉丝都更容易被“虐粉”③；而另一

方面则主要来源于她们共同的女性身份。 因此，
女性粉丝与女性偶像明星之间更容易建立起一

种具有女性特质的“同盟关系” ［１３］。 对于女性粉

丝来说，在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偶像明星已经不再

是一个提供观看的“他者”，而是与她们息息相关

的命运共同体。
如在问卷调查中承认自己追星的态度和行

为会因为偶像明星的性别而有所改变的女性粉

丝中，对女性更宽容的回答占了绝大多数：“我对

女性更加宽松” （问卷 ５）、“男性不看脸，女性看

脸、男性看业务能力，女性不太看业务能力” （问
卷 １２）、“至今为止花过钱的好像都是女性，但也

不是故意的”（问卷 １９）、“对男明星期待更高，对
女明星宽容”（问卷 １０２）、“对女明星的行为更宽

容，不会刻意把女明星异性化（即‘泥塑’）” （问
卷 １０３）。

另外一些女性粉丝则表现出了自己对女性

偶像明星的怜爱之情：“对女爱豆会更矜持一点

保持距离，比起往她身边凑更想离得远一点帮她

拦着私生④”（问卷 ７６）、“会给男偶像私信说一些

很甜的话，但没有对女偶像这么做，怕打扰到她

吓到她”（问卷 ８１）、“女性偶像对我来说可以是

女神也可以是闺女，通常我只会喜欢她一个。 男

性偶像对我而言可以是男神或者是 ＣＰ 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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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梦雪：房间里的大象

①

②
③

④

该讨论来自“豆瓣火研组”，该小组是女明星粉丝聚集地，组员中绝大部分都是男性。 笔者通过查看过往发言及豆瓣相册的方式确

定了该讨论的发言人为男性。
参见知乎问答“女生喜欢杨超越是一种什么体验”，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ｚｈｉｈｕ．ｃｏｍ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２７９７６８０２１ ／ ａｎｓｗｅｒ ／ ４２８２７２９２４。
指偶像明星对外表现出自己的辛苦处境和可怜状况，以此来让粉丝产生心疼和怜爱的心情，从而更加愿意支持这位偶像明星。 通

常，虐粉是为了增加粉丝的忠诚度和黏性。
指对偶像的私生活过度关心，甚至会对偶像做出跟踪、监视行为的粉丝。



个，我通常会喜欢他和另一个明星的 ＣＰ①”（问卷

１３４）、“看男人如看对象或看孩子或看电影，看女

孩就是看女孩（问卷 １４９）”。
因此，与其说女性粉丝是以凝视的方式来看

待女性偶像明星，不如说她们的目光更接近于审

视。 因为不管是雅克·拉康（Ｊａｃｑｕｅｓ Ｌａｃａｎ）提出

的“镜像凝视”，还是劳拉·穆尔维（ Ｌａｕｒａ Ｍｕｌ⁃
ｖｅｙ）提出的“男性凝视”，又或是米歇尔·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提出的“全景式凝视”，“凝视”
都被描述成一种“携带着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

的观看方式。 它通常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
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

的主体位置。 被观者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
体会到观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者

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 ［１４］ 而比起带有权力

和欲望的“凝视”（ｇａｚｅ），女性粉丝更偏向于对女

性偶像明星进行平等和冷静的“审视” （ Ｓｃｒｕｔｉ⁃
ｎｉｚｅ）。 她们通过审视对方，以在对方身上寻找到

自己想要的某种特质，以便结成一种 “互利互

惠” ［１５］的同盟关系。
（二）女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丝：冷静清醒的

审视者

之所以将女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丝称之为

审视者，主要是因为她们并不会像男性粉丝那样

轻易地被女性偶像明星身上的性魅力所俘获，进
而陷入晕头转向的狂热迷恋之中。 凝视意味着

观看者对被观看者的入迷状态，而审视则表示观

看者能用较为清醒理智的目光来打量被观看者。
虽然目前学术界普遍把女性粉丝对女性偶

像明星产生的情感归因为“认同性幻想”和“自恋

心理”，即女性粉丝之所以会喜欢某位女性偶像

明星，是因为“该明星为她们提供了日常经验之

外的权力幻想” ［１６］１７１，女性粉丝可以在这幻想中

“超越了自我和明星的界限，承担明星的身份，和
偶像融为一体” ［１６］１９１。 但随着偶像明星制造工厂

的繁荣和 ＳＮＳ、视频传播等“虚拟空间”的扩大，
偶像明星与粉丝之间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近［１７］。
女性偶像明星对女性粉丝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

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她们不单单可以凭借“假
扮、想象、模仿、复制”的认同性实践来使自己与

偶像更加接近，也可以确确实实地成为偶像明

星。 如日本女星偶像团体 ＡＢＫ４８ 中的许多成员

就是因为有着憧憬的偶像所以参加了选秀。 而

网红经济的火热甚至为女性提供了更低的准入

门槛，使其能够在短时间之内也积累起较高的关

注度。 与此同时，“流量明星”的出现和“粉丝经

济”的一片红海更使她们清醒而冷静地看清了粉

丝对于偶像明星的价值。 如果将偶像明星比作

“世俗的乌托邦中的新神” ［１８］ 的话，那么为偶像

做数据、打榜、消费和应援的粉丝就是将其捧上

神坛的造神者。
然而，由于女性偶像明星并不能像男性偶像

明星一样给女性粉丝提供广大的想象空间———
这个想象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想象自己与男性偶

像明星产生亲密接触，还是想象男性偶像明星与

另一个她们所喜爱的偶像明星发生关系，女性粉

丝都可以获得性满足。 她们甚至还可以通过对

男性明星的“泥塑”②而对其产生类似于对待女性

偶像明星那样的怜爱感。 并且通过“泥塑”这一

将男性偶像明星赋上女性气质的行为，女性粉丝

也能暂时挣脱父权制的束缚，从男性气质的被动

接受者和被征服者而转变成给予者和征服者。
而这些又恰好是女性偶像明星所无法给予的。
因为被“泥塑”化的女性偶像明星虽能满足部分

同性恋女性粉丝的需求，但对于大部分性向正常

的女性粉丝来说，她只是徒然成为了一具丧失女

性身份的空洞人偶，她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自然

宣告破灭———所以，女性偶像明星与女性粉丝之

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女性粉丝会

以十分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女性偶像明星，她们会

把对方当作是朋友 ／姐妹 ／女儿和另一个自己；但
另一方面，考虑到女性偶像明星毕竟无法在现实

生活中与女性粉丝建立起切实的亲密关系，所以

女性粉丝实际上是以女性交往中的“互利互惠”
的标准来要求、审视女性偶像明星的。 即她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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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行词，英语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的缩写，用来表示人物配对的关系。
取自“逆苏”。 即为了满足自己的意淫，部分粉丝会在幻想中对偶像明星进行性别转换。



醒地知道自己从女性偶像明星身上能得到想象

亲密关系和自我投射的满足，可一旦女性偶像明

星不符合她们的审视标准，那么女性粉丝就会丧

失对其的兴趣。 不过，也正是因为她们的“审视

者身份”，所以即使是在对某位女性偶像明星“脱
粉”之后，也鲜有女性粉丝会采取“脱粉回踩”①

的行为，对男性偶像明星则恰恰相反。
（三）共通的审视标准：女性偶像明星的恋爱

或婚姻

尽管每一位女性粉丝对自己所喜爱的女性

偶像明星都有着不同的审视标准，如有人比较看

重“偶像”的身份，“她毕业转型成演员之后我就

对她没啥兴趣了……虽然我还是觉得她是个有

趣的人，但是就找不回以前喜欢时的那种感觉了”
（资料来源于受访人“百毒不侵”）。 有人则迷恋于

“演员与角色相互影响” ［１９］ 时闪现的灵光，“她转

型之后我就不再关注她消息了”（资料来源于受访

人“想吃火鸡面面面”）。 但有一条审视标准却是

共通的：那就是女性偶像明星的恋爱与婚姻。
如果说男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丝因为害怕

自身的幻想破灭而不能接受偶像会谈恋爱和结

婚的现实，那么女性偶像明星的女性粉丝则更关

心偶像宣布消息的时机和恋爱 ／结婚的对象。 曾

经喜欢了 ８５ 后“小花”Ｓ 长达 １０ 年之久的受访者

“剪灯”在谈及自己的脱粉动机时，表示有一大部

分原因是因为 Ｓ 的丈夫。 “她那么年轻偏偏嫁了

个二婚男。 结了婚就一直待在家里相夫教子，也
不出来拍戏了。”受访者“百毒不侵”表示：“我后

来会喜欢上 Ｚ，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她违反了恋爱

条例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在这件事后她还

是爬了起来，并且让我看到了她的实力。”她还特

别强调了自己对于“恋爱禁止条例”的看法：“这
个条例本身是错的，但我觉得遵守这个条例的人

不应该被背叛。 因为像这种社会历史经济文化

条件下的产物，在当前社会认为它合法时，契约

效果就是存在的。”
总的来说，女性粉丝可以站在女性的角度理

解并接受女性偶像明星恋爱结婚的决定，因为这

是她们作为一名女性应有的正当权利；但同时也

站在另一种女性的角度上道出了自己对女性偶

像明星所嫁非人或未来事业发展的担忧。 尽管

她们自己也清楚，导致这种担忧产生的源头是以

男性粉丝为首的父权文化，但由于现状暂时无法

改变，所以她们也只能作出妥协，用被菲勒斯中

心主义压迫下生存的女性视角来审视女性偶像

明星，判断其抉择是否符合当下的处境。
五、结语

女性主义学者劳拉·穆尔维（Ｌａｕｒａ Ｍｕｌｖｅｙ）
曾经说过： “我们无法在男性的苍穹下另觅天

空” ［２０］。 当下，她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概括女性偶

像明星的女性粉丝所处的无奈境地。 尽管《超级

女声》的空前热播曾经为她们提供了一片可以短

暂翱翔的天地，但随着超女时代的结束，媒体又

开始把某位女性偶像明星拥有大批女性粉丝的

现象当作是一种噱头来报道，在无形中猎奇化了

她们的存在。 处于多方面的考虑，她们只好以一

种审视者的态度来对女性偶像明星“保持理智”，
并以“可靠的常识”和“自我控制” ［２１］来游走于粉

丝群体的边缘。 这实际上也是一件极其可悲和

讽刺的事：即使是在“她经济时代”中，女性偶像

明星的女性粉丝仍然没有可以大胆发声的场域，
只能作为房间中的大象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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